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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手册就您在每个考试系列期间需开展的所有行政管理工作提供了指导。

它还制定了实施剑桥考试和考评的条例，详述了各中心和剑桥合作伙伴

的责任，并且构成剑桥与中心/剑桥合作伙伴之间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

的一部分。 
 
我们制定条例的目的是确保世界各地的剑桥考生享有相同的考试体验，并且受到平等和公正的对待。

您务必仔细遵循我们的条例。考官应使用本手册来确保自己完全按照我们的条例实施我们的考试和

考评。剑桥合作伙伴的负责人应使用本手册来确保自己的组织遵守我们的所有条例。 
 
本手册涵盖以下资格证书分组。 

剑桥高级课程  

• 剑桥国际 AS Level  

• 剑桥国际 A Level  

• 剑桥高级国际教育证书文凭（剑桥 AICE 文凭）  

• 剑桥 Pre-U 全球视野与研究（GPR）  

剑桥国际初中课程 2  

• 剑桥国际 IGCSE 高中基础学历课程(Cambridge IGCSE®)  

• 剑桥 O Level  

• 剑桥国际教育证书(Cambridge ICE)  

剑桥国际小学水平考试和剑桥国际初中水平考试 
实施剑桥国际小学水平考试和剑桥国际初中水平考试的条例请参见本手册。剑桥国际小学水平考试

和剑桥国际初中水平考试的实施指导请参见以下网站上的剑桥国际小学水平考试与剑桥国际初中水
平考试管理指南：www.cie.org.uk/examsofficersguide 

剑桥 ICT 入门 
实施剑桥 ICT 入门考试的条例请参见本手册。剑桥 ICT 入门考试实施指导请参见剑桥 ICT 入门考试

管理指南，该指南可从 CIE 直通的“辅助材料”版面下载。  
 
剑桥国际教育教师水平证书  
实施剑桥国际教育教师水平证书（教师和培训教员）考试的条例请参见本手册。剑桥国际教育教师

水平证书考试实施指导请参见剑桥 PDQ 管理指南，该指南可从 www.cie.org.uk/pdq 下载。  

本手册分为以下章节： 

• 剑桥考试周期概述  

• 剑桥中心和剑桥合作伙伴的责任  

• 每个考试系列主要活动的大致时间表  

• 剑桥考试周期各阶段章节，详述了适用于各个阶段的条例和管理任务  

• 常用术语汇总，清楚地解释了我们在本手册中使用的关键词语的含义 

• 实施剑桥考试和考评所需的管理表格清单 

• 方便您快速查找所需页面的索引 

 如果您在合作中心工作，则您需要遵守您的剑桥合作伙伴要求的当地任何额外安排。 
 
我们保留随时修订或更改本手册所述的相关安排的权利。如有变更，我们将另行通知。请确保您提

供给我们的联系信息是最新的。更改将立即生效，除非另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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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为便于您迅速找到所需的信息，我们专门为考官设计了一套图标。 

 
条例 
突出显示您必须遵循的条例。 

 全新信息或更新的信息 
突出显示全新信息或更新的信息，方便您了解与去年有何不同之处。 

 
重要日期 
突出显示关键日期和截止日期。 

 
管理表格 
出现在页面上提到的管理表格旁边。本手册末尾处有所有管理表格的完整清单。

您可以在以下网址获取这些表格：www.cie.org.uk/forms 

 CIE 直通 
在文中提到 CIE 直通的任何地方，您将看到这个图标。 

 
重要信息 
突出显示关键信息。 

 
额外指导 
突出显示我们提供的额外支持，例如，在线教程或“如何做”指南。 

 
剑桥合作伙伴及其合作中心流程 
突出显示剑桥合作伙伴及其合作中心流程的差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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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考试周期 
 

 
 
需要开展很多不同的活动才能成功地完成考试。有时，很难记住什么时候需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每

年有多个考试系列，因此我们的许多考官将同时管理不同考试系列的不同流程。我们将相关流程分

为了六个阶段，以便帮助您记住什么时候需要做些什么事情。我们称之为“剑桥考试周期”。 

剑桥考试周期包括从考生报名前的规划和准备到向考生颁发证书这一过程中的每个阶段。该周期有

六个阶段： 

1 准备 
2 报名 
3 教师考评 
4 考试开始前 
5 考试日 
6 考试成绩和证书 

我们为考官提供的一切支持均围绕这一考试周期安排，因此您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周期中相关的各

个阶段，从而帮助您分清轻重缓急，分配好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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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和剑桥合作伙伴的责任	

简介 

1 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隶属于剑桥考试集团。剑桥考试院(Cambridge Assessment)是剑桥大学地

方考试联合会(UCLES)的品牌名称，后者是剑桥大学的一个部门。 

2 本剑桥手册用英语编写；将本剑桥手册翻译成其他语言后，应仍以英语版本为准。 

3 本剑桥手册所述的规定和程序适用于由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提供的考评和资格证书考试。  

4 在本剑桥手册中，“您”和“您的”均指中心，涉及剑桥合作伙伴时，则指剑桥合作伙伴

或合作中心。“中心”指剑桥中心，涉及剑桥合作伙伴时，则指剑桥合作伙伴或合作中心。

“我们”和“我们的”均指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 

5 根据您与我们签署的协议的条款，您必须遵守本剑桥手册中规定的条款和条件，以及下面第 6

和第 7 段所述的各种文件。 

6 在我们这里注册、提交报名信息，即表示您同意接受本剑桥手册、所有中心注册文件以及我们

颁发的任何协议中所规定的条款与条件、流程和程序的约束。 

7 我们可能发布： 

 i. 其他管理或程序文件；或 

 ii. 实施特定考评的指示（如：笔试试卷、课程作业、口试和实践型考试）。  

 此类文件也构成协议的一部分。 

8 我们保留更改剑桥手册以及其他任何文件的权利，并且更改将立即生效，除非另有说明。若有

更改，我们将会告诉您。 

9 我们提供的全部服务以您是否根据我们的付款条件和协议，向我们支付全部应付费用为条件。 

10  本剑桥手册按照我们与您之间的协议中规定的管辖权和适用法律规定来解释。  

A 中心的责任 

A1 您负责妥善管理和实施我们的考评。 

A2 负责人必须把中心主任的姓名以及对中心主任履行中心责任的权力有何限制告诉我们。 

A3 负责人通过中心主任来负责任命适当资格的考官来有效、安全地实施我们的考试。  

本部分内容 

中心的责任    7 

剑桥合作伙伴的责任  10 

合作中心     12 

重要信息 

本手册中提及的所有费用均列在我们的收费一览表中，该收费一览表提前一年在

CIE 直通的 My Messages（我的消息）版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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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与考生接触的每名中心工作人员必须是适合与儿童以及弱势成人（若相关）一起工作的人士。

您必须尽一切可能核实这一点。 

A5 您必须为在您的场所内的考生提供安全的环境。 

A6 若未事先获得我们的书面批准，您不得提供任何剑桥资格证书课程。 

A7 您必须： 

 A7.1 有一支规模适当、具备相应能力的员工队伍，能够教授课程教学计划所述或我们另外要

求、或当地法律要求的课程或资格证书课程。 

 A7.2 有充分的管理资源和其他资源，能够有效且高效地实施考评。 

A8 您必须允许我们查看任何相关文件，包括个人简历，以确保您满足第 A7 条规定的条件。 

A9   如果您希望在我们最初批准的资格证书课程之外提供其他课程，例如，您获准提供剑桥 IGCSE，

而现在又希望提供剑桥国际 A Level，则您必须填写并提交“准备 – 表 5”来申请我们的批

准。  

 如果您希望提供理科课程，并在任何已获批准的资格证书类型中附带实践型组件，您必须填

写并提交“准备 – 表 5”。 

A10 如果您的经营场所或安全储藏设施发生变动，您必须告诉我们。  

A11  若您对联系资料做出任何更改，包括更改贵中心以及“准备 – 表 6”中所列的任何工

作人员的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等，您必须通知我们。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准备 – 

表 6”或以中心正式信笺签发的信函来发送变更通知。我们不接受变更的电话通知。 

A12 您必须确保： 

 A12.1 每个考试系列均使用正确版本的课程教学计划，包括正确的年度和系列；以及 

 A12.2 所有参与资格证书课程教学的教师和导师均了解相关科目。 

A13 如果您未遵从本剑桥手册中规定的流程或程序，我们应有权采取适当的措施，其中可包括：  

 A13.1 要求您采取补救措施； 

 A13.2 要求您展开深入检查，并进行质量保证考察；或 

 A13.3 取消您的中心资格，并终止我们和您之间的任何合同。 

A14 在收到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寄来的材料时，您负责支付所有未付的税费。其中包括所有关税、

地方税以及快递手续费。您可以指定报关行来处理此类进口事宜，或者指定 UPS/DHL 代您办

理，但您将负责支付此类费用。 

A15 我们可能会要求您支付检查或其他质量保证考察的费用。此类费用可包括因您的作为和不作

为而被认为必要的额外检查费用或开支。 

A16 在考评因您的作为或不作为而泄密（无论是疏忽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时，如果我们需要保

障考评的安全，我们可能会要求您支付我们产生的费用。  

A17 您必须制定、维持、公布并始终遵循书面投诉程序。投诉程序必须包括答复投诉和处理投诉

标的的程序和期限。 

A18  您必须建立和维护一个内部流程，允许考生对您针对考试成绩查询或您提交给我们的任

何上诉所做的决定进行质疑。  

A19 您不得以任何方式损害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员工、我们的产品或服务的名誉、声誉或利益。 

B 检查和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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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在我们进行任何检查的过程中，您必须给予配合并提供方便，包括允许我们的巡视员进入中

心的安全储藏区（若提出此类要求）。 

B2 您必须配合我们可能要求进行的所有质量保证活动，包括中心自我评估。您必须在规定期限

内回复，您在答复中必须准确地描述中心的经营场所、相关系统和程序。 我们保留对经

营场所和考评相关材料（包括考生的作业）拍照的权利，作为检查过程的一部分。 

B3 如果中心更改经营场所或设施，或申请获准提供额外的资格证书类型或附带实践型组件的理

科课程，我们可能进行再次检查。如果我们进行再次检查，您必须再支付检查费用。  

B4 我们的检查均为突击检查，通常在考试系列举行期间进行。不过，我们可能在主要考期以外

对中心进行检查。我们可能检查中心的经营场所的任何部分或与实施考评相关的系统和程序。 

 如果检查结果表明您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或不符合我们的条例，我们可能撤消您的中心资格。 

B5 在考察期间，巡视员必须始终由中心工作人员陪同。 

B6  除了检查以外，您还必须协助我们开展任何合理的、安全有效地实施考评所需的监控活

动。 

C 考生 

C1 我们不与考生就考试实施方法直接沟通。您必须就我们的课程、资格证书和考评的方方面面

与考生沟通。 

C2 您必须向考生提供以下各项：  

 C2.1 考评的日期和时间（包括全面中心监管期）； 

 C2.2 确认每门考评报名及考生报名详情； 

 C2.3 确认每门考评临时成绩及详情；以及 

 C2.4 我们为考生颁发的每种证书。 

C3 您必须确保考生能够获得适当的考场、规定的考评设备和材料，包括实践型考试所需者。 

C4 在开始任何考评之前，您必须确认在场的所有考生的身份，包括自修生。  

C5 您负责提交考生的作业。作为此项责任的一部分，您必须确保：  

 C5.1 每位考生为考评提交的作业符合相关考试系列课程教学计划中规定的标准； 

 C5.2 考生的作业是根据我们的指示完成、并且（如果适合）已内部评分、审核和发送的；以

及 

 C5.3 您所提交的每份作业均为考生自己的作业并清楚地加以注明。 

C6  我们非常重视根据《1998 年英国数据保护法案》来保护个人数据。在本部分中，“处

理”、“个人数据”以及“敏感个人数据”的定义与《1998 年数据保护法案》赋予它们的定

义相同，均称为“考生数据”。 

 C6.1 您必须确保您的所有考生或其父母/监护人了解我们将处理他们的个人数据（如姓名、

考号，以及相关的考生表现的视频证据），并且在有的情况下将处理他们的敏感个人数据，

例如，与申请特殊安排有关的疾病的相关信息。 

 C6.2 您必须确保您的所有考生或其父母/监护人（视情而定）理解剑桥将处理考生数据的原

因，即是为了合法的商业目的，包括处理考试报名和考试成绩，以及为了开展其他与考评相

关的活动，例如制定标准、维护考评的信誉、识别违规行为或抄袭，以及出于保存记录的目

的。 

 C6.3 您必须确保您的所有考生或其父母/监护人（视情而定）理解剑桥可能会把考生数据披

露给剑桥大学的其他部门或受信任的第三方，如其他大学以及大学院校招生服务中心(U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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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4 您必须确保考生或其父母/监护人（视情而定）理解剑桥可能会把匿名数据（即无法识

别考生身份的数据）以及假名数据（即不向数据接收者透露姓名的数据）用于研究目的，并

且可能与第三方共享数据，亦用于研究目的。考生数据的第三方接收者在处理数据时必须遵

守严格的数据保护原则，并且还受到保密义务的约束。 

 C6.5 您必须确保所有考生或其父母/监护人（视情而定）理解剑桥可能将考生数据传输到欧

洲经济区（EEA）以外，例如用于处理考试报名和考试成绩，以及用于提供客户服务支持。  

 在剑桥需要处理考生数据，与第三方共享考生数据，以及将考生数据传输到欧洲经济区以外

（如此处所述）时，您还必须获得考生或其父母/监护人（视情而定）明确的事先书面同意并

保存相关证据。 

 C6.6 为了帮助您获得此同意，我们制作了一个名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的空白表格供您使

用。可在我们网站 www.cie.org.uk/forms 的 Exams Officers（考官）版面下载此表格。您不

需要将填妥的表格寄给我们，但您必须保留这些表格的副本作存档之用。 

D 考试实施 

D1 为了确保有效地实施考试，您必须将以下各项发送给我们： 

 D1.1 预计报名和实际报名的详细信息； 

 D1.2 内部考评组件的分数以及要求提供的任何审核样本；以及 

 D1.3 我们在指示中要求提供的任何其他信息，例如预测等级。 

D2 如果您要申请无障碍通道或特殊安排，您必须遵循本剑桥手册第 1.3 条和第 5.5 条中的规定。 

D2 如果您要更改考试场地或时间表，您必须遵循本剑桥手册第 1.2 条和第 2.6 条中的规定。 

D4 如果贵中心位于管理区 4和 5，剑桥可能规定某些考试必须在晚上考试时段进行。晚上考试的

特殊时段会在以下网址注明：www.cie.org.uk/keytime。 

D5 您必须遵从剑桥在考评时间表公布后又重新安排考评时间的所有请求，以确保考评的信誉和

安全。如果您无法遵从此类请求，您必须申请时间表变更，从而确保全面中心监管得到保障。

任何安排必须由剑桥事先批准。 

D6 在收到考试材料后，您必须始终保障考试材料的安全。您必须核查您收到的材料版本是否是

供您所在管理区使用的正确版本。您必须根据我们的规定，完成以下各项： 

 D6.1 所有考试材料的安全存放； 

 D6.2 向考生发放试卷； 

 D6.3 每场考试结束时，收集答卷和试卷； 

 D6.4 安全地将答卷寄回； 

D7 您必须任命合适的监考人员，并且必须确保考试根据本剑桥手册中的指示进行。 

D8  您必须确保考生在考试期间以及特殊时段规定要求之处受到持续有效的监管。 

D9 您将配合我们防止出现违规行为或管理失职，尤其必须： 

 D9.1 确保考生知道考场内禁止的材料； 

 D9.2 报告任何已确定、疑似或指控的考生违规案件； 

 D9.3 报告中心的任何管理失职行为； 

 D9.4 协助对涉嫌违规或管理失职行为进行的所有调查； 

 D9.5 为了协助进行调查，向我们提供我们要求的信息和建议（见本剑桥手册第 5.6 条）。 

D10 您应按照规定（见本剑桥手册第 6.2 条）提交和处理任何考试成绩查询或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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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1 您必须安全保管无人认领的所有证书，从颁发之日起至少保管 12 个月，不得销毁任何无人认

领的证书（见本剑桥手册第 6.3 条）。 

E  剑桥合作伙伴的责任 

E1 剑桥合作伙伴在与其合作中心合作时需承担极为重要的质量保证职责，并且您必须确保自己

勤勉地履行这一职责。 

E2 剑桥合作伙伴必须履行本剑桥手册及任何补充文件（包括合作伙伴协议）中规定的各中心和

剑桥合作伙伴的所有义务。剑桥合作伙伴全面负责在各附属中心实施所有考评。 

E3 在本剑桥手册中，“您”和“您的”涉及剑桥合作伙伴时，则指剑桥合作伙伴或合作中

心。“中心”指剑桥合作伙伴或合作中心。“我们”和“我们的”均指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 

E4 作为剑桥合作伙伴，您可能通过合作伙伴协议与我们达成略有不同的运作方式，以便将当地

情况考虑在内。请在阅读本剑桥手册时牢记这些差异。不得对运作方式进行更改，除

非按照合作伙伴协议获得我们的书面同意。 

E5 我们寄发的所有信息、数据和材料将由您分发给自己的合作中心，除非合作伙伴协议中另有

规定。从合作中心寄回给我们的信息、数据和材料也是如此——由您负责寄回，除非合作伙

伴协议中另有规定。 

 

E6 剑桥合作伙伴必须申请在我们这里注册其下属的各合作中心。我们可拒绝此类申请。 

E7 除了履行中心的所有义务之外（请参见 A-D 部分），剑桥合作伙伴将代表各合作中心完成下

列工作并同意这样做，除非合作伙伴协议中另有规定： 

 E7.1 根据本剑桥手册中所述规定，对各合作中心进行检查；以及 

 E7.2 在剑桥合作伙伴或合作中心希望更改资格证书或课程资格时，填写“准备 – 表 5”，

然后寄回给客户服务部。 

E8 我们将对剑桥合作伙伴及其合作中心进行检查，确保它们遵守本剑桥手册中的规定。 

E9 剑桥合作伙伴在规定各合作中心须履行的额外义务时，必须事先获得我们的书面批准。 

E10  剑桥合作伙伴负责支付自己的费用和各合作中心的费用，如收费一览表和合作伙伴协议

中规定的费用。 

E11 剑桥合作伙伴将把拟向各合作中心收取费用的详细资料提交给我们。在收费之前必须获得我

们的事先书面批准。 

E12 剑桥合作伙伴将向各合作中心发出合理的此类收费通知。 

F   对合作中心进行的检查和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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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合作伙伴协议可能要求剑桥合作伙伴对各合作中心进行初步的注册审批检查。 
F2 合作伙伴协议可能要求剑桥合作伙伴对各合作中心进行重新检查，即：如果任何合作中心更

改经营场所或申请获准提供额外的资格证书类型或附带实践型组件的理科课程，剑桥合作伙

伴应重新对其进行检查。 

F3 剑桥合作伙伴应定期检查各合作中心，确保合作中心具备适当的设施、设备和教学资源，以

教授课程并帮助考生准备报考剑桥的课程和资格证书考试。 

F4 剑桥合作伙伴必须承担检查各合作中心的费用。  

F5 剑桥合作伙伴将向我们提供检查报告，并在每年年初将其检查时间表通知我们。 

F6 如果剑桥合作伙伴与合作中心签订的协议和本剑桥手册中规定的检查要求发生冲突，必须以

本剑桥手册为准。合作伙伴在认为存在冲突时，必须通知我们。 

G  合作中心 

G1 合作中心必须遵守本剑桥手册中针对各中心规定的条款与条件（若适用）。本剑桥手册中提

到“各中心”或“您”时，也应该理解为包括合作中心。 

G2 合作中心还必须遵守与本剑桥手册的主旨有关的、已经与其剑桥合作伙伴商定的任何具体条

款。如果出现冲突，必须以本剑桥手册的条款为准。 

G3  各合作中心必须通过剑桥合作伙伴与我们沟通联系，除非另有商定。 

H 与我们的通讯沟通 

H1 我们希望您使用电子信箱(info@cie.org.uk)进行一般管理查询。您还可以在以下网址填写在

线反馈表与我们联系：www.cie.org.uk/help。 

H2 请尽可能地提供与贵中心特定职位相关的具体电子邮件地址，如 examsofficer@school.com，

而不是一般性的电子信箱(info@school.com)或基于网络的电子信箱(lsmith@gmail.com)。 

H3 各合作中心必须通过剑桥合作伙伴与我们沟通联系，而不是直接与我们沟通联系，除非合

作伙伴协议中另有商定。 

H4 您和我们之间的所有通信必须使用英语。即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进行考评时，这一条规定也

适用。 

H5 中心主任或考官必须在中心寄给剑桥的所有信函上签名。法定通知必须由负责人签名。 

H6 除非另有指示，您应将书信寄到以下地址（但不要寄考试材料）： 

 Customer Services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s 
1 Hills Road 
Cambridge  
CB1 2EU 
United Kingdom 

 如果管理表格或随附的指示中指定了其他地址，您应将表格寄至指定的地址。 

H7 当您收到要求回复的剑桥信函或电子邮件时，您必须努力在指定的时间内回复。 

H8 您必须在邮件中包括下列信息： 

 H8.1 中心名称和号码； 

 H8.2 发送电子邮件的工作人员姓名、职务和职称；以及 

 H8.3 为了电子邮件通讯的持续性，包含在我们最初回复中的参考号。 

H9 电子邮件附件大小不得超过 2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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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0 请勿通过电子邮件使用信用卡付款，因为无法保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我们的信用卡详细资

料的安全。 

H11 我们每月向各中心和剑桥合作伙伴发送考官电子通讯。此电子通讯包含重要的新信息、关键

日期和活动的提醒、关键流程的指导和变动，以及最新服务通告。这是所有考官必看的电子

通讯。如果您没有收到此电子通讯，请联系我们的客户服务团队，我们将把您添加到通讯组

列表。 

I 电话通讯 

I1 如要电话联系我们，请拨打+44 1223 553554 联系客户服务部。 

I2 如果您致电询问我们的规定，我们将书面答复。对于复杂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在回复之前要

求您以书面形式向我们提供详细信息。我们不承担由于误解电话给予的信息、建议或指导而

导致的任何责任。 

J 剑桥软件和在线服务 

J1 使用我们的软件或在线服务即表示您同意使用条款。如果不同意使用条款，请勿使用。 

J2 您还必须遵守剑桥在线服务和软件的“使用条款”以及与剑桥达成的其他任何协议。 

J3 您必须确保我们授予的用户名和密码只提供给授权使用相关在线服务或软件的工作人员。您

不得把登录信息透露给考生（考生成绩查询服务的登录详细资料除外）或任何其他未经授权

的人员。如果您不遵守这一规定，我们可能中止向您提供的所有服务或撤消您的中心资格。 

J4 您不得使用第三方网站（如文件共享网站）发送信息或数据给我们。 

K 剑桥试卷的所有权 

K1 所有剑桥试卷始终属于我们所有。您可根据下列任一规定在考试后使用试卷： 

 K1.1 24 小时安全存放规定（见 5.3.2 条）；或 

 K1.2 实施某一考试组件的专门规定。 

K2 我们保留试卷的所有知识产权。请参见 L部分，了解我们有关复制的条件。 

L 考试材料的版权  

L1  我们坚持对我们根据您的协议提供给您的所有材料的版权和所有其他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包括课程教学计划、试卷、与课程和资格证书相关的其他材料，除非我们认为是第三方所有。  

L2 您为内部使用目的可以复制我们拥有版权的往届试卷和其他材料，但前提是这些复制件： 

 L2.1 只限报考此课程的考生每人一份； 

 L2.2 只限该中心考生将复制件与其课程作业或内部考评一起使用； 

 L2.3 任何情况下不得出售或分发； 

 L2.4 完整无损地保留所有剑桥版权符号、商标、鸣谢和声明； 

 L2.5 未声称已获得剑桥批准；以及 

 L2.6 不被转交给任何第三方。 

L3 您不得以电子方式分发往届试卷，包括在只能通过您的内部网访问的网站上。 

L4 如果贵中心的工作人员希望在他们制作的任何出版物中使用我们拥有所有权的资料，他们必

须请求我们的许可。 

L5 我们不能允许复制我们没有所有权的任何资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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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们出版、代表我们出版或获得我们批准而出版的任何书籍中的文字；  

• 试卷中的任何第三方拥有版权的资料；您可以通过我们网站上提供的版权声明来识别； 

• 乐谱； 

• 音频或视频材料； 

• 数字媒体； 

• 照片；以及 

• 地图 

M 版权和考生作品 

M1 考生作业的版权始终属于考生所有，但须遵守第 M2 条的规定。 

M2 考生向我们提交作业即表示考生将永久性、不可撤销且无专利使用费的许可授予我们，允许

我们将任何答卷、课程作业材料或其摘要（前提是考生始终匿名）用于： 

 M2.1 我们可能出版的教育性演示、材料或产品 

 M2.2 教育目的，例如，制定标准、培训，或在大学和其他机构认可剑桥资格证书的过程中用

来证明其标准；以及 

 M2.3 维护考评的信誉或识别抄袭。 

M3 您必须在考试前将有关版权和考生作业的规定告诉考生。对不遵守此规定造成的任何损害，

您将赔偿我们。 

N 考评材料的所有权 

N1 所有为考评目的而提交的材料将成为我们的有形财产。  

N2 我们不会将考试答卷返还给您，但以下除外： 

 N2.1 已收取返还费用的剑桥 IGCSE 艺术与设计(0400/01 和 02)的考试作业； 

 N2.2 已收取返还费用的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艺术与设计(9704/01)的考试作业；以及 

 N2.3 作为考试成绩查询服务一部分的答卷复制件。 

N3 您必须填写“教师考评 – 表 5”，提出返还剑桥 IGCSE 艺术与设计(0400/01 和 02)的考试作

业的请求。如要请求返回作为考试成绩查询服务一部分的答卷复制件，请参见本手册第 6.2

条。 

N4 我们通常向您退还为了进行外部审核而提交的剑桥 IGCSE、剑桥 O Level、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课程作业，但我们可能留存部分复制件用于颁证和存档。  

N5 对于其他资格证书，我们通常不向您退还为外部评分或外部审核而提交的考评材料。 

O 剑桥的称谓 

O1 您必须以“剑桥”或“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来称谓我们，而不得称我们为“剑桥大学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或 Cambridge University）”、“UCIE”或“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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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 把“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最恰当的译文是“（英国）剑桥大学国际

考试部”。 

P 剑桥识别 

P1 “剑桥识别”是指剑桥徽标和相关文字。  

 各中心、剑桥合作伙伴和合作中心在注册时均会获得正式的客户徽标、文字和图像。 

P2  剑桥授予您在与我们签订协议期间使用剑桥识别的非独占、不可转让、全球范围的免版

税许可（但无权再授权），但需遵守本剑桥手册中规定的条款。您拥有的中心资格决定您应

该使用哪种剑桥识别。有四种不同的中心资格： 

 
P3 您可以： 

 P3.1 复制剑桥识别（彩色或单色），但须符合第 Q 条和第 R 条的规定； 

 P3.2 在印刷的传单、手册、广告、海报等上面使用剑桥识别，但须符合第 Q条和第 R 条的规

定；以及 

 P3.3 在介绍性或宣传性材料中表明您的中心资格。  

P4 我们有多个注册商标或未注册商标，这些商标在本剑桥手册中称为剑桥标志。剑桥标志

包括剑桥、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地方考试联合会或剑桥考试院（Cambridge Assessment）的

任何商标、注册标志、设计或任何其他标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剑桥”、“剑桥国际考

试委员会”、“CIE”、“剑桥大学地方考试联合会”、“UCLES”、“剑桥大学”、“剑桥

考试院”、“剑桥全球视野”以及“IGC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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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  在您与我们签订的协议期间，您同意不会试图注册任何包含“剑桥”一词或含有与剑桥

盾牌标志相同或混淆性相似的盾牌的商标。剑桥将自行作出这样的决定。 

P6  在您与我们签订的协议期间，您同意对于任何包含“剑桥”一词或含有与剑桥盾牌标志

相同或混淆性相似的盾牌的任何标志，撤回任何待审批的商标保护申请。 

Q 有关剑桥中心资格识别的规定 

Q1 如果您未遵守本剑桥手册的指示或滥用剑桥识别或剑桥标志，您的中心资格可能会被撤消并

且协议被终止。  

Q2 您必须使用与您的中心资格相称的剑桥识别。 

Q3 您必须通过电子邮件将计划使用的剑桥识别校样提交给客户服务部审批后方可使用。 

Q4 如果使用剑桥识别，您必须始终： 

 Q4.1 按照我们提供的格式复制剑桥识别； 

 Q4.2 剑桥识别应与您自己的徽标和名称同时使用；以及 

 Q4.3 将剑桥识别印于所有文件或文具的底部，包括信笺和名片。 

Q5  您必须：  

 Q5.1 必须确保在文件上使用剑桥识别时，剑桥识别的尺寸应小于贵中心自己的徽标和名称以

及任何其他相关标识，并放置在较不显眼的（较低的）位置； 

 Q5.2 不得将剑桥识别或剑桥标志提供给其他任何组织使用； 

 Q5.3 不得单独使用剑桥识别的各部分； 

 Q5.4 不得在您颁发的证明或财务文件中使用剑桥识别或剑桥标志，如出席证、收据或发票；

以及 

 Q5.5 不得在您的电子邮件地址或网址中使用剑桥识别或剑桥标志。 

Q6 剑桥识别的尺寸不得超过中心徽标尺寸的 75%，并且应放置在较不显眼的位置。 

Q7  本剑桥手册并未将剑桥识别中的任何版权和剑桥标志中的任何权利从我们转让给您或任

何合作中心。 

Q8 “剑桥”这一名称代表着教育界高标准的品质和信誉。为维护剑桥这一名称的信誉，我们特

别注意在其学校名称中已经使用剑桥名称的中心。使用剑桥名称的任何学校必须确保妥善使

用，这样我们才能继续同意该学校使用剑桥名称。 

  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对剑桥名称的使用不合适，或者某机构因使用剑桥识别而引致纠纷，

我们保留采取行动的权利。 

 我们不会受理在其名称中使用“剑桥”的任何学校的新注册，除非它位于一个名叫“剑桥”

的地方。  

 已注册的学校不得改名以包含“剑桥”在内。 

Q9 剑桥识别是否可以使用，取决于您是否继续拥有剑桥中心资格。如果中心资格被撤消，必须

立即停止使用剑桥识别。 

 如需有关如何使用我们徽标的详细说明，请参考沟通工具包(www.cie.org.uk/toolkit)的徽标

部分中的准则。 

R 使用剑桥识别的批准 

R1 我们对剑桥识别和剑桥标志的使用条件拥有独家解释权。我们负责做出有关使用条件解释的

所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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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我们将针对不当使用剑桥识别的所有举报进行调查，并且要求不符合上述准则的使用应

立即停止。 

S 参加考评——机会平等 

S1  我们承诺依据英国有关所有受保护特征（包括但不限于性别、种族、宗教、性别重置、

年龄或残疾）的现行法律，向各考生提供平等的机会。 

S2  所有剑桥的资格证书考试在所有受保护特征方面都实行开放政策，并在考评活动的所有

领域都推行这一政策。我们的宗旨是克服下述工作中可能存在的与所有受保护特征相关的不

平等： 

 S2.1 考评过程； 

 S2.2 为有特殊要求的考生所作的安排，以便为他们获取剑桥资格证书提供方便； 

 S2.3 对评分方案政策和程序实施相关的数据的解释；以及 

 S2.4 对所有剑桥资格证书出版物的监督。 

T 参加考试和自修生 

T1 与自修生参加我们考评相关的具体规定。详见本剑桥手册第 2.1.2 条。  

U 费用、发票和付款  

U1 我们在 CIE 直通的 My Messages（我的消息）版面发布下一年的收费一览表。 

U2 我们按照您提供的财务联系人详细资料，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或邮寄所有发票和对帐单。若财

务联系人详细资料发生变更，请立即通知我们。 

U3 请使用发票上注明的货币付款。  

U4 所有信用卡付款将收取 2%的手续费。 

U5 付款条件为您的发票上的“应付款日期”。您必须始终遵守付款条件。 

U6   剑桥合作伙伴负责支付自己的费用和各合作中心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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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日期与活动概述——6 月考试系列 
如需查看显示所有关键日期和活动的每月日历，请访问 www.cie.org.uk/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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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日期与活动概述——11 月考试系列 
如需查看显示所有关键日期和活动的每月日历，请访问 www.cie.org.uk/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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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准备 

 

1.1 剑桥提供的支持  

我们为考官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本章节将带您了解我们提供的这些支持和获得这些支持的方法。  

我们的官网：www.cie.org.uk   客户服务部地址： 
电子信箱：info@cie.org.uk   Customer Services 
电话号码：+44 1223 553554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s 
传真：+44 1223 553558    1 Hills Road, Cambridge, CB1 2EU 
      United Kingdom  

联系我们时请告知贵中心名称和号码。 合作中心如有任何疑问，应联系相关剑桥合作伙伴。 

1.1.1 剑桥网站 

如需了解以下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 实施我们的考试 

• 我们的课程与资格证书 

• 课程教学计划与样卷  

• 近期新闻与活动 

• 教师培训 

• 我们的博客  

请访问 www.cie.org.uk 

1.1.2 剑桥考官指南  

这是一本逐步指南，为举行剑桥考试提供指导，从中您可以获取我们的管理文件和表格、各种辅助

材料、访问 CIE 直通。	
显示所有关键日期和活动的每月日历也可参见《剑桥考官指南》。 

请在以下网址访问本指南：www.cie.org.uk/examsofficersguide  

	  

本部分内容 

1.1 剑桥提供的支持  21 

1.2 制定考试时间表  26 

1.3 无障碍通道   31 



2017 年剑桥手册（国际） 中心和剑桥合作伙伴的责任 21 

 

 

1.1.3 剑桥考官电子通讯  

本电子通讯将最新资讯于每月初直接发送至您的电子邮件收件箱中。它包括： 

• 关键日期提醒和当月活动  

• 关于重要流程的指导  

• 关于新服务的最新消息  

• 对下个月的展望  

《剑桥考官电子通讯》的发送对象为所有剑桥学校和剑桥合作伙伴（不包括政府部委）。如您在剑

桥学校工作或为剑桥合作伙伴效劳，未收到上述电子通讯时，请联系我们的客户服务部 

(info@cie.org.uk)。 

可在以下网址阅读最新的电子通讯：www.cie.org.uk/examsofficersguide  

 剑桥合作伙伴应将电子通讯中的相关信息发送给下属合作中心。    

重要信息 

若不阅读或退订电子通讯，

您将错失与实施剑桥考试相

关的重要信息。 



2017 年剑桥手册（国际） 中心和剑桥合作伙伴的责任 22 

1.1.4 我们网站的“帮助”版面  

我们网站的“帮助”版面包含有关剑桥考试和服务的常见问题的在线答案库，只需在搜索框中输入

您的问题，或利用菜单导航。“常见问题和重要公告”版面提醒您注意一些重要信息。  

我们的“帮助”版面：  

• 可为您节约时间  

• 包括 1200 多条答复  

• 每日进行审核和更新  

• 全天 24 小时可访问 

敬请访问 www.cie.org.uk/help 

 
 

1.1.5 CIE 直通 

CIE 直通是供剑桥考官使用的一款安全在线工具。通过使用该网站您可以：  

• 完成和提交最终报名  

• 提交内部考评分数和预测等级  

• 下载文件，如临时时间表、最终时间表以及考试成绩文件 

• 提交考试成绩查询  

• 查看 My Messages（我的消息）版面上的收费一览表  

此网站有密码保护。为贵中心完成注册手续后，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向您发送登录资料。请安全保

管这些资料。如果忘记密码，请联系我们的客户服务部（info@cie.org.uk）。如果贵中心的考官出

现变动，请尽快填写“准备 – 表 6”将新考官的详细联系资料发送给我们。此表格可在 CIE 直通

下载。  

可通过以下网址访问 CIE 直通：https://direct.cie.org.uk 

 

重要信息 

处于不活动状态 20 分钟

后，您将自动从 CIE 直通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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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教师支持 

教师支持是为教师提供的一项宝贵资源。贵中心在剑桥注册完毕后，我们将向您寄送登录资料。访

问教师支持网站可获得：  

• 课程教学计划小册子——其中有教师教授科目和帮助考生为考试作准备所需的全部信息  

• 样卷作为一个范本展示了试卷的样子；评分方案样本则提供了如何为样卷评分的细节——我们

为新的课程教学计划或修订后的课程教学计划制作样卷和评分方案样本；只有在课程教学计划

小册子出现重大修订时，我们才会更新这些样卷和评分方案样本 

• 往届试卷  

• 评分方案和等级阈值 

• 教案大纲——教学计划与教学活动建议  

• 在线论坛——教师分享想法、资源、问题和答案的场所 

• 主考官报告——在每个考试系列结束后，我们会针对特定的资格证书课程和科目制作主考官报

告。这些报告是由主考官和审核员撰写的，报告中对所有考生的表现进行了概述。  

贵中心有权访问教师支持网站的工作人员被称为“教师支持协调员”。他们可以访问该网站的管理

页面，为教师创建登录帐户。他们还负责批准中心教师的培训预约。如果教师支持协调员忘了密码，

应联系客户服务部（info@cie.org.uk）。  

可以通过以下网址访问教师支持网站：https://teachers.cie.org.uk 
 

 

1.1.7 沟通工具包 

为了使各所学校更容易获取我们的营销支持资源，沟通工具包取代了我们网站的“营销资源”版面。

如果您计划举办开放日或家长晚会，或者想把自己已成为剑桥学校的资格广而告之，就可以来这里。

您将在这里找到演示文稿、视频、海报、活动横幅、新闻稿等。  

全部资源都是免费的。如果您想下载客户徽标，将要求您使用您的中心号码登录。 

剑桥合作伙伴/合作中心 

剑桥合作伙伴可以联系客户服务部，为其合作中心申请 CIE 直通的访问权限。帐户设置好后，

我们将把登录资料上传到剑桥合作伙伴的 CIE 直通帐户的 My Messages（我的消息）版面。剑

桥合作伙伴应将相关登录资料安全地发送给下属合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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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以下网址访问沟通工具包：www.cie.org.uk/toolkit 

 

1.1.8 课程更新 

通过 www.cie.org.uk/syllabusupdates 网站订阅我们的课程更新，随时掌握贵中心所教授课程的

变动。订阅后，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告知您相关科目的课程变动细节，包括以下内容： 

• 新课程 

• 对现有课程的内容和考评的修订 

• 我们取消的课程。 

1.1.9 剑桥国际小学水平考试和剑桥国际初中水平考试	
 

这两种考试的实施指导请参见剑桥国际小学水平考试与剑桥国际初中水平考试管理指南。	
请在以下网址访问该本指南：www.cie.org.uk/examsofficers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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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制定考试时间表 

为了维护我们考试的安全，所有的剑桥学校均将被划入六个管理区中的一个管理区。每个管理区均

有一个特定的考试时间表。您必须使用您所在管理区的考试时间表。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查看您的学

校属于哪个管理区：www.cie.org.uk/preparation。  

时间表显示了每场考试的日期、考试时段和时长，包括实践型考试和口试的日期范围。在排定考试

时间时，您必须遵循我们的“特殊时段”规定。 

每个国家上午和下午考试时间表中的时间均有一个“特殊时段”。我们在管理区 4和 5 还推出了晚

上考试时段和特殊时段。对于已排定时间表的考试，所有考生在“特殊时段”均必须接受中心全面

监管或参加考试。详见本手册第 4.6.1 和第 4.6.2 条。 

所有考试均必须在最终时间表上列出的时段内举行，如果您的时间表与之冲突，您可以使用“准备 

- 表 2”来申请时间表变更。  

获得最终时间表后，请即刻弄清您需要的考场数量并进行预订；并确定以何种方法来确保考生了解

考试的举行场所和时间。此外，您还应针对贵中心制定专门的时间表，并将该时间表公示在某处供

全体考生查看。 

1.2.1 临时时间表与最终时间表 

在制定时间表时，我们已力求避免考试时间造成合作中心和考生在后勤方面的严重困难和时间表冲

突。然而，因为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存在很多制约因素，所以我们不可能总是制定出适合所有合

作国家的时间表。  

每年 5 月，我们会公布接下来 6 月考试系列的临时版本时间表；每年 10 月，我们则会公布接下来

11 月考试系列的临时版本时间表。可从 CIE 直通的“Support Materials”（辅助材料）版面下载

临时时间表。  

时间表公布后，如有任何与之相关的重大顾虑，均可随时告知我们。请将任何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发

送至 info@cie.org.uk，邮件标题应为 June/November series provisional timetable（6 月/11 月

考试系列临时时间表）并注明贵中心号码。  

因为时间表兼顾了很多利益和制约因素，所以我们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对时间表进行更改。  

在仔细考虑各种意见之后，我们将在 CIE 直通和我们公共网站(www.cie.org.uk/timetables)的

“辅助材料”版面公布最终版本的时间表。最终时间表公布后，恕不受理任何变更考试日期的请求。 
 

 
 
 

条例 

(a) 您必须使用最终版本的时间表。 

(b)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为保障试卷的安全和信誉，我们可能要求各中心在与最终时间表不

同的时间实施某一考试组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把新的时间表安排以书面形式通知

您。 

(c) 您必须仅根据最终的考试时间表通知考生考试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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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排定考试时间 
时间表上将注明已排定的考试必须在什么时段内举行： 

• 上午(AM) 

• 下午(PM) 

• 晚上(EV)——仅限管理区 4和 5 中的少数考试。请参见本手册“责任”部分第 D4 条. 
 

 

 

1.2.3 时间表变更 

在考试系列开始前，您应该认真研究最终时间表，找出可能存在的任何时间表冲突。如果考生由于

种种原因不能在排定的考试时段内参加考试，将会发生考试时间冲突。 

在某些情况下，考生可能在同一考试时段内参加不同的考试。您应弄清相关考生是否能在一场考试

之后紧接着再参加另一场考试。如果无法做到，您可以申请时间表变更，请求让考生在其他时间参

加考试。  

绝不允许考生在考试时间表规定日期之前的任一天参加考试。 

1.2.3.1 申请时间表变更 

如要申请时间表变更，请在下页所示的截止日期前填写并提交“准备 – 表 2”。恕不受理逾期申
请。 表格填写完毕后，各合作中心应发给剑桥合作伙伴。  
请按照表格上的说明填写。如果冲突是由于参加其他考试委员会的考试而造成的，请随附其他考试
的准考证副本，以及考生详细资料与其他考试委员会考试时间表的副本。 

条例 

(a) 考生必须按照最终时间表和特殊时段规定参加已排定时间的考试。  

(b) 特殊时段是由剑桥规定的一个时段，它是由合作中心所在地点和国家所决定的，在该时段

内参加已排定时间的考试的全体考生必须正在考试或正处于中心全面监管之下。这是为了

保障试卷的安全。  

特殊时段可参见以下网址：www.cie.org.uk/keytime。 

重要日期 

最终时间表的公布日期：  
6 月考试系列：2016 年 10 月末  
11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3 月末

额外指导 

观看我们的视频，了解如何使用“特殊时段”来制定考试时间表。网址如下：

www.cie.org.uk/timetablingex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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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表格 

可从 www.cie.org.uk/forms 下载的表格  

• 时间表变更和附加考试时间：准备 – 表 2

重要日期 

时间表变更申请截止日期：  

6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4 月 17 日  

11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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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我们可以考虑变更时间表的情况  

我们可能考虑变更时间表的各种情况举例如下。 

• 同一考试时段内，我们已经安排的各门考试之间发生冲突（禁止的课程组合除外），并且超出

宽限时间；假定考生在一天之内有能力连续考试 6个小时。  

• 与不同文凭颁发机构的不同科目（超过建议的小时数的科目）的考试时间发生冲突。  

• 超出考生控制范围的情况，使其不能在排定的时间参加考试，例如需要去法庭或医院。  

• 考生参加国际性的活动，如大型体育赛事。 

1.2.3.3 不能接受的变更时间表理由  

包括：  

• 与另一颁证机构的同一水准、同一科目或科目内容有大量重叠的考试发生冲突； 

• 需要在同一天参加 3 门或 3门以上不同科目考试；  

• 与学校开门或学校关闭时间发生冲突； 

• 参加全国性活动或当地活动；  

• 家庭假日和婚礼； 

• 工作体验； 

• 实地考察。 

1.2.3.4 向各中心传达决定  

我们将尽快把有关时间表变更的书面决定寄给您。如果您是合作中心，我们将把决定传达给剑桥合

作伙伴。 

 1.2.4 剑桥 IGCSE、剑桥 O Level、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实践型考试和听力

考试的额外考试时段  

(a) 如果您没有足够的设备或空间让所有的考生同时参加实践型考试或听力考试，则可以在同一

天安排一个或多个额外考试时段。如果您打算增加考试时段，您必须尽快提交时间表变更申

请，至少在实践型考试日期前四周提交。在提交申请表格时不必提供相关考生的名单。但是，

您必须做好每个考试时段的准确座位表和签到簿并保管到考试成绩查询期结束为止。对于实

践型考试，您必须将座位表和签到簿与主管报告一起提交。  

(b) 考试可以在不同考试时间分组进行，但须有工作人员监管，确保考试的安全性得到保障。在

不同考试时段参加考试的各组学生之间不得有任何联系，直到所有考生考完为止，并且所有

行为必须遵守特殊时段和全面中心监管的规定。 

  1.2.5 监管安排 

(a) 从前一考试和/或考试时段结束到后一考试和/或考试时段开始的时间表变更监管工作通常应

由中心工作人员担任。如考生结束另一活动或另一考试后前往参加考试，您也应该实行这种

监管。如果中心工作人员无法监管考生，我们会同意由您和考生都能接受的、另一负责任的

成年人来进行监管。中心主任必须确信这样的安排将能保障考试的安全并报告任何违规行为。

如果我们日后发现有任何违反规定的情况，我们将追究中心主任的责任。我们可能采取不利

于您的措施，其中可能包括撤销剑桥注册中心资格。  

(b)  担任监管的成年人必须填写“准备 – 表 7”，交给您一份安全保证书。保证书应确认

该成年人将负责考生往返中心的接送。您必须在考试成绩查询期结束之前留存此表格，除非

我们提前索要此表格。  



2017 年剑桥手册（国际） 中心和剑桥合作伙伴的责任 29 

(c) 考生必要的过夜监管工作通常应由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担任，虽然在您认为父母的监管是有

保障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接受父母监管这一安排。被指定的人员必须在一场考试结束到另一

场考试开始的时间内对考生进行监管，包括往返中心的接送。考生不得与参加该考试的任何

人有外部联系。这包括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和使用互联网。中心主任必须彻底确信

这样的安排将能保障考试的安全。  

(d) 任何违反监管条件的行为都可能意味着我们无法发布考试成绩，或我们将撤消中心的资格。 

 

 

管理表格 

可从 www.cie.org.uk/forms 下载的表格  

• 考生监管声明：准备 – 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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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无障碍通道 

无障碍通道是代表有特殊需要的考生做出的考试前安排。例如，使用抄写员、修改试卷或增加考试

时间。  

有三组不同的无障碍通道，每组都有各自的申请表格和截止日期： 

• 第 1 组：非授权的无障碍通道必须先申请，得到我们允许后方可使用。  

• 第 2 组：中心授予的无障碍通道。使用时需通知我们。  

• 第 3 组：修改试卷。在申请之前，您必须已提交相关考生、课程和组件的最终报名。 

本部分说明： 

• 无障碍通道是什么 

• 提供的无障碍通道类型 

• 我们在针对无障碍通道申请做决定时采用的标准 

• 适合特定无障碍通道需求的无障碍通道类型 

• 如何申请无障碍通道 

• 在具体无障碍通道方面您必须遵守的规定，同时提供规定适用性的例子 

1.3.1 无障碍通道是什么？ 

我们认识到一些考生已经能够满足课程的学习要求，并且可以展示所考评的才能，但他们仍在标准

考评方面面临不必要的障碍。 

这些障碍可能因以下原因引起的： 

• 终生或长期残疾或学习障碍； 

• 暂时性残疾、疾病或身体不适； 

• 考评当时的情形。 

无障碍通道的目的是消除标准考评的不必要障碍，同时又不影响所考评的标准，以便考生的才能能

够获得认可。对部分科目来说，无法提供某些无障碍通道。考生可能在一种类型的考评中需要某种

无障碍通道，但在其他考评中可能不需要。 

 
 

1.3.2 提供哪些无障碍通道类型？ 

下一页的表中列出了各组中提供的不同类型的无障碍通道。章节编号表示您可以在哪里找到每种无

障碍通道规定的完整详细信息。您可能之前用过未列出的其他无障碍通道。在这种情况下，请联系

我们，讨论您所用的无障碍通道对相关考评来说是否合适。 如果您是合作中心，请联系剑桥合作

伙伴。 

 

 

 

 

条例 

中心主任负责确保申请依据的是有关考生需要的确凿证据，在申请获准后，中心必须遵循使用无

障碍通道的相关规定。不遵守规定可能会受到管理失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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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组：非授权的无障碍通道 

参见第 1.3.5 条 

第 2 组：中心授权的无障碍通

道 

参见第 1.3.6 条 

第 3 组：修改试卷 

参见第 1.3.7 条 

考试场地替代地点（如考生的

家里或医院）  

第 2.6 条 

 背景音乐 

第 1.3.6.1 条 

缩写形式/非缩写形式的盲文 

提醒者使用的卡片（我们需要

在您使用之前批准卡片）  

第 1.3.5.2 条 

颜色命名  

第 1.3.6.2 条 

彩色试卷 

文学考试的电子文本  

第 1.3.5.3 条 

彩色透明覆盖膜  

第 1.3.6.3 条 

大试卷（修改的）  

A4 18 号粗体 

超过 25%的额外时间  

第 1.3.5.4 条 

多达 25%的额外时间（这在时间

为考试重点的课程中是不允许

的）  

第 1.3.6.4 条 

 大试卷（修改的）  

A3 18 号粗体 

行动助理  

第 1.3.5.5 条 

现场说话人（与听障人士的听

力考试录音原文一起使用）  

第 1.3.6.5 条 

大试卷（未修改的）  

A3 

朗读助考员包括电脑阅读工具  

第 1.3.5.6 条 

提醒者  

第 1.3.6.6 条 

简化的载体语言 

抄写员  

第 1.3.5.7 条 

大声朗读  

第 1.3.6.7 条 

触觉图表 

声控软件（如 JAWS，可作为朗

读助考员和/或抄写员）  

第 1.3.5.8 条 

点读笔  

第 1.3.5.6 (t)条 

听力 CD 的录音原文 

 文字处理软件（启用了拼

写检查功能） 

第 1.3.6.13 条 

单独监考  

第 1.3.6.8 条 

 

特定组件的免试，例如口语与

听力考试  

第 1.3.5.9 条 

简易翻译词典（若课程允许）  

第 1.3.6.9 条 

 

 监管下的中途休息时间  

第 1.3.6.10 条 

 

 誊本  

第 1.3.6.11 条 

 

 视觉辅助工具（例如放大镜）  

第 1.3.6.12 条 

 

 文字处理软件、电脑和电子打

字机  

第 1.3.6.1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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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批准无障碍通道申请的标准 

在批准无障碍通道申请或审查使用中心授权的无障碍通道的证据时，我们遵循两套标准： 

通用标准：这是普遍适用的高层次标准，无论考生参加的是什么考评类型。 

考评标准：这在考虑考生使用无障碍通道的具体考评时采用。  

所有标准的详细信息，还包括您在与需要无障碍通道的考生合作时必须遵循的标准，均列在下面。 

1.3.3.1 通用标准  

(a) 我们根据相同的评分标准对所有考生进行考评，所以等级和证书具备同等效力，并且真实地

反映了考生的才能。请仔细阅读标准。  

(b) 无障碍通道不得使该考生不公平地处于比其他考生更有利的地位。  

(c) 无障碍通道不得损害正在考评的能力标准，因此在某些课程中将受到限制。例如，在阅读是

考评重点的考评中，我们不允许使用朗读助考员。  

(d) 因为英语不是考生的第一语言不能作为申请的有效理由（若课程允许，则可以使用简易翻译

词典）。  

(e) 在做出是否申请无障碍通道的决定时，您必须考虑到考生通常的学习方法以及作业方式。  

(f) 您必须确定无障碍通道是否是适合的，如果适合，针对个别考生已确定的需要，需要哪种无

障碍通道。  

(g) 您负责承担与使用无障碍通道相关的任何费用。  

1.3.3.2 考评标准  

(a) 如果无障碍通道影响正在测试的能力标准，我们将不允许此类无障碍通道。  

(b) 在课程开始前，您必须向我们咨询，以确保可向已知患有终生残疾或学习障碍的考生提供适

合相关考评的无障碍通道。  

(c) 有些类型的残疾会影响考生展示一个或多个课程目标的能力。您需要让考生知道，如果他们

在自己选择的课程中不能展示自己的才能，他们会因此无法获得所有考评部分的学分。在某

些情况下，课程教学计划提供了替代方法，您可以征求我们有关如何学习该科目的建议。 

(d) 如果没有替代方法，因为障碍涉及到考评的重要部分，考生可能得不到足够的分数，不能报

名参加考试。如果考生充分认识到他们无法达到考评目标，因此在课程结束时将没有成绩，

他们仍可以报读该课程而不参加考评。  

(e) 在与已知患有终生残疾或学习障碍的考生打交道时，您应确保考生知悉各种可选科目。识别

使他们能够完成学业并在整个考评中展示其才能的科目。  

(f) 每种剑桥资格证书课程中都有一套考评目标。详情请参阅相关课程教学计划。 

以下例子说明我们的考评目标准如何确定是否允许某一考生使用无障碍通道。 

 

例 1 

一名严重脑瘫的考生很喜欢设计和技术课程，但她的双手却不能用。她不能独立设计。由于这

类能力的考评占整个资格证书很大的比重，她决定不报考这一特定科目。考评目标是设计与制

作，所以不可能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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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满足个别无障碍通道需求的指导 

本部分介绍了可能适合患有特定身体残疾或学习障碍的考生的特定无障碍通道。如果您在考虑可能

适合某一考生的无障碍通道类型，就是一个不错的开端。 

1.3.4.1 身体残疾  

(a) 为满足大多数身体残疾考生的需要，他们可获得 25%的额外时间。  

(b) 严重残疾的考生可能需要监管下的中途休息时间。  

(c) 如果考生不能独立书写，申请使用抄写员。  

(d) 如果考生通常使用文字处理软件，他们可以在笔试中使用此类软件。  

(e) 如果考生能书写，但其字迹不易辨认，您可以提供一份誊本。  

(f) 在口试时，如果考生能够说话，但比较困难，您应给予足够的回答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不

需正式请求额外时间。  

(g) 实践型考试中，一名行动助理可以向考生提供必要的行动协助。您不得就行动助理完成的技

能给予考生分数，但是可以给予考生计划、分析和评估的分数。 

1.3.4.2 视力障碍 

(a) 为满足大多数视障考生的需要，他们可获得 25%的额外时间。使用盲文试卷的考生可能需要

100%的额外时间。请使用“准备 – 表 1”提出超过 25%的额外时间的申请并在表格上注明考

生需要的时间。  

(b) 有些考生可能需要监管下的中途休息时间。  

(c) 如果考生不能独立阅读或使用盲文，申请使用朗读助考员。  

(d) 如果考生不能独立书写，申请使用抄写员。  

(e) 如果考生通常使用文字处理软件，他们可以在笔试时使用此类软件。  

(f) 如果考生能书写，但其字迹不易辨认，您可以提供一份誊本。  

(g) 实践型考试中，一名行动助理可以向考生提供必要的行动协助。您不得就行动助理完成的技

能给予考生分数，但是可以给予考生计划、分析和评估的分数。您必须遵守使用行动助理的

规定（见第 1.3.5.5 条）。 

(h) 我们可以提供修改试卷。详见第 1.3.7 条。  

例 2 

一名有严重诵读困难的考生希望参加英语语言和外语的考试，但不能胜任读或写。由于这些科

目的考评目标包括阅读和写作，他就不能享有在阅读考试中使用朗读助考员的这类调整。如果

考生不能逐个字母地口述其答案（包括所有标点符号在内），外语的写作考试就不可能使用抄

写员。中心必须根据考生可以独立完成多少来决定是否为考生报考这些科目。 

例 3 

没有双手的一名考生希望参加绘画艺术考试。用嘴或用脚绘画是可以接受的，但这名考生两者

都做不到，而是希望别人在她的指示下绘画。这是不允许的，因为考评目标是绘画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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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如果视力障碍为色盲，考生可以使用颜色命名，前提是这类信息是帮助考生答题所需的，而

不是待测试的技能的一部分。例如，在理科实践型考试中，可以告知考生某一溶液改变了颜

色，但不能指出这种颜色变化表示什么。 

1.3.4.3 沟通困难 

(a) 听障考生如果因读写困难而减慢阅读和理解书面试题的速度，则您可以给予考生多达 25%的额

外时间。  

(b) 在口试中，如果考生能够说话，但比较困难，您应给予足够的答题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不

需正式请求额外时间。 

(c) 在语言听力考试中，听障考生可以： 

• 在单独的房间里参加考试 

• 戴耳机 

• 如果正常的参加考试方式为唇读，允许他们使用自己所熟知的现场说话人口述录音原文。 

 您将始终需要至少两名现场说话人，1名男性和 1名女性。  

 您应选择考生在通常的教室情形中使用的方式。 

(d) 针对语言考试中有较大沟通困难的考生，请在表格上提供您如何帮考生准备考试的尽可能多

的信息。您提出要求后，我们将给您寄来详细的听力考试实施信息，例如如何申请额外时间。

如果有考生需要现场说话人，请申请使用听力考试的录音原文。 

(e) 手语翻译只能用手语来表达试卷前面的指示内容，不能用手语来表达试题内容。在包括英语

在内的语言考试中，文字、原始资料或文学摘录都不能用手语来表达。 

(f) 对于符合使用朗读助考员的条件并且通常有手语沟通者辅助的考生，申请修改的语言试卷和

使用朗读助考员。此类考生将需要朗读助考员来通过手语沟通。手语翻译可帮助考生理解评

分规则。手语翻译可用手语来表达英语书写的任何试题，但测试英语语言技能的考试除外。

不过，手语翻译务必小心谨慎，准确表达试卷上的内容，而不要改变意思、添加任何信息，

也不能就试题需要考生回答什么进行解释。在手语为图形手语并传递正在测试的某一术语或

特定科目用语的意思时，应该用手指指向试卷上的该术语或用手指拼写。  

 考评中使用的任何手语翻译务必理解考生所用的手语，以及在学习过程中一直使用的手语。

您负责选择合适的手语翻译。您必须遵守第 1.3.5.6 条中使用朗读助考员的规定。 

 

 考生不得用手语回答任何课程的笔试试题（包括不得用手语来向抄写员“口述”答案）。 

(g) 某些课程的修改试卷中，我们可以提供简化的载体语言。详见第 1.3.7 条。 

1.3.4.4 学习障碍 

(a) 针对有学习障碍并且将使用无障碍通道的任何考生，您必须在考试后三年之内做出报告，报

告必须由教育心理学家、临床心理学家、职业心理学家或有适合资格的专业教师做出。报告

必须随非授权的无障碍通道的申请表一起提交，如果使用任何中心授权的无障碍通道，报告

还须存档。报告必须提供考生的最新读写能力评估。还必须包括撰写报告的专家持有的资格

证书的详细信息。 

(b) 我们将接受没有特殊教育需要资格证书的教师撰写的报告，前提是他们在特殊教育需要领域

内至少有五年工作经验。 

(c) 为了满足大多数考生的需要，他们将获得多达 25%的额外时间。 

(d) 有严重学习障碍的考生可能需要阅读协助。如果阅读是考评标准的一部分，将不允许使用朗

读助考员。只在考生的阅读技能（准确性、速度或理解力）已经在教育心理学家、临床心理

学家、职业心理学家或合格的教师进行的测试中得到评估，并证明低于平均水平时，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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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朗读助考员。低于平均水平是采用国家标准化测试得出的分类，并不意味着低于某一特

定中心的“平均标准”。如果申请时没有同时提交考生的阅读测试成绩，我们将拒绝使用朗

读助考员的申请。 

(e) 如果考生通常使用文字处理软件来做作业，他们可以在笔试时使用此类软件。 

(f) 如果考生能书写，但其字迹不易辨认，您可以提供一份誊本。 

(g) 在特殊情况下，您可以申请使用抄写员替考生书写。您在提交申请表时必须附有证据，即使

用和不使用抄写员时该考生的作业。必须明确说明完成每一作业所需的时间。在考试中，如

果书写是考评标准之一，只有在考生能够逐个字母地口述所有的语法、标点和单词时，我们

才会考虑使用抄写员。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在“考试日 – 表 4”上注明。抄写员可以同时

作为考生的朗读助考员；如果您希望这样做，您必须同时申请这两种无障碍通道。 

(h) 考生如有神经或认知障碍，您可允许使用提醒者。详见第 1.3.6.6 条。 

(i) 某些课程的修改试卷中，我们可以提供简化的载体语言。详见第 1.3.7 条。 

(j) 当使用“书写速度详细考评”来评估考生的书写速度时，您只能使用书写速度子测验。请勿

使用从所有子测验得出的综合分数。如对评估考生的书写速度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以征

求建议。 

 1.3.5 非授权的无障碍通道 

您必须使用“准备 – 表 1”来申请我们的许可，才能使用非授权的无障碍通道。  

您必须随非授权的无障碍通道申请一起寄出医疗证明或心理学证明，且申请和证据均必须以英语写

就。必要时，可随原件一起提供译文。任何此类证明不得由考生的朋友或亲戚撰写，如果这种情况

是不可避免的，证明必须由中心一名高级职员会签并授权。  

请按照表格上的指导填写。申请必须由负责报名的中心提交，恕不接受考生提交的申请。切记：中

心主任、考官或剑桥合作伙伴（若由合作中心提交）需在提交前先签署表格。表格填写完毕后，各

合作中心应提交给剑桥合作伙伴。  

恕不受理逾期申请。剑桥合作伙伴应与合作中心商定更早的截止日期。这样剑桥合作伙伴才有时间

处理合作中心的申请，并在我们的截止日期前将这些申请寄送给我们。  

申请文件寄达后，将由合规团队一名员工进行审核，如有必要，该员工在审核时还会根据第 1.3.3

条所列标准与各科目专家进行磋商。我们对所有申请都将作个别考虑。我们将通过书面形式把您的

申请是否获得批准告知您。  

申请得到我们的批准之后，由中心主任决定考生是否需要在所有已报名的考评中使用无障碍通道，

因为考生可能不会每个科目都需要同等程度的协助。  

本部分说明了您必须遵守的特定非授权无障碍通道的规定。  

 

 

管理表格 

可从 www.cie.org.uk/forms 下载的表格  

• 无障碍通道：准备 – 表 1 

重要日期 

我们必须在以下日期前收到申请：  

• 6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1 月 21 日  

• 11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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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 考试场地替代地点  

您可以申请允许考生在另一场地进行考试，例如，如果考生因医疗上的原因而在医院或在家接受教

育。详见第 2.6 条。 

1.3.5.2 提醒者使用的卡片 

对于需要使用提醒者的考生，或许可以使用在提醒卡上写的某些说明。虽然使用提醒者是中心授权

的无障碍通道，但您应该在考试前把您计划使用的所有提醒卡发送到 info@cie.org.uk，以便我们

可以确保提醒卡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您要使用提醒者，请参阅第 1.3.6.6 条了解必须遵守的规定。 

1.3.5.3 文学考试的电子文本 

(a) 在允许使用规定课本的考试中，您可以申请允许考生使用规定课本的电子副本。  

(b) 您应该尽早在相关考试之前申请这一安排。  

(c) 在申请时，您必须注明要使用的设备类型。 

(d) 您负责确保所用的设备已清除所有以前存储的数据、应用程序和软件；任何内部的词典必须

被删除或禁用，并且所有互联网或外部网络连接必须被禁用。  

(e) 如果您的申请获得批准，我们将提供额外的指导。  

1.3.5.4 超过 25%的额外时间  

(a) 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才批准给予超过 25%的额外时间。“特殊情况”是指考生：  

• 有多种残疾  

• 有非常严重的身体残疾或疾病  

• 有视力障碍和/或需要使用盲文试卷  

• 除了所述课程不允许使用朗读助考员外，一般情况下，允许使用朗读助考员。 

• 有言语障碍（仅限口试）  

(b) 务必牢记：过于延长考试时间会损害考生的健康状况，所以在申请超过 25%的额外时间前，应

征询医生的意见。对于因您申请无障碍通道而导致考生出现任何不良反应，我们不承担任何

责任。 

(c) 建议在考生使用超过 25%的额外时间时，允许考生进行监管下的中途休息。 

(d) 多达 25%的额外时间属于中心授权的无障碍通道。详见第 1.3.6.4 条。  

1.3.5.5 行动助理  

(a) 如果考生患有残疾或病情使其无法自行完成考评的一些部分时，可能获准使用行动助理。 

(b) 如果考生需要使用行动助理，您必须随“准备 – 表 1”一起提交相关证据。在申请获得批准

之前，考生不能使用行动助理。  

(c) 行动助理为一位负责任的成年人，按照考生的指示，在课程作业和/或考试中完成实践任务。

他们： 

• 确定考生的安全； 

• 按照考生的指示，报告目视观察内容； 

• 按照考生的指示，执行构成实践型考试的部分或全部手工操作。 

行动助理不得帮助分析数据或回答问题。 

(d) 您必须在课程开始之时，征求有关使用行动助理是否会影响考评标准，从而影响考生展示才

能的能力的建议。  

(e) 行动助理的使用应反映考生正常的作业方式，但握笔之手或手臂暂时性受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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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行动助理的使用不得让考生不公平地拥有优势或处于劣势。行动助理旨在使考生能够展示他

们的知识，理解力以及技能。  

(g) 行动助理并非朗读助考员或抄写员，但如果考生已获得上述所有三项安排的许可后，可由同

一人同时担任。  

(h) 我们将不允许在测试设计或艺术技能的科目中使用行动助理（例如音乐、艺术、设计和技

术），在这些科目中，实际技能本身就是考评的重点。如果考生在只需要很少的帮助时，请

联系我们以讨论考生的需求。  

(i) 行动助理由中心主任/考官任命并向中心主任/考官负责。他们必须是考生认识且接受的人员，

并能够完成相关任务。行动助理通常不应是考生自己的科目教师，并且不得为考生的亲戚、

朋友或同龄人。  

(j) 确保其他考生不会受到行动助理或考生的干扰。如果您把考生和行动助理安置在单独的考场

内，他们将需要一位单独的监考人员。  

(k) 行动助理如同时担任朗读助考员和/或抄写员，在考生要求时，行动助理还可复述考生的答案。  

(l) 行动助理：  

• 不得对考生答案的任一部分发表意见；  

• 不得向考生提供实际帮助，也不得表示任务已完成；  

• 不得向考生提出做哪些试题、何时开始做下一道试题或做题顺序的建议；如果行动助理

也担任提醒者，他们应参阅第 1.3.6.6 条的规定。 

• 必须准确地执行考生指示，除非这样做是危险的  

• 必须遵守以上规定；如违反规定，可导致考生被取消考试资格。  

下面的例子说明使用行动助理会如何帮助有特殊需要的考生。 

 

 

1.3.5.6 朗读助考员 

(a) 如果考生需要使用朗读助考员，您必须随申请表一起提交相关证据。在申请获得批准之前，

他们不能使用朗读助考员。  

(b) 我们通常在下列情况下允许使用朗读助考员：  

• 患有永久性或暂时性视力障碍、不能独立阅读盲文/大试卷的考生。 

• 考生的阅读技能（准确性、速度、理解力）已经在教育心理学家、临床心理学家、职业

心理学家或专业教师进行的测试中得到评估，并证明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

是技术定义，指低于最新的国内标准测试平均值的偏差。它并非指在某特定中心内“低

例 1 

一名考生双手有严重抖动症状，无法安全地执行任何理科实践活动。她可以申请使用行动助

理。她可获得计划、评估和观察的分数，但不能获得使用技术、设备和材料的分数。 

例 2 

一名考生左半身偏瘫。他习惯于用右手。他在执行理科实际任务时需要一名行动助理为其扶牢

设备。如操作时需使用两只手，则行动助理仅起第二只手的作用。因为考生自已完成了所考评

的这些技能，他不会得不到使用设备和材料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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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平均标准”。如果申请时没有同时提交考生的阅读测试成绩，我们将拒绝使用朗读助

考员的申请。如对评估考生的阅读技能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以征求建议。 

(c) 如果申请的依据是英语不是考生的第一语言，我们将不允许考生使用朗读助考员。  

(d) 用朗读助考员应反映考生正常的作业方式，但暂时性受伤而需要使用朗读助考员的情况除外。  

(e) 朗读助考员应为一名负责任的成年人，任务是为考生朗读考题。这可能包括给考生朗读整份

试卷，或仅朗读考生要求的一些词语。朗读助考员必须遵守本手册中的规定。 

(f) 朗读助考员并非抄写员，但是同一个人可以既是朗读助考员又是抄写员，前提是考生已经获

得这两种安排的许可。  

(g) 不允许在测试阅读能力的考试或考试部分中使用朗读助考员。对于在通常情况下有资格使用

朗读助考员、但是在测试阅读的考试中不允许这一安排的考生，我们可能给予这个考生额外

时间以取代朗读助考员。  

(h) 朗读助考员由中心主任/考官任命并向中心主任/考官负责。他们必须是考生认识且接受的人

员，并能够完成相关任务。通常，朗读助考员不得由考生自己的科目教师担任。朗读助考员

不能是考生的亲戚、朋友或同龄人。  

(i) 确保其他考生无法听见朗读助考员所说的内容，并且不会受到他们的干扰。如果您把考生和

朗读助考员安置在单独的考场内，他们需要一位单独的监考人员。  

(j) 朗读助考员的使用不得让考生不公平地拥有优势或处于劣势。  

(k) 朗读助考员必须只是朗读试卷上的指示和试题，不得对词语的含义进行解释或澄清。在某些

情况下，对书面文字的理解能力可能是待测试的技能，例如语言考试（包括英语）中。  

(l) 朗读助考员不得向考生提出应做哪些试题，何时开始做下一道试题或做题顺序的建议。如果

朗读助考员也担任提醒者，他们应参阅第 1.3.6.6 条的规定。 

(m) 朗读助考员不得解译符号和单位缩写。例如，不能将“22”读为“二次方”，而只能用手指

指向该函数，因为识别上标 2 的含义是考评的一部分。同理，如果印有符号，不得将其读为

“大于”，只能用手指指向这个符号。  

(n) 朗读助考员可以把图中印刷的数字读作单词。例如，他们应把“252”读作“二百五十二”，

但是阅读数字时，他们还应用手指指向试卷上的这个数字。但是，试题要求写出大写形式的

数字时除外（如“请大写数字 3675”）。  

(o) 如果考生要求，朗读助考员可以复述已经写下的答案中的文字。  

(p) 如果考生要求，朗读助考员可以拼出试卷上的单词。除此之外，朗读助考员不得告知考生单

词的拼写方法。  

(q) 朗读助考员可以帮助视障考生识别图表、图形或表格，但是不得提供事实性信息或任何建议，

但是向考生提供有视力的考生可以在试卷上看到的信息除外。  

(r) 如果不允许考生使用朗读助考员，他们可以在单独的考场中参加考试，以便他们可以自己大

声朗读，特别当大声朗读是此类考生正常作业方式时。在这些情况下，您必须提供单独的监

考人员。详见第 1.3.6.8 条。 

(s) 如果考生有使用朗读助考员的资格，我们将允许此类考生使用电脑朗读工具。软件不得解读

或解释试卷。软件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正被朗读的文字的细微差别。测试阅读能力属于考试

的一部分时，我们将允许使用电脑阅读工具。电脑阅读工具是可以接受的安排，因为它使考

生能够独立地满足阅读标准的要求。请从 www.cie.org.uk 下载往届试卷，以检查所提供的非

交互式 PDF 是否与此软件兼容。 

(t)  点读笔属于中心授权的无障碍通道。点读笔不得有内置词典或词库，也不得有数据存储

功能。必须在考试前检查所有的点读笔，以确保它们符合以上要求。 

(u) 视障考生的朗读助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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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根据要求不厌其烦地阅读试题和已经记录的答案；  

• 在考生问及时，必须告知已用时间和剩余时间；  

• 允许帮助考生使用触觉地图、图解、图形和表格，以获取视力正常的考生使用打印/修正

试卷可获得的信息；  

• 在考生要求时，必须告诉试卷上或课程作业材料里的单词的拼写，除此之外，他们不得

告诉考生其他单词如何拼写；  

• 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包括沟通问题），必须立即转告监考人员。  

(v) 考生因暂时性受伤需要使用朗读助考员时，您必须遵守第 1.3.8 条所述的紧急无障碍通道指

示。 

 

1.3.5.7 抄写员 

(a) 如果考生需要使用抄写员，您必须随申请表一起提交相关证据。在申请获得批准之前，他们

不能使用抄写员。  

(b) 抄写员是一名负责任的成年人，在课程作业和/或考试中手写或使用文字处理软件记录考生口

述的试题答案，但口试除外。如果考生口述答案并录在磁带上，您必须制作一份誊本。考生

必须用英语回答。  

(c) 患有长期或暂时性残疾的考生，如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沟通，则有资格使用抄写员。如果书

写是考评的一种技能，考生必须口述答案中的所有拼写和标点符号。您必须在“考试日 – 

表 4”上详细说明抄写员向考生提供的所有帮助，包括对单词拼写的帮助。考生在某些语言课

程中无法使用抄写员，因为无法口述答案。  

(d) 使用抄写员应反映考生正常的作业方式，但暂时性受伤而需要使用抄写员的情况除外。 

(e) 抄写员并非朗读助考员，但是同一个人可以既是抄写员又是朗读助考员，前提是考生已经获

得这两种安排的许可。  

(f) 对于无法以任何其他方式（如文字处理软件或盲文）进行书面交流的考生，我们将在某些科

目中允许使用抄写员。在考试时，此类考生指：  

• 拼写准确性分数在平均分数级别以下的考生；  

• 手写体无法让别人看懂、语法上让人无法理解以及书写太慢，即使给予额外时间，也不

能完全记录答案的考生；  

• 书写速度（每分钟单词数量）处于同龄级别平均数以下的考生；  

• 有终生身体残疾或最近受伤而无法书写的考生。  

 如对评估考生的拼写准确性或书写速度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以征求建议。 

(g) 抄写员由中心主任/考官任命并向中心主任/考官负责。他们必须是考生认识且接受的人员，

并能够完成相关任务。通常，抄写员不得由考生自己的科目教师担任，并且不得为考生的亲

戚、朋友或同龄人。  

(h)  建议使用抄写员的考生在单独的考场中参加考试。但是，如果考生和抄写员与其他考生

在同一考场内，要确保其他考生无法听见考生或抄写员所说的内容，并且不会受到他们的干

扰。如果考生和抄写员在单独的考场内，他们将需要一位单独的监考人员。  

(i) 抄写员：  

额外指导 

我们建议您要让在考试中使用朗读助考员的考生在首次考试前知道朗读助考员能做什么、不能

做什么。可从 www.cie.org.uk/examday 的 Running exams（实施考试）页面下载有关朗读助考

员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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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准确的写下或用文字处理软件记下考生口述的内容（但要求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的考试除外，

在此情况下，我们不允许使用抄写员）； 

• 可以应考生的要求，复述已经写下的内容，但是不得对答案的任何部分发表任何意见； 

• 必须根据考生的指示在地图、图表和图形上绘图或添加内容，除非考生参加的是设计考

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允许抄写员协助试卷的书写部分； 

• 在考生要求时，必须在打字稿或盲文纸上手写或使用文字处理软件输入修改内容； 

• 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包括沟通问题），必须立即转告监考人员； 

• 不得向考生提供实际帮助，也不得指出答案已经是完整的答案； 

• 不得向考生提出应做哪些试题，何时开始做下一道试题或做题顺序的建议；如果抄写员

同时也担任提醒者，他们应参阅第 1.3.6.6 条的规定。 

• 必须遵守以上规定；如违反规定，可导致考生被取消考试资格。  

(j) 中心必须在每份答卷中附上“考试日 – 表 4”。使用此封页来说明图表或图形是由考生完成

还是由抄写员完成的。封页必须由抄写员签名，并由中心主任或考官会签。请在封页上随附

一份我们同意使用抄写员的信函副本。  

(k) 我们不允许在测试写作能力的科目中使用抄写员，例如语言写作考试，除非考生可以逐个字

母口述单词。考生口述的内容可录在磁带上。这可以帮助考生获得相应语言的流畅感。考生

口述完他/她的答案时，磁带可以重新播放，使考生对口述的单词进行准确拼写。在这个情况

下，您可给予考生多达 100%的额外时间。  

(l) 在语言写作测试中，考生因他们的语言质量获得相应分数，这不仅包含语言的范围和复杂性，

还包括语言的准确性。因此，在此类考试中，考生务必对词语进行逐个字母拼写。同理，在

听力和阅读考试中，根据理解程度对考生评分。有时，语言中单词的拼写可以表示某种时态，

这一点在试卷评分时非常重要。  

(m) 在其他测试书面交流技能的科目中，我们将允许使用抄写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只针对

考生可以独立展示书面沟通能力的部分对考生进行考评，例如语言和语法的使用。如果在考

试中对拼写和标点分开评分，这些分数通常不能给予那些使用抄写员的考生。不过，如果口

述了标点符号和拼写并且在封页上记录了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给予分数。  

(n) 考生因暂时性受伤需要使用抄写员时，您必须遵守第 1.3.8 条所述的紧急无障碍通道指示。 

下面的例子说明使用抄写员会如何帮助有特殊需要的考生。 

 

例 1 

一名考生患有严重脑瘫、双手无法使用。由于他说话无法辨认，所以他无法使用语音识别软件。

将每个单词逐个字母拼出，对他来说太困难了。除了语言书写是测试项目的语言写作试卷外，允

许他在其他所有科目中使用抄写员。 

例 2 

一名考生有严重动作协调障碍、由于运动技能差而无法使用文字处理软件。她可以在所选定的语

言考试中，逐个字母口述单词。她可以使用抄写员，但是必须逐个字母地以此语言口述单词。在

其他科目中，她可以只口述单词，而不必拼写，除非是少见的单词。根据她已经展示的这些技能

对其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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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8 声控软件 

 如果中心批准使用抄写员，并且抄写员的使用反映了考生在中心内的正常作业方式（视其需要而

定），考生可以选择使用： 

• 当考生口述给文字处理软件时，使用具有预测文字输入功能的语音识别技术。软件（例如读和

写软件）可以用于复述和纠正考生口述的答案。请注意，在包括英语在内的语言规范中不允许

使用此安排。  

• 电脑软件，可产生语音，用于口述给抄写员。但是，考生将无法获得拼写、标点符号和语法的

分数。 

在所有情况下，中心必须填写“考试日 – 表 4”并附在每位考生的答卷上。不要使用“考试日 – 

表 5”，这是文字处理软件封页。 

1.3.5.9 免试  

我们需谨慎地权衡这一要求，以确定考生可获得我们的资格证书，同时又保护资格证书的信誉。虽

然免试可能在少数极端情况下才适合，但我们只在进行了所有其他合理调整后，才考虑这一最后措

施。  

(a) 考生即使免试某一组件，也必须完成所考评课程的学习。  

(b) 对于任何损害资格证书信誉的免试，我们均不予批准。  

(c) 对于作为课程关键目标的考试组件，我们均不批准免试。  

(d) 如要申请免试，请填写“准备 – 表 1”的第 1 部分，并连同医疗证明一起寄回。 

 

 

 1.3.6 中心授权的无障碍通道 

由您决定考生是否可以使用中心授权的无障碍通道。您应该考虑：  

• 考生的正常作业方式以及他们在课堂上使用的无障碍通道  

• 考生在模拟考试等内部考评中的表现  

• 考生之前遭遇的与参加考评相关的困难以及这些困难带来的持久影响。  

使用中心授权的无障碍通道时，必须提交“准备 - 表 4”来通知我们。请按照表格上的指导填写。

切记：中心主任、考官或剑桥合作伙伴（若由合作中心提交）需在提交前先签署表格。 表格

填写完毕后，各合作中心应提交给剑桥合作伙伴。剑桥合作伙伴应与合作中心商定更早的截止日期。

这样剑桥合作伙伴才有时间处理合作中心的申请，并在我们的截止日期前将这些申请寄送给我们。 

我们会将所有通知表格存档，以供巡视或违规时查阅之需。 

您必须将与考生需求相关的所有证据存档，以证明使用中心授权的无障碍通道的合理性。未将此类

证据存档以及未应我们要求提供此类证据将被视为违规。  

对于使用授权无障碍通道、有学习障碍的考生，您需要以下证据之一：  

• 由合格的心理学家进行的心理评估，以确认存在学习障碍。  

额外指导 

我们建议您要让在考试中使用抄写员的考生在首次考试前知道抄写员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可

从 www.cie.org.uk/examday 的 Running exams（实施考试）页面下载有关抄写员的指示。 



2017 年剑桥手册（国际） 中心和剑桥合作伙伴的责任 42 

• 由持有相关资格的专业教师进行的评估，以确认存在学习障碍。  

• 我们将接受没有正式的特殊教育需要资格证书、但在特殊教育需要领域内至少有五年工作经验

的教师撰写的报告，只要该报告通过中心主任的验证。  

有内科疾病、生理疾病、心理疾病或其它疾病的考生必须具有报告、信函或病假条等形式的医疗证

明。此类证据应覆盖与考评相关的教育时期。  

本部分说明了您必须遵守的、特定的中心授权无障碍通道的规定。  

 

 1.3.6.1 背景音乐 

如果考生需要在考试期间播放低音量的背景音乐，请联系我们以征求建议。如果允许，背景音乐不

得与正被测试的课程有关，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分散考生的注意力。所播放的任何音乐必须由中心控

制和检查。  

1.3.6.2 颜色命名  

我们允许色盲考生向监考人员询问颜色的名称。监考人员不得给予任何其他信息。如果考生通常使

用颜色表，我们将允许考生在笔试和实践型考试中使用颜色表。  

1.3.6.3 彩色透明覆盖膜  

使用有色眼镜或彩色透明覆盖膜可纠正某些视知觉困难。考生需要时，您可允许他们使用。  

1.3.6.4 多达 25%的额外时间 

(a) 多达 25%的额外时间应该能够满足大多数考生的需要。给予的额外时间长短必须能反映出考试

受到考生条件影响的程度。  

(b) 有资格获得额外时间的考生包括患有终生或暂时性身体残疾的考生以及有学习障碍的考生。

通常获得多达 25%的额外时间的考生将提供一个专家评估报告，显示在注重速度的考试中获得

的标准化分数中至少有一个分数为 84 或更低。如对评估考生的书写速度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我们以征求建议。 

(c) 务必牢记：延长考试时间会损害考生的健康状况，所以在使用多达 25%的额外时间前，应征询

医生的意见。对于因您申请或使用了无障碍通道而导致考生出现任何不良反应，我们不承担

任何责任。  

(d) 有关听力考试中如何分配停顿的指导，请联系我们以获取指导。  

(e) 必须先申请，得到我们允许后方可使用超过 25%的额外时间。详见第 1.3.5.4 条。 

管理表格 

可从 www.cie.org.uk/forms 下载的表格  

• 中心授权的无障碍通道：准备 – 表 4

重要日期 

如果您计划使用此类无障碍通道，请在以下截止日期前通知我们：  

• 6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3 月 31 日 

• 11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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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5 现场说话人（与听障人士的听力考试录音原文一起使用）  

(a) 如果考生希望在预先录制考试组件中使用现场说话人，则此做法应反映他们通常的作业方式。  

(b) 中心主任必须任命提供听力组件的现场说话人。现场说话人应精通相关语言——现场说话人

最好为正在考评的语言的教师并为考生所熟知。 

(c)  为了在预先录制考试组件中使用现场说话人，您还必须提交“准备 – 表 3”以申请使

用听力 CD 的录音原文。 

(d) 每名现场说话人最好只负责一至两名考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一名现场说话人负责的考生

人数不得超过六人。应合理安排考生座位，使他们全都能清楚地看到现场说话人。应采用通

常的方式进行监考。  

(e) 您应允许现场说话人在考试当日特殊时段取得 CD，让他们能够根据录音原文做好角色准备，

并通过听录音了解所要求的语速。他们不得以任何方式对文字内容进行解释。在此期间必须

对考生实行全面中心监管。必须在考试前后遵守我们的特殊时段规定。 

1.3.6.6 提醒者  

(a) 对于存在下列情况的考生，您可允许使用提醒者：  

• 严重的注意力集中困难；  

• 影响注意力集中的神经或认知障碍；  

• 缺乏时间意识或无时间意识；  

• 强迫症，使其不断地修改某一答案而不是继续解答其他试题。  

对这类考生中的不少人而言，由监考人员担任提醒者可能已经足够，前提是考场内考生人数不多。  

(b) 提醒者为一名负责任的成年人，可坐在考生旁边，确保考生把注意力集中在眼下的任务上，

并要考生明白他们在回答完一道试题后需要继续回答下一道试题。  

(c) 提醒者并非朗读助考员、抄写员或行动助理，但如果我们已允许上述每一项安排后，可由同

一人同时担任。  

(d) 提醒者由中心主任或考官任命并向中心主任或考官负责，并且必须是考生认识并接受的人员。  

(e) 通常，提醒者不得由考生自己的科目教师担任。提醒者不能是考生的亲戚、朋友或同龄人。

不过，提醒者需要充分熟悉考生，以便识别其注意力何时不再集中在当前任务上。  

(f) 如果使用提醒者反映了考生正常的作业方式，您应该考虑使用提醒者。  

(g) 提醒者不得与考生交谈、提供实际帮助或给予任何建议。可以称呼考生的姓名或使用提醒卡

上写的某些指示。您必须在考试前将打算使用的任何提醒卡发送到 info@cie.org.uk，以便我

们确定提醒卡是可以接受的。  

(h) 提醒者不得向考生提出做哪些试题，何时开始做下一道试题（除非考生已完成上一试题且注

意力开始涣散）或做题顺序的建议；  

(i) 提醒者仅可根据通常习惯，轻拍课桌或考生手臂，提醒考生必须集中注意力解答试题。  

(j) 提醒者应对考试期间考生反应迟钝有所准备，但必须保持警觉，并将考试期间的任何问题转

告监考人员。  

(k) 提醒者必须遵守规定。如违反规定，可导致考生被取消考试资格。  

下面的例子说明使用提醒者会如何帮助有特殊需要的考生。 

例 1 

患有强迫症的考生反复检查第一道试题。提醒者每隔十五分钟敲击一下课桌。考生知道必须在

此时间内解答多少道试题并努力继续解答下面的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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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7 大声朗读 

如果不允许考生使用朗读助考员，他们可以在单独的考场中参加考试，以便他们可以自己大声朗读，

如果大声朗读是此类考生正常作业方式。您必须负责确保考生在适当的场所内参加考试并配备一名

监考人员。 

1.3.6.8 单独监考 

(a) 您可能希望某一考生在单独监考人员的监考下单独参加考试，例如，如果考生患有疾病（如

妥瑞氏症）并可能分散其他考生的注意力时，或考生使用抄写员，其他考生可能会听到他们

所说的答案时。  

(b) 如果您确实允许单独的监考，您必须负责确保考生在适当的场所内参加考试并配备一名监考

人员。  

(c) 您必须始终遵守考试实施的指示。  

1.3.6.9 简易翻译词典  

我们允许考生在特定资格证书考试中使用简易翻译词典。请参见第 5.1.6.3 条有关使用词典的规定。  

1.3.6.10 监管下的中途休息时间  

(a) 您可在大部分科目的计时组件中，允许监管下的中途休息时间。  

(b) 有资格获得监管下中途休息时间的考生包括患有终生或暂时性身体残疾的考生，以及某些情

况下有学习障碍的考生。  

(c) 您可在考场内或考场外给予监管下的中途休息时间。不得从考试组件所允许的时间中扣去休

息时间。您应在考生开始休息时停止计时，然后在休息时间结束后重新开始计时。在某些情

况下，考生可同时要求额外时间和监管下的中途休息时间。  

1.3.6.11 誊本 

(a) 如果考生的手写体无法辨认或难以阅读，您可以提交一份誊本，便于考官辨认文字时使用，

但前提是您完全遵守以下规定。  

(b) 这些规定同样适用于考生盲文答案的誊本。  

(c) 誊本可能是书写在空白答题册（例如，如果考生用盲文答题）上的完全复制副本，或只有某

些文字需要澄清时，为部分复制副本。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复印原始的答卷，并在考生书

写部分上方用蓝色或黑色墨水清晰地写下文字（不要使用红色墨水、绿色墨水或紫色墨水或

用铅笔）。将复印件扩大至 A3 尺寸可能有帮助。  

(d) 您可以通过手写、打字或文字处理软件制作誊本。  

(e) 您必须在安全条件下、在考试结束后立即制作誊本。考生不得参与誊本的制作。  

(f) 誊本必须由贵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制作，他/她应熟悉考生的手写体或通晓相关课程的盲文代码。  

(g) 您必须填写“考试日 – 表 6”并附在考生的答卷上。制作誊本的教师必须在封页上签名，并

且中心主任的代表必须会签此封页。您还必须将一份“考试日 – 表 6“随附在所有誊写的课

程作业/组合作业中。 

例 2 

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考生没有时间意识。提醒者发现考生什么都不做。她敲击课桌使考生注

意力重新回到所写答案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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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誊本必须是考生答卷的逐字对应的复制副本。誊写者不得插入或省略任何单词或更换单词的

顺序。誊写者不得纠正拼写错误或专业术语。  

(i) 如果您认为有必要作一些解释，请和我们尽早在考试前讨论。您应准备好，随时提供考生平

常书面作业的样本。  

(j) 誊本的制作不得延误向我们寄发答卷。您不得在向我们寄发答卷时寄发任何额外资料。  

(k) 对于那些困难较大的考生，您无法制作誊本的，请参见使用抄写员（见第 1.3.5.7 条）或文

字处理软件（见第 1.3.6.13 条）的规定。  

下面的例子说明使用誊本会如何帮助有特殊需要的考生。 

1.3.6.12 视觉辅助工具  

您可允许有视知觉困难的考生使用视觉辅助工具，例如放大镜。  

1.3.6.13 文字处理软件、电脑和电子打字机 

(a) 一般情况下，考生可以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电脑和电子打字机完成作业，但是课程禁止的情

况除外。  

(b) 文字处理软件、电脑和电子打字机的使用必须反映考生通常完成书面作业的方式。如果考生

的正常书面作业方式是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电脑和电子打字机，您可以提供，但须禁用拼写

检查/预测文字输入功能（此条规定也适用于电子盲文的使用）。如果您打算使用此安排，您

必须通知我们，但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据。在考生因暂时性受伤而临时使用文字处理软件时，

此条规定也适用。 

(c) 将依据考生展示的成就来评分。为确保评分方案的公平实施，我们可能要求您提供有关考生

用来书写答案的方式之更多信息。  

(d) 在对考生的课程作业评分时，您必须按照课程考评标准评分。如果考生因为使用文字处理软

件、电脑和电子打字机而无法展示某些技能，您不得对相关技能评分。我们可能要求您提交

电脑制作的课程作业，供审核员检查。  

(e) 文字处理软件、电脑或电子打字机的使用不得误导对考生能力的考评，或让考生不公平地处

于比其他考生更有利的地位。  

(f) 如果考生的残疾或学习障碍影响到他的手写沟通，或如果此考生的手写体无法辨认，不能以

通常方式呈现答案，考生必须只能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电脑或电子打字机。如果使用文字处

理软件或电子打字机是考生通常完成作业的方式，则考生可以使用文字处理软件或电子打字

机而无需额外时间。必须禁用拼写检查/预测文字输入功能。 

(g) 在为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电脑或电子打字机的考生选择考试课程之前，您必须考虑考生是否

能够完全达到考评目标。某些课程可能是为了测试特殊技能（如手绘），这种技能是使用文

例 1 

有严重诵读困难且字体挤在一起令陌生人难以辨认的考生。此考生的教师熟悉他的书写方式。我

们允许其教师之一（非考生自己的科目教师）在干净的答题册上写下完整的誊本，由他们随原始

答卷一起寄给考官。 

例 2 

考生写下一些无法辨认的词语。中心复印此答卷，并在考生书写文字的上方清楚地写下必要的词

语，但只在复印件上书写。 



2017 年剑桥手册（国际） 中心和剑桥合作伙伴的责任 46 

字处理软件、电脑或电子打字机的考生无法展示的。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和我们讨论。尽

早确定能否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电脑或电子打字机，对考生最有利。  

(h) 虽然可以使用标准排版格式软件，但是文字处理软件只能作为打字工具，不能作为数据库。

在任何考评中，文字处理软件不能启用拼写检查、语法检查或词库功能，也不能让考生使用

其他应用程序（如计算器或电子表格）。除非已获得我们的许可，否则这类软件不能包含图

形包或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  

(i) 如果考生有资格使用抄写员（见第 1.3.5.条），他们在不必逐个字母地拼写单词并提供标点

符号的课程中可以使用拼写检查，但不能使用任何其他功能，如词库、语法检查或预测文字

输入。在参加剑桥 IGCSE 第一语言英语阅读考试(0500/01、02)时，考生可以使用文字处理软

件来代替抄写员，同时启用拼写检查功能。  

(j) 如果您希望使用某款软件，必须先征得我们的许可。我们将确定使用特定的软件会对我们在

每一科目中公平地考评考生的能力究竟产生什么影响。我们保留就考生所用的电脑和软件操

作征求独立建议的权利，以便决定哪种做法是适当的。  

(k) 电脑或文字处理软件不得与学校的网络、互联网或任何其他类型的通讯方式连接。  

(l) 您必须确定考试中使用的任何文字处理软件、电脑和电子打字机已清除掉任何先前存储的数

据。文字处理软件、电脑或电子打字机必须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下，并且必须与主电源相连，

而不是用电池供电。它也必须与打印机相连，以便可以打印答卷。可在考试结束后打印。考

生必须确保打印的作业是考生本人的。考生在考试时应经常保存其作业。如果提供，考生可

以使用自动保存功能。如果考生的作业已保存到 U盘以便打印，请在删除作业之前检查作业

是否可以在 U盘中读取。 

(m) 考生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电脑或电子打字机时，要确保不会打扰其他考生或无法看到屏幕。

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电脑或电子打字机的的考生若在单独的考场内，需要安排一名单独的监

考人员。  

(n) 请使用装订绳或细绳，把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的答卷随附在相应的答题册或试卷上（如果其他

考生是直接在试卷中答题的话）。  

(o) 文字处理软件、电脑或电子打字机不得包含声控软件，除非考生已经获得使用抄写员和/或相

关软件的许可。  

(p) 任何第三方不得代表考生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电脑或电子打字机，除非考生已经获得使用抄

写员的许可。  

(q) 如果使用了文字处理软件、电脑或电子打字机，您必须在每份答卷上附上“考试日 – 表 5”。  

下面的例子说明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电脑或电子打字机会如何帮助有特殊需要的考生。  

 

 

 1.3.7 修改试卷 

例 1 

参加设计和技术考试的考生希望使用文字处理软件。大部分试卷内容都涉及到手工绘制原创设

计。在这个特殊的考试中，我们不允许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包。考生不得使用文字处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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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须使用“准备 – 表 3”来申请修改试卷。请按照表格上的指导填写。 切记：中心主任、

考官或剑桥合作伙伴（若由合作中心提交）需在提交前先签署表格。 表格填写完毕后，各合作中

心应提交给剑桥合作伙伴。 

您必须已提交了相关考生、课程和组件的最终报名，我们才接受修改试卷申请。您必须在下列截止

日期前提交最终报名和修改试卷申请。为避免考生处于不利地位，务必按时申请。  

如果我们在截止日期之后才收到最终报名和申请，则我们无法保证能够提供您所需的修改试卷。

剑桥合作伙伴应与合作中心商定更早的截止日期。这样剑桥合作伙伴才有时间处理合作中心的申请，

并在我们的截止日期前将这些申请寄送给我们。 

如果补考考生需要修改试卷，请尽快与我们联系，以便我们可以讨论可用方案。越早与我们联系，

我们就越有可能为您提供您所需的修改试卷。 

修改后的试卷上的试题不会不同或更简单。我们仍然希望考生回答的试题与未享受无障碍通道的其

他考生是相同的。 

 

我们提供的试卷类型如下： 

• 盲文试卷：视觉信息应简化或去掉，代之以口头信息。图表可以触觉形式提供。请在申请表上

注明您需要的是缩写形式还是非缩写形式的盲文；  

• 彩色试卷：内容未修改，但印刷在彩色纸上。 

• 大试卷（修改的）：修改试卷以简化视觉信息。试卷用 18 号粗体字在 A3 或 A4 纸上重新印刷。

对严重视障考生或需要比例图表的课程而言，这是最合适的试卷。 

• 大试卷（未修改的）：标准的试卷扩大到 A3 尺寸。如果使用了比例图表，这就不适合。 

• 简化的载体语言：把复杂的句子分解成简单的句子。试题和答案仍和任何其他考生一样，并且

技术词汇保持不变。仅某些课程提供修改的载体语言试卷，语言或文学考试不提供修改的载体

语言试卷。 

• 触觉图表 

• 听力 CD 的录音原文 

例 2 

由于有严重诵读困难而无法清晰书写的考生申请在考试中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由于她的教师无法

辨识她的字体，所以使用文字处理软件是她通常完成书面作业的方式。她使用电脑非常熟练。考

生可以使用文字处理软件。 

管理表格 

可从 www.cie.org.uk/forms 下载的表格  

• 修改试卷：准备 – 表 3 

重要日期 

请在以下截止日期前为这些考生订购修改试卷和提交最终报名：  

• 6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1 月 21 日  

• 11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7 月 1 日

条例 

如果考生用盲文答题，您必须向考官提供誊本。遵守第 1.3.6.11 条中制作誊本的规定。请填写

“考试日 – 表 6”并将填好的表格附在誊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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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紧急无障碍通道  

对于暂时性残疾（例如：一名考生在考试前弄断了胳膊），您必须在使用无障碍通道前先得到我们

的批准。您可以立即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或致电联系我们；我们将讨论最适当的无障碍通道，给予

您口头批准并要求您提交相关表格。在表上说明已获同意的无障碍通道，并将表格与考生的医疗证

明一起尽快寄给我们。 

如果在考试举行之前无法联系我们，则中心主任应当天决定是否为暂时性残疾而使用无障碍通道。

请填写相关表格并随同考生的医疗证明一起尽快寄送给我们。  

在我们允许考生使用抄写员或提供誊本的情况下，请将填写完毕的封页副本随附在考生的答卷/誊本

中。这些封页可在 www.cie.org.uk/forms 的 Exam day（考试日）版面下载。 

1.3.9 上诉  

 如不服无障碍通道申请的结果而提出上诉，请参阅本手册的“剑桥上诉条例和指导”部分。  

 

 

 

 

 

 

额外指导 

从我们的网站下载以下支持： 

• 如何申请无障碍通道（www.cie.org.uk/preparation）  

• 良好规范指南：使用无障碍通道进行考试（www.cie.org.uk/exam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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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名 

 2.1 考生 

2.1.1 资格  

(a) 每位考生必须通过中心报名。  

(b) 考生不得在同一考试系列内在两个不同的中心报考同一课程代码。  

(c) 所有考生必须能够完全满足他们所报考的考评要求。  

(d) 报名参加剑桥考评没有年龄限制。  

(e) 您必须对提交考评的作业进行验证，并且在适合时，对考评的所有作业进行评分和审核。 

2.1.2 自修生  

我们的考评主要是针对在我们这里注册为中心的各所院校注册学习课程的考生设计的。但是，一些

没有参加剑桥中心课程学习的考生可能希望报名参加考评。这些考生被称为自修生。  

(a) 在报名之前，您必须对课程或《剑桥报名指南》进行检查，确保它们可供自修生攻读。您可

以从剑桥网站(www.cie.org.uk)下载课程教学计划。《剑桥报名指南》可从 CIE 直通的“辅

助材料”版面下载。  

(b) 自修生必须能够完全满足他们所报考的考评要求。某些选择，包括课程作业方面的选择不提

供给自修生。  

(c) 只能通过中心进行考评报名。自修生应自行负责安排在中心报名。  

(d) 您必须向我们支付任何已接受的自修生的费用。  

(e) 自修生应在中心的考试成绩摘要中单独注明。中心的名称将不出现在颁发给自修生的证书上。 

2.1.3 转校生  

(a) 报考剑桥考试的考生如果需要转到另一个中心，只能在转入在我们这里注册的中心后才能继

续考试。  

(b) 如果考生在提交报名后转至我们的另一个注册中心，我们可接受对其报名资料的修改。  

(c) 我们不能接受在考试系列的第一次考试日期前不到十天提出的将考生转到另一个剑桥中心的

申请。  

(d) 我们不接受考生为特定课程或组件而转至其他中心的申请。考生只能针对考试系列中的所有

考评而转校。  

本部分内容 

2.1 考生       52 

2.2 预计报名      55 

2.3 最终报名      56 

2.4 报名费、逾期报名以及报名更改   60 

2.5 分组证书、分阶段考评和结转内部考评分数 62 

2.6 考试场地替代地点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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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如要将考生转校： 

• 原中心必须填写并提交“报名 – 表 3”。 

• 接收中心必须填写并提交“报名 – 表 4”。 

  各合作中心应将表格提交给剑桥合作伙伴。  

(f) 我们收到上述两份表格后，即将报名资料从原中心转至接收中心。在我们确认转校流程已结

束之前，请勿为正在转校的考生报名，或撤销报名，或更改报名。  

(g) 在提交最终报名后，转入另一个剑桥中心的考生即由接受中心负责。接收中心应把该中心自

己的编号分配给该考生。 

(h) 必要时，原中心和接收中心必须作出安排，以完成任何内部考评。转校结束后，接收中心的

考官应提交内部考评分数和样本。 

(i) 我们将把已收取的任何考试费用退还原中心，并向接收中心收取转校生的报名费。我们不会

向接收转校生的中心收取逾期报名费。在我们确认退费已获批准之前，原中心不得撤销报名。 

 

2.1.4 关于考生的通讯沟通 

只有中心主任、考官/中心协调员或其负责考生报考事宜的指定副手才可以就考生考评方面的任何问

题与我们沟通。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我们才会酌情直接与考生或其父母/监护人/照顾者就考试实施

问题进行通信。 

2.1.5 利益申报  

(a) 如果中心的工作人员（包括中心主任在内）参与实施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人员参加的考试；

工作人员本人参加剑桥考评、或与在自己的中心或其他中心参加剑桥考评的人员有利益关联，

他们必须申报。 

(b)  “利益关联”适用于：  

• 近亲  

• 配偶  

• 子女或继子女  

• 孙子女  

• 堂［表］兄弟或姐妹  

• 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  

• 与您的关系可能被认为会损害中心或我们考评的信誉的任何人；  

• 与您的关系如果不加披露就可能被认为会损害您作为中心雇员或其他身份的信誉或良好

声誉的任何人。  

(c) 一旦您知道有关人员将要或已经报考剑桥考试，您就应该尽快填写“报名 – 表 1”告知我们。

填好的表格必须交给中心主任（如果涉及的工作人员为中心主任，则交给考官）。中心主任

应将表格副本寄给我们的合规团队。您必须将表格原件保存 1 年，而且必须随时供我们检查。

各合作中心应通过剑桥合作伙伴提交表格。 

管理表格 

可从 www.cie.org.uk/forms 下载的表格  

• 考生转校请求：报名 – 表 3  

• 考生转校确认：报名 –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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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当教师成为剑桥考官后，我们将与他们直接通信沟通，请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是否在提供剑

桥资格证书课程的中心工作。如果贵中心有教师是剑桥考官，他们也必须填写“报名 – 表

1”，然后提交给您。然后，由您寄给剑桥。 

 

 

 

 

 

管理表格 

可从 www.cie.org.uk/forms 下载的表格  

• 利益申报：报名 –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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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预计报名 

预计报名人数是您计算的、将为之报名参加考试的考生的数量。对于在主要考期前举行的考试，我

们会根据预计报名寄送预发布的材料和试卷。  

因为提交的预计报名无任何详细考生资料，所以您仍需提交最终报名（见第 2.3 条）。提交预计报

名时，您不必支付任何报名费，因为我们是根据最终报名收取费用的。  

 您必须在我们要求时提供预计报名信息。 

2.2.1 确定预计报名人数  

根据学习相关科目的考生的数量或您希望招收的考生的数量，来确定预计报名人数。如果不确定是

否将为考生报名参加某一考试，提交的预计报名人数至少应为一名考生，这样可确保您能收到一套

考试材料。  

2.2.2 预计报名表 

预计报名表中列有主要考试系列之前已排定考试的课程和组件。可从 CIE 直通的“辅助材料”版面

下载预计报名表。  

• 2017 年 6 月考试系列 - 2016 年 9 月  

• 2017 年 11 月考试系列 - 2017 年 4 月  

可从《剑桥考官电子通讯》中获取这些表格时，我们将通知您。  

在截止日期前填写预计报名表并发送至 info@cie.org.uk。 

如您在提交预计报名表后对某一课程和组件的考生报名人数进行了大幅更改，请通过电子邮件通知

我们。  

如果您未提交预计报名，则在收到最终报名之前我们将无法会向您寄送提前发放的试卷和预发布材

料，您可能得不到在规定的时间进行考评所需的材料。 

 

 

重要日期 

预计报名截止日期如下：  

• 2017 年 6 月考试系列：2016 年 10 月 10 日 

• 2017 年 11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5 月 10 日

剑桥合作伙伴/合作中心	
 

我们会将预计报名表上传到剑桥合作伙伴的
CIE 直通帐户的“辅助材料”版面，由他们

通过电子邮件将表格发送给下属的各个合作

中心，并要求这些合作中心在规定日期前将

填写好的表格寄回。收到合作中心提交的表

格后，剑桥合作伙伴应立即检查这些表格，

然后再在反面所列的截止日期前提交给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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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最终报名 

您需要为计划参加相关考试系列中某一考试的每名考生提交相关课程的报名。  

我们根据您的报名人数来确定需要寄送给您的试卷和考试材料的份数，如签到簿和条形码标签。  

因此，在提交报名人数前请仔细进行检查。  

对于在报名截止日期后提交的任何报名或修改，我们将收取逾期报名费（见第 2.4 条）。 

《剑桥报名指南》中包含课程和选项代码，以及如何提交报名的详细指示。请确保使用适用于您所

在考试系列和管理区的《剑桥报名指南》。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查看您属于哪个管理区：

www.cie.org.uk/preparation。  

记住：请勿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报名文件。 

2.3.1 最终报名 

您可以通过 CIE 直通进行最终报名。《剑桥报名指南》中有相关说明，该指南可从 CIE 直通的

“辅助材料”版面下载，同时也给您寄来了纸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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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确认报名 

利用 CIE 直通使您能够随时生成准考证、考生报名名单和报告，以便您确认每名考生的报名状态

和检查报名信息是否正确无误。点击 Check Entries（检查报名）标签页访问相关报告。此外，您

也可以通过访问 CIE 直通上的“时间表”标签页，来查看任何考生可能遇到的时间表冲突问题。 

2.3.2.1 寄发报名确认资料包 

在收到最终报名后两周内，我们将向您寄送报名确认资料包，其中包括：  

• 每名考生的准考证； 

• 按考生逐一显示您所有报名人数的考生报名名单；  

• 显示您每门课程和每个选项报名总人数的中心报名汇总；  

• 显示各考生可能面临的时间表冲突的考生报名警告单。  

如在提交最终报名后两周内未收到报名确认资料包，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cie.org.uk。如发现

报名文件或 CIE 直通上有错误，请遵循第 2.4 条中的指示。 

重要信息 

•  考生详细资料：报名时，必须提供身份证件上所示的考生全名。 

• 以前的详细报名资料：考生之前的详细报名资料为其在之前考试系列中的中心号码和考

号。在下列情况下您需要提供这些资料： 
o 在为 11 月考试系列中的考试进行补考报名时（见第 2.4 条）； 
o 为考生报名参加一个以上考试系列中的分组证书考试（见第 2.5.1 条）； 
o 考生已在之前的考试系列中参加了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的 AS 部分考试，并且您为他

们报名时选择了完整 A Level 选项（见第 2.5.2 条）； 
o 为希望结转之前考试系列分数的考生报名（见第 2.5.3 条）。 

• 提交报名：检查完所有报名信息后提交报名。请登录 CIE 直通，转到 Submit Entries（提

交报名）版面，然后点击 Submit Entries to CIE（向 CIE 提交报名）。如果未提交报名，

则我们将无法进行处理报名，同时您也不会收到实施考试所需的材料和试卷。可取的做法

是：至少在报名截止日期前两周提交报名。这样您才有时间在我们规定的截止日期前检查

报名资料并纠正任何错误，从而避免缴纳逾期报名费。 

•  CIE 直通：处于不活动状态 20 分钟后，您将自动从 CIE 直通注销。 

额外指导 

您可以使用 CIE 直通查看我们有关报名的在线教程，网址为：www.cie.org.uk/entries。 

剑桥合作伙伴/合作中心 

我们建议剑桥合作伙伴至少在截止日期前两周提交各合作中心的报名，这样他们才有时间在我

们规定的截止日期前检查报名数据和解决各合作中心的问题，从而避免缴纳逾期报名费。请记

住：剑桥合作伙伴应为其合作中心规定更早的提交最终报名的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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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 准考证  

准考证确认每名考生的报名状态，并构成考评前和考评期间您的报名记录。准考证上显示了考生的

详细资料、所读课程和报名选项，以及他们已排定考试的日期和考试时段。  

请将准考证发放给考生，包括自修生，以便他们核实报名资料。准考证上的考生姓名亦是将印刷在

成绩单和证书上的姓名，所以如有姓名错误请务必按照第 2.4 条中的指示通知我们。考生应在答卷

上写明自己的姓名，应与准考证上的姓名一致。 

 

 

	  

剑桥合作伙伴/合作中心 

我们会将准考证寄给剑桥合作伙伴，由其再寄给其合作中心检查。合作中心如需对报名数据进行

修改，应尽快通知剑桥合作伙伴。 

条例 

(a) 您必须通过 CIE 直通提交最终报名。  

(b) 中心主任或剑桥合作伙伴负责人负责确保报名数据是准确、完整的并按时提交。  

(c) 您必须在 CIE 直通上检查您的报名数据是否正确、完整。  

(d) 在报名截止日期和逾期报名截止日期之间，您可以将逾期报名或报名更改发给我们，但我

们将加收逾期报名费。  

(e) 您必须已提交了相关考生、课程和组件的最终报名，我们才接受修改试卷申请。请参见第

1.3.7 条。  

(f) 您必须为每名考生分配一个四位数的考号。此号码在您提交报名后不能更改。同一考试系

列中，各中心不得将相同的考号分配给一名以上的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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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报名费、逾期报名以及报名更改 

考试费用与付款方式详见我们的收费一览表。我们将 10 月 1 日在 CIE 直通的 My Messages（我的

消息）版面颁布下一年的收费一览表。  

我们保留必要时对收费一览表进行修改的权利。请核实您所使用的收费一览表是否为最新版本。 

如欲对报名进行修改或追加报名，请尽快进行。您可以使用 CIE 直通在线报名系统对考生资料进行

必要的修改，然后提交这些修改。  

	  

 
 
 
 
 
 
 
 

 
 
 

 

 



2017 年剑桥手册（国际） 关键日期 58 



2017 年剑桥手册（国际） 关键日期 59 

2.4.1 撤销考生报名  

如要在 CIE 直通上撤销考生报名，请在 Administer Exams（实施考试）控制面板查找考生的详细资

料，然后点击 Remove Candidate（删除考生）按钮。 

 

2.5 分组证书、分阶段考评和结转内部考评分数 

2.5.1 分组证书考试报名  

如果考生希望参加分组证书考试，则必须学习从规定数量的课程领域中抽取的一些科目。在使用相

关分组证书报名代码为其他考试报名的同时，请一并为考生报名参加分组证书考试。在为考生报名

时，请选择您希望能让考生完成分组证书所有要求的考试系列。 

我们提供以下分组证书：  

• 剑桥国际教育证书（简称“剑桥 ICE”）– 面向满足剑桥 ICE 分组证书规定的剑桥 IGCSE 考生。

考生也可通过学习一些剑桥 O Level 课程来获取剑桥 ICE 证书。如要为考生报名参加该分组证

书考试，除了考生在考试系列中所报考的科目之课程和选项代码之外，您还必须将报名代码

“ICE”包括在内。通过参加一些课程的考试也可以获取剑桥 ICE 分组证书，您可以在 13 个月

内为考生报名参加一个考试系列或两个考试系列中的此类课程的考试。  

• 剑桥高级国际教育证书文凭（简称“剑桥 AICE 文凭”）– 面向满足剑桥 AICE 文凭分组证书规

定的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考生。  

 为了确保此文凭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为学生提供健全、严谨和富有挑战性的课程，我们

从 2017 年起开始推出一些改变。如需了解有关这些改变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ie.org.uk/aice。如要为考生报名参加该分组证书考试，除了考生在考试系列中所报考的

科目之课程和选项代码之外，您还必须将报名代码“ADIP”包括在内。通过参加一些课程的考

试也可以获取剑桥 AICE 文凭，您可以在 25 个月内为考生报名参加一个考试系列或最多五个考

试系列中的此类课程的考试。 

 报名前，您必须核实您的考生有资格获得此类分组证书。即使您的考生没有资格获得此类分组

证书，也将向您收取您分组证书的报名费。仅在您于报名截止日期之前撤消考生报名后，我们才能

退还报名费。  

如需有关分组证书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剑桥报名指南》。 

2.5.2 阶段性考评报名（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条例 

(a) 我们通常仅在报名截止日期之前收到考生撤消报名的通知后才能退还报名费。  
(b) 我们将考虑因医疗原因在报名截止日期后撤消报名的考生请出的退费申请。请将申请通过

电子邮件发至 info@cie.org.uk，同时附上一份医疗证明或医生声明，确认考生无法参加考

试。 所有医疗证明和医生声明必须使用英语。必要时，可随原件一起提供译文。 各

合作中心应通过剑桥合作伙伴提交申请。  
(c) 如已申请退款，在撤销考生报名前请先等待我们批准。  
(d) 得到我们的批准后，即可撤销考生报名，您也将收到退款。退费将计入您的下一张发票的

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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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国际 A Level 高中高级学历课程通常为两年，而剑桥国际 AS Level 高中高级附属学历课程通常

为一年。部分科目可能开始时为剑桥国际 AS Level 高中高级附属学历课程，然后升级为剑桥国际 A 

Level 高中高级学历课程。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有三种不同的考评方法： 

• 考生只参加剑桥国际 AS Level 考试。剑桥国际 AS Level 高中高级附属学历课程的课程内容是

剑桥国际 A Level 高中高级学历课程的一半。 

• 考生在第 1 年学习剑桥国际 AS Level 高中高级附属学历课程，在第 2 年完成剑桥国际 A Level

高中高级学历课程的学习。 

• 考生在同一考试系列中参加剑桥国际 A Level 高中高级学历课程的所有考试，通常在第 2学年

结束之后进行。 

 

2.5.3 结转内部考评分数 

希望在今后的考试系列中重新参加某门课程考试的考生可能需要补考书面组件，以及结转他们取得

的内部考评组件分数。关于考生能否结转这些分数，各个课程教学计划中均有所规定。 

条例 

(a) 根据特定的剑桥国际 A Level 高中高级学历课程的要求，考生可将获得的剑桥国际 AS 

Level 成绩计入今后考试系列中同一科目的剑桥国际 A Level 成绩。AS Level 成绩可在考

生参加剑桥国际 AS Level 考试所属考试系列后的 13 个月内结转两次。  

 举例如下：  

 考生可以利用他们在 2017 年 6 月考试系列中取得的剑桥国际 AS Level 成绩来换取 2017 年
11 月和/或 2018 年 6 月考试系列中的剑桥国际 A Level 证书。  

 考生可以利用他们在 2017 年 11 月考试系列中取得的剑桥国际 AS Level 成绩来换取 2018
年 6 月和/或 2018 年 11 月考试系列中的剑桥国际 A Level 证书。  

(b) 在为希望结转剑桥国际 AS Level 成绩的考生报名时，您必须输入适当的报名选项代码并提

供之前的报名详细资料。选项代码见《剑桥报名指南》。 

条例 

(a) 如果课程教学计划允许，您可以在 13 个月内结转剑桥 IGCSE、剑桥 O Level 和剑桥 Pre-U

分数一次，结转剑桥国际 AS Level 分数两次。 

 举例如下：  

 2017 年 6 月考试系列的课程作业或口试分数仅可结转到 2017 年 11 月考试系列或 2018 年 6
月考试系列之中。  

 2017 年 11 月考试系列的课程作业或口试分数仅可结转到 2018 年 6 月考试系列或 2018 年
11 月考试系列之中。  

(b) 在为希望结转以往考试系列内部考评分数的考生报名时，您必须输入正确的结转选项代

码。选项代码见《剑桥报名指南》。另外，请提供考生之前的中心号码和考号，以便我们

查找之前授予该考生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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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考试场地替代地点  

报名时，您可能会意识到贵中心的部分或全部考生需要在不是您的注册中心的一处场所参加考试。

申请使用考试场地替代地点的原因包括缺乏实践型考试设施。  

如要申请使用考试场地替代地点，请填写并提交“报名 – 表 5”。请按照表格上的说明填写。

各合作中心应通过剑桥合作伙伴提交表格。 

 

 

条例 

(a) 您在表格上建议的详细安全安排必须完全符合本手册第 4.4 条的规定。  

(b) 您必须在获得我们的书面同意之后才能使用考试场地替代地点。  

(c) 您不应让报考同一科目的考生分开在贵中心和考试场地替代地点参加考试。如果出现个别

考生需要在考试场地替代地点参加考试的特殊情形，例如，如果考生因医疗上的原因在医

院或在家接受教育，请在“报名 – 表 5”上注明并提交表格给我们审查。 

管理表格 

可从 www.cie.org.uk/forms 下载的表格  

• 使用考试场地替代地点报名 – 表 5	

重要日期 

在以下日期前我们可以接受使用考试场地替代地点的申请：  

• 6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4 月 17 日  

• 11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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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师考评 

3.1 概要提议表  

应确保为报名参加以下组件考试的考生填写概要提议表： 

• 剑桥 IGCSE 艺术和设计(0400/03) 

• 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o 艺术和设计(9704/04) 
o 设计和技术(9705/02) 
o 英语文学(9695/08) 
o 环境管理(8291/03) 
o 全球视野和研究(9239/04) 
o 媒体研究(9607/01 和 03) 

• 剑桥 Pre-U 全球视野和研究(9766/04)。 

以下组件的概要提议表可自愿选择填写： 

• 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o 设计和纺织(9631/02 和 04) 
o 旅游(9395/02) 

• 剑桥 Pre-U 全球视野和研究(9766/02)。 
 
您可以从 CIE 直通的“辅助材料”版面和教师支持网站(https://teachers.cie.org.uk)的相关科目

页面下载这些表格。  
请查阅相关课程教学计划中列出的详细信息和截止日期以及表格背面的备注。每份表格必须包括以

下内容： 

• 提议的名称 

• 调查的范围 

• 调查中可能利用的课程的内容领域 

• 考生计划采用的研究方法。 
 

本部分内容 

3.1 概要提议表    65 

3.2 内部考评课程作业   66 

3.3 考试课程作业   68 

3.4  非课程作业口试   69 

3.5  提交内部考评课程作业和非课程作业口试的分数					74 

3.6 提交课程作业和口试样本  76 

3.7 提交剑桥全球视野作业						 81 

重要日期 

提交概要提议表的截止日期：  

• 2017 年 6 月考试系列：2016 年 10 月 31 日  

• 2017 年 11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4 月 30 日  

我们的目标是在收到您的表格后四周内提供反馈，但在 6 月考试系列期间，这可能需要更长时

间，因此请在截止日期之前尽早提交您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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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要提议表填写完毕后，各合作中心应通过剑桥合作伙伴提交给我们。 
 

 

3.2 内部考评课程作业  

内部考评课程作业是指剑桥课程教学计划指定的任何课程作业组件，在中心考评，由我们负责审核。  

例如：口语课程作业、口语和听力课程作业、课题、论文、实地工作、艺术品和手工艺作品、设计

研究、实践作业、指定作业和课程学习中进行和考评的实验。  

课程教学计划小册子阐述了每个组件的考评方法，并规定某一组件是否进行内部考评，此外，它还

详细介绍了评分标准。 

课程作业可包括课题的主题、实验或参数已由教师或课程教学计划规定或由考生自己选择的作业。  

课程作业选项不提供给自修生。更多信息请参见相关课程教学计划和《剑桥报名指南》，该指南可

从 CIE 直通的“辅助材料”版面下载。 

您必须提交报名参加内部考评课程作业组件的所有考生的分数以及考生的课程作业样本。请参见第

3.5 和第 3.6 条中的指导。 

3.2.1 验证课程作业 

在评分之前，我们需要确信作业是考生自己的作业。因此您必须确认您代表考生提交的作业完全是

考生自己的原创作业。提交考生的课程作业分数，即表示您确认，所评分的作业完全是相关考生的

作业并且是在课程教学计划要求的条件下完成的。如果您无法确认，则不得提交作业。  

3.2.2 监督课程作业  

(a) 我们不希望考生在没有教师指导和持续监管的情况下完成课程作业。教师可以：  

 (i) 协助选择调查课题、模型和主题；  

 (ii) 指明信息来源，例如可能提供帮助的机构或个人、材料、访问地点和参考资料；  

 (iii) 就考生所提议的点子之可行性提出建议；  

 (iv) 就时间长短、方法和处理措施提出建议；  

 (v) 把课程作业看作课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确保向考生布置相关的日常课堂作业和/或家

庭作业（若适合）。  

(b) 此外，教师必须：  

 (i) 持续监管作业，防止抄袭并监控进度；  

 (ii) 区分故意抄袭和无辜的过度依赖书籍或其他出版材料；  

 (iii) 确保考生说明资料来源；  

 (iv) 确保作业按课程教学计划的要求完成，并可根据标准进行考评。  

条例 

(a) 如需有关填写和提交概要提议表的指示，请参阅概要提议表。 
(b) 我们保留单方面拒绝接受存在以下情况的任何提议或已完成的作业之权利：包含露骨

的性行为描述、暴力内容、违反高尚文雅行为标准的内容、使我们丧失名誉的内容、

在英国或学习者所在地区属于非法或可被起诉的内容，或者在其他方面引起争议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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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课程作业必须是考生自己完成的、无人协助的作业。除非科目特定的指示另有规定，教师可

以在考生上交作业进行最终考评之前审查作业，为考生提供支持。教师可以口头或通过书面

反馈来做到这一点。教师的建议应为普遍性的，以便学生可以主导讨论并提出任何修改的建

议。教师不得向个别学生或一组学生提供如何改进其作业以达到考评标准的详细建议。  

(d) 教师必须详细记录给予个别考生的超过上述指定范围以外的任何协助之性质。教师应该将此

类信息记录在每名考生的考生个人记录卡上，记录卡可从样本数据库

(www.cie.org.uk/samples)中获取。教师必须在对作业评分时将这类协助考虑在内。  

3.2.3 课程作业的呈现方式  

(a) 每名考生作业必须在 A4 纸上完成书面课程作业，除非课程教学计划另有说明。  

(b) 考生可用文字处理软件或打字机制作课程作业，除非课程教学计划明文禁止这样做。  

3.2.4 课程作业评分 

(a) 教师必须按照课程教学计划规定的标准对课程作业评分。他们必须使用我们为该课程提供的

文件提供他们是如何评分的证据。  

(b) 教师必须将评分标准应用于所有作业，无论作业是在考生所学课程的什么阶段完成的。  

3.2.5 中心内评分标准化  

(a) 如果有多名教师参加考评，您必须对这些教师和教学小组的评分应进行标准化。这将确保报

考某一课程的所有考生均按照同一标准得到评判。中心必须对所有考生排定名次。  

(b) 中心内部的标准化需要参与作业样本考评的全部教师在评分方面达成一致。某些教学小组的

评分标准可向上或向下浮动，以确保整个中心评分的一致性。要把分数的小数部分四舍五入，

算出最后总分。  

(c) 每个中心每门课程必须有一名教师负责该课程中本中心工作人员评分的标准化工作。该教师

必须确保该中心为该课程的考生制定一套有效的评分标准。  

3.2.6 未能完成课程作业 

如果考生已报考某一课程作业组件但未能提交任何课程作业，该考生没有资格获得该课程的等级，

将记为“无成绩”。教师必须在提交内部考评分数和填写与该组件样本一起返回的表格时，将该考

生注明为缺考（“A”，而不是“0”）。  

3.2.7 未完成或额外的课程作业  

(a) 有的课程作业组件要求考生完成几个不同的作业（例如三篇论文）。如果考生没有完成课程

作业的所有部分，您应只给该考生已提交的作业评分。  

(b) 如果考生提交超过规定件数的课程作业，只要每件课程作业均满足课程教学计划的要求，在

给考生评分时应忽略最差的一件作业。  

3.2.8 特殊安排  

考生制作课程作业期间，因为无法预见的疾病或其他不幸事件致使课程作业短缺的，您可以申请特

殊安排。我们在一些科目中，有可能允许考生减少课程作业的数量，而不会受到任何处罚。我们不

可能在每种情况下都给予这一安排，例如，如果考生未达到课程作业考评目标。如需与课程作业相

关的特殊安排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本手册第 5.5.6 至 5.5.8 条。 

3.2.9 欺诈和违规行为  

如果怀疑课程作业中存在欺诈或违规行为，您必须按照本手册第 5.6 条的规定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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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 不合要求的做法  

如个别教师或各中心未满足我们对课程作业的要求，我们将向各中心提供进一步的指导。如果我们

自行判断出现了重大问题，我们可能要求您另聘人员在今后的考试系列中进行课程作业组件考评。  

3.2.11 为一门以上的课程提交课程作业  

(a) 为一门以上课程提交相同的课程作业不受限制，除非课程另有规定。然而，为一门以上课程

提交的课程作业必须是相关的，并且必须根据每门课程的标准分别考评。  

(b) 可能有一名以上的审核人需要审核这类课程作业。因此您负责保证人手一份。 

3.2.12 在后续考试系列中重新提交课程作业 

考生可以重新提交在之前的考试系列中曾提交过的全部或部分课程作业。作业必须符合课程教学计

划规定的准则，包括在要求时填写“概要提议表”。重新提交的任何作业需要符合该系列的课程教

学计划要求并且将接受所属系列的外部审核。  

 

3.3 考试课程作业 

考试课程作业是指剑桥考官评分的课程作业。  
这些组件不提供给： 

• 自修生 

• 通过不在其中学习的中心报名的考生  

对于考试课程作业，您应提交所有考生的课程作业而不是课程作业样本。请参见第 3.6 条中的指导。

由于作业是外部考评的，您不用随课程作业一起提交分数。 

3.3.1 验证考试课程作业 

提交课程作业即视为您已经对作业进行了验证，证明是考生自己的原创作业。课程作业中不得含有

教师所作的更改。  

3.3.2 监管考试课程作业  

(a) 我们不希望考生在没有教师指导和持续监管的情况下完成课程作业。教师可以：  

 (i) 协助选择调查课题、模型和主题；  

 (ii) 指明信息来源，例如可能提供帮助的机构或个人、材料、访问地点和参考资料；  

 (iii) 就考生所提议的点子之可行性提出建议；  

 (iv) 就时间长短、方法和处理措施提出建议；  

 (v) 把课程作业看作课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确保向考生布置相关的日常课堂作业和/或家

庭作业（若适合）。  

(b) 此外，教师必须：  

 (i) 监管作业，防止抄袭并监控进度；  

 (ii) 区分故意抄袭和无辜的过度依赖书籍或其他出版材料；  

 (iii) 确保考生说明资料来源；  

 (iv) 核实作业按课程教学计划的要求完成，并可根据规定的标准进行考评。  

3.3.3 提交一门以上课程的考试课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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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门以上课程提交相同的课程作业不受限制，除非课程另有规定。然而，任何为一门以上课程提

交的课程作业必须与每门课程的要求相关，并且必须根据每门课程的标准分别考评。可能有一名以

上的审核人需要审核这类课程作业。因此您负责保证人手一份。 

3.3.4 重新使用考试课程作业 

考生不能重新使用以前考试系列中的考试课程作业。他们必须提交新的作业，同时附上新的概要提

议表（若适合）。他们提交的作业不能是他们在以前考试系列中提交作业的重做版本。 

 

 3.4 非课程作业口试  

非课程作业口试由您的教师在内部实施和考评，然后由我们进行外部审核。非课程作业口试的格式

由我们规定，并且所有考生使用同一格式。  

与课程作业口试不同，非课程作业口试不是在学习期内进行的。相反，这类口试作为考试在我们规

定的时间内进行。  

以下考试为内部考评的非课程作业口试：  

• 剑桥 IGCSE 外语口试——课程 0515、0519、0520、0525、0530、0535、0540、0543、0544、

0545、0546 和 0547。如要下载课程教学计划，请访问以下网站：www.cie.org.uk。  

• 剑桥 IGCSE 第一语言口试；  

• 剑桥 IGCSE 第二语言口试；  

• 剑桥 IGCSE 印度尼西亚语(0538)； 

• 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语言口试（英语除外）。  

您必须提交报名参加非课程作业口试的所有考生的分数以及考生的样本录音。请参见第 3.5 和第

3.6 条中的指导。 

 

3.4.1 时间安排 

(a) 口试在主要考试时段之前举行。您必须在时间表(www.cie.org.uk/timetables)规定的时间内

进行口试。  

(b)  中心开始口试后，所有考生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测试完毕，以帮助维持考试的安全。

*  

3.4.2 预计报名  

我们使用您的预计报名信息来计算您在主要考试系列之前进行的非课程作业口试和其他考试需要多

少套材料。若未提交预计报名信息，您可能得不到在指定的时间进行口试所需的材料。* 

如需预计报名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本手册第 2.2 条。 

3.4.3 任命教师/考官  

重要信息 

我们会在考试窗口期前至少一个月把剑桥 IGCSE 和剑桥国际 AS 及 A Level 口试的实施指示发给

各中心。请留意《剑桥考官电子通讯》中的此类指示。 剑桥合作伙伴应把这些指示转发给合

作中心。 



2017 年剑桥手册（国际） 准备 67 

(a) 您必须选择一位教师/考官来考评非课程作业口试。这通常是贵中心相关系科的一名教师，但

也可以是一名有合适资格、独立于系科/中心的人员。如果您对教师/考官的适合性有疑问，

请与我们联系。  

(b)  如果您通过剑桥合作伙伴运作，剑桥合作伙伴负责确保上述安排到位。  

(c) 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非课程作业口试需要一份口试考官提名表。请参考相关课程教学计划

给出的详细规定。  

 3.4.4 为教师/考官提供的支持 

各种剑桥 IGCSE 口试手册可从教师支持网站(https://teachers.cie.org.uk)下载。这些手册为口试

的准备和实施提供了指导和建议。这些手册还提供已评分的考生作业录音以及考官的评语。在线课

程作业培训课程提供评分练习，可在 www.cie.org.uk/events 获取。有关考试前、考试期间和考试

后实施口试的一般性指导的演示文稿可在我们网站 www.cie.org.uk/teacherassessment 的 Exams 

Officers（考官）版面下载。 

 

3.4.5 我们提供机密考试材料的非课程作业口试特别指示* 

(a) 对于剑桥 IGCSE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0510 和 0511)，口试卡和教师须知小册子只能在考前一个

工作日启封。  

  对于所有其他于剑桥 IGCSE 课程，口试卡和教师须知小册子可在考前四个工作日启封。  

(b) 启封之后，中心主任应将保密的教师须知小册子提供给系主任或相关教师/考官。教师/考官

必须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来熟悉这些材料和程序。  

(c)  材料不得离开中心，必须始终对其中的信息保密。 

(d) 您必须按照我们的规定安全保管材料，直到剑桥时间表上规定的口试时间已经过去为止（即

使您在此日期之前已经完成了考试）。 

3.4.6 评分 

(a) 教师/考官必须根据该组件评分方案中的标准对口试进行评分。教师/考官将在教师须知小册

子或相应年度的课程教学计划里找到这个评分方案。  

(b)  您必须在面试时就对考生进行初步考评，而不是之后根据录音来进行考评。在口试中，

教师/考官应在课程作业考评汇总表、分数计算表或口试汇总表的各标题下填写分数。教师/

考官应确保总分数转入 CIE 直通或内部考评分数表（MS1），取决于贵中心提交分数的方式。

详见第 3.5 条中的指示。 

3.4.7 中心内评分标准化  

(a)  通常，您只应为每门课程任命一名教师/考官。如果您因为考生人数较多而希望使用额

外的教师/考官，您必须在口试窗口期开始之前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cie.org.uk，征得我们

的许可。您必须在电子邮件中包括下列信息： 

• 课程编号和组件编号 

• 在贵中心参加口试的考生人数 

• 拟任命的教师/考官的姓名和职务 

• 每名教师/考官的考生人数分配  

*这些规定不适用于剑桥 IGCSE 第一语言英语口试和听力考试(0500/05)，因为我们不寄发这些

口试的机密材料。为实施这些口试所需的所有材料请参见 2017 年课程教学计划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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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允许一名以上的教师/考官实施并考评口试，您必须使不同教师/考官均采用标准化的考

评。这是为了确保报考某一课程的所有考生均按照同一标准得到考评。您必须对整个中心的

考生排定名次。  

(d) 标准化工作需要参与作业样本考评的所有教师/考官就评分标准达成一致。一些教师/考官的

分数可向上或向下浮动，以确保整个中心的一致性。 

(c) 每个中心每门课程都必须有一名教师/考官负责该中心工作人员在该课程中评分的标准化工作。

此人必须确保该中心为该课程的考生制定一套有效的评分和录制标准。  

3.4.8 录制口试  

(a)  您需要提供自有的： 

• 设备来录制口试 

• U 盘、CD 和/或 DVD 来提交样本 

请访问样本数据库(www.cie.org.uk/samples)，查看可接受的录制格式的详细信息。 

(b)  您必须确保口试在较安静的考场进行。此外，必须为正等候或准备考试的考生安排一个

单独的安静区域。在备考房间里必须有人在考生参加口试之前监督考生。如果任何时候在等

候/备考房间有多名考生，监督人员必须确保房间安静，考生之间没有交流。其他考生不得进

入该区域，包括已经完成考试的考生。去掉或遮盖考场和等候/备考房间内可能对考生有用的

任何陈列材料。 

 

(c) 请检查确保提供了高质量的录音设备，例如，数码录音机并配备单独的麦克风。在考试之前，

您必须在将要进行考试的房间内测试设备，检查录音的质量。  

 

(d)  教师/考官负责确保录音设备工作正常。  

(e) 在把录音寄给剑桥之前，教师/考官必须进行检查，以确保所有考生均已录音并且所有录音都

听得清楚且完整。如果录音有任何问题，请立即通过电子信箱 info@cie.org.uk 联系我们，

并附上问题的详细说明，以征求建议。  

3.4.9 缺考考生和未能完成口试 

(a) 没有参加口试且没有资格申请特殊安排的考生将不会获得该课程的分数，将记为“无成绩”。

如需特殊安排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本手册第 5.5 条。 

(b) 在口试分数不计入课程总分的情况下，未参加口试的考生仍有资格获得总分，但不会得到单

独的口试分数。  

(c) 如果任何考生在规定的口试时间缺考但他们希望参加口试，您必须申请允许让考生在规定的

口试期内另一时间、在大多数考生考完之后参加口试。请将申请通过电子邮件发至

info@cie.org.uk。此类安排不得延误供审核用的样本和表格的寄发。  

 如有缺考的考生稍后参加口试： 

重要信息 

• 对于剑桥 IGCSE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0510/05 和 0511/05），考生花费 2-3 分钟在考场内与教师

/考官一起为口试的考评部分做准备。 

• 您不需要为剑桥 IGCSE 第一语言英语口语与听力考试（0500/05）提供单独的安静区域。我们不

为此考试提供机密材料，因此考生在进入考场之前不需要任何准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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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分数计算表、口试汇总表或课程作业考评汇总表上注明这一点。 
2 不要在预先印好的内部考评分数表(MS1)或 CIE 直通上将该考生标注为“缺考”，而应将

相关字段留空。 
3 除了规定的样本外，将口试录在单独的 U盘、CD 或 DVD 上。 
4 在分数计算表、口试汇总表或课程作业考评汇总表上包括此前缺考考生的分数。 
5 一旦重新安排的考试结束，您必须将录音和一份分数计算表、口试汇总表或课程作业考评

汇总表的副本寄至以下地址：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s  
Cambridge Assessment DC10  
Hill Farm Road  
Whittlesford  
Cambridge CB22 4FZ  
United Kingdom  

6 将口试总分数填在“教师考评 – 表 4”上提交。  

 

(d)  如果考生未参加口试，并且没有资格通过特殊安排以便稍后参加考试，教师/考官

必须在以下几处地方将该考生注明为缺考（“A”，而不是“0”）：  

• 分数计算表、口试汇总表或课程作业考评汇总表。 

• 预先印好的内部考评分数表(MS1)或 CIE 直通，取决于您提交分数的方式。  

(e)  对于被认为参加了口试的考生，您必须有考生考试的录音，以便按要求提交。  

3.4.10 特殊安排  

(a) 如果考生不可避免地受阻而无法完成课程的口试要求，也不可能在稍后参加考试，我

们将考虑特殊安排的请求。  

(b) 我们不接受您以未能找到合适的考官作为批准特殊安排的理由。  

如需特殊安排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本手册第 5.5 条。 

3.4.11 违规行为  

提交口试分数即表示您声明您已经满足了我们对实施口试的要求。口试中任何可疑的行为

（如考生或教师使用预先确定的脚本，或进行组成考试一部分的角色排演），我们将根据我

们的违规程序进行处理。详见本手册第 5.6 条。  

3.4.12 不合要求的做法  

(a) 如个别教师/考官或中心未满足口试的要求，我们将提供进一步的指导。  

(b) 如果我们认为出现了重大问题，我们可能要求您另聘人员在今后的考试系列中实施口

试并考评。  

管理表格 

可从 www.cie.org.uk/forms 下载的表格  
补充内部考评分数表（MS1）：教师考评 –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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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提交内部考评课程作业和非课程作业口试的分数 

您需要为报名参加内部考评课程作业组或非课程作业口试的每名考生提交分数。如果考生缺考或未

完成课程作业，则用“A”注明。如您未提交考生的分数，则考生的该门课程通常会被评为“无成

绩”。  

对于每个内部考评组件，提交教师给每名考生所评的最终分数。如果有多名教师参加考评，则贵中

心应在提交分数之前对这些教师的评分进行标准化。在这些情况下，您只能向剑桥提交标准化的分

数。在提交分数前请检查是否所有考生的分数均正确无误，并确保您所提交的分数和您随样本一起

寄送的表格上的分数相一致。 

3.5.1 如何提交分数  

提交分数有两种方法。 请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提交同一组件的所有分数。  

CIE 直通  

一旦报名被受理之后，即可使用 CIE 直通提交内部考评分数。在提交具有考试窗口期的组件的分数

时，可以在窗口期开始后提交分数。  

1 访问 Administer Exams（实施考试）版面的 Dashboard（控制面板）。您将看到您需要为其

提交内部考评分数的所有考生名单（按课程分类）。提交分数或在提供的方框内注明考生缺

考（A，而不是 0）。 您也可以同时提交所有分数。请参见本页上“额外指导”方框中的

指示。 

2 在提交分数前，请先运行报告以检查已输入的所有分数。要访问报告，请点击 Internally 

Assessed Marks（内部考评分数）标签页中的 Download CSV（下载 CSV）。您务必要这么做，

因为一旦完成分数提交，便无法通过 CIE 直通进行更改。如欲更改已提交的分数，请发送电

子邮件至 info@cie.org.uk 联系我们。 

3 提交分数后，点击 Download Internally Assessed marks report（下载内部考评分数报告）

并打印分数。在向我们寄送供审核的样本时，请附上分数打印稿。您不必寄回内部考评分数

表（MS1）。  

 合作中心可以通过 CIE 直通向其剑桥合作伙伴提交其内部考评分数。分数提交完毕后，合作中

心应联系相应的剑桥合作伙伴，通知其分数已输入系统，供其审批和提交给剑桥。  

 

 

 

 

内部考评分数表（MS1）  

建议您通过 CIE 直通提交分数，但是如无法做到，可转而使用预先印制的内部考评分数表（MS1）。

我们寄送的考前资料中有这些表格。表格背面有表格填写说明。  

重要信息 

处于不活动状态 20 分钟后，您将自动从 CIE 直通注销。 

额外指导 

您可以使用 CIE 直通观看与提交内部考评分数有关的在线教程和资料页，网址为：

www.cie.org.uk/teacher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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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1 表格印制在三联式自动誊写纸上：  

• 将每个组件的第一联装入提供的信封中寄给我们；  

• 表格的第二联应与您寄给我们供审核的样本附在一起；  

• 表格的第三联则由您留作存档之用。  

我们将扫描这些表格，所以请勿以任何方式对其进行折叠、装订或损坏。  

 填好 MS1 表格后，请： 

• 在分数一列中和通过填涂分数网格列中的菱形，输入所有考生的分数 

• 在单元内填写“A”，将未完成组件的考生标为缺考 

• 检查分数网格中的菱形分数是否与分数列中写下的分数一致 

• 始终给十位和单元画上阴影。例如： 
o 如要输入分数 30，给下面一行上的 30 菱形和 0菱形画上阴影  
o 如要输入分数 9，给上面一行上的 9 菱形和 00 菱形画上阴影 

对于超过 100 的分数：  

o 如要输入分数 100，给 100 菱形、00 菱形和 0 菱形画上阴影 
o 如要输入分数 110，给 100 菱形、10 菱形和 0 菱形画上阴影 

• 请检查输入的分数未超过该组件允许的最大分数。最大分数显示在表格的右上角。 

• 在所有 MS1 表格上，检查书写的分数和菱形分数，以及任何额外的考生详细资料是否清晰易读。 

• 始终在每份 MS1 表格上签名。 

如果在表格打印之后且未列出考生的情况下进行报名或修改报名数据，请使用考号菱形（若可能），

在表格最后一页的底部添加考生的详细资料。如果表格上空白处不够，或您没有为之逾期报名的课

程的 MS1 表，请使用“教师考评 - 表 4”。  

管理表格 

可从 www.cie.org.uk/forms 下载的表格  

• 补充内部考评分数表（MS1）：教师考评 –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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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结转内部考评分数  

详见本手册第 2.5.3 条。 

 

3.6 提交课程作业和口试样本 

您需要提交内部考评课程作业和口试样本，这样我们才能对内部考评分数进行审核。提交样本时，

始终附上分数和样本数据库中指定的表格。您必须将构成考生该组件最终分数的所有作业寄送给我

们。我们保留要求提供全面中心样本的权利。您必须在我们规定的日期之前将此类样本提交给我们。  

对于考试课程作业，您应提交所有考生的作业而不是样本。 

如果您未提供我们要求的材料，我们将无法发布相关课程的成绩。 

 剑桥合作伙伴应与合作中心密切合作，确保选择了正确的样本。合作中心应在剑桥合作伙伴规定

的较早截止日期前将样本与相关表格一起寄送给剑桥合作伙伴，之后剑桥合作伙伴应将这些样本和

表格寄送给我们。 

3.6.1 样本是如何选择的？ 

选样安排因组件的不同而不同。请使用我们的样本数据库来检查：  

• 什么时候和如何提交考生的作业  

• 需要寄送多少样本  

• 需要填写哪些表格并随考生的作业一起寄回。  

1 访问我们的样本数据库：www.cie.org.uk/samples  

2 选择“启用宏”或“启用内容”  

 
 

 
 

 
 



2017 年剑桥手册（国际） 准备 73 

3 输入贵中心号码、最多五个课程代码，然后选择“搜索”  

3.6.2 如何填写表格  

样本数据库(www.cie.org.uk/samples)显示了需要填写哪些表格并随考生的作业一起寄回。视组件

要求，您需要填写以下表格之一： 

• 课程作业考评汇总表(CASF) 

• 分数计算表(WMS)，或 

• 口试汇总表(OESF) 

对于一些组件，您还需要为报考该组件的每名考生填写考生个人记录卡。您只需提交样本中所包含

的考生的个人记录卡。 请保管好样本中未包含的任何考生的个人记录卡。我们以后可能会要求

查看这些个人记录卡。 

从样本数据库的“样本随附表格”列下载交互式表格。我们建议您与进行考评的教师一起在屏幕上

填写表格。填写 CASF、WMS 或 OESF 表格时，请记住：  

• 将报考某一组件的所有考生的分数包括在内，而不仅仅是样本中考生的分数。  

• 您在表格中输入的总分必须正确进行累加，不得超出最高分数。样本数据库中的交互式表格将

为您累加分数，并在超出最高分数时提醒您。  

• 如果只有一名教师参加考评，输入各项分数并填写表格上的“总分”一列。此列中的分数必须

与您通过 CIE 直通或内部考评分数表（MS1）提交给我们的分数相符。 

• 如果有多名教师参加考评，您还必须在表格上的“内部审核分数”一列填写标准化的分数。此

列的分数必须与您向我们提交的分数相符。 

• 如果考生未完成组件，请在表格上注明缺考。  

3.6.3 如何提交样本  

包括哪些内容 

在提交样本时，请随附：  

• 样本数据库指定的样本和构成考生该组件最终分数的所有作业。  

• 显示为该组件所有报名考生提交的分数的报告。这可以是您的 CIE 直通的内部分数报告，也可

以是内部考评分数表（MS1）的第二联。 

• 样本数据库(www.cie.org.uk/samples)中指定的表格。如果表格缺失、不完整或不正确，我们

将需与您联系，这样可能会延误审核流程和向考生发布成绩。  

•  对于每个口试或音乐组件，包含样本中所有录音的一个 U 盘、一张 CD 或 DVD。用单独的 U

盘、CD 或 DVD 提交各组件的录音。 

• 对于我们要求提供考生表现视频证据的组件，可以在标准 DVD 播放器上播放的标准尺寸 DVD（标

准 PAL 或 NTSC DVD 视频）。若您未提供正确格式的视频证据，我们将不发布该课程的成绩。您

必须确保所有视频证据在提交之前得到安全保管。  

• 对于本手册第 3.1 条中列出的组件，一份样本中每件作业的概要提议表副本。 

 

准备待寄送的样本  

 确保内部考评样本中的每件作业都清楚地标明贵中心号码、考号、课程和组件。您可以使用我

们寄送的剑桥考前资料中的“课程作业识别标签”。此外，我们还为剑桥 IGCSE 艺术和设计科目的

重要信息 

对于有些组件，您无法使用 U 盘提交样本。请访问样本数据库(www.cie.org.uk/samples)，了

解如何提交考生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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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作业提供了单独的识别标签。在以下网址下载额外的标签：www.cie.org.uk/forms（教

师考评 - 标签 1和 3）。  

 对于每个口试或音乐组件，如果可能的话，用相同的 U 盘、CD 或 DVD 提交样本中所有录音。

分开提交不同组件的录音。您寄给我们的每个 U 盘、每张 CD 或 DVD 都必须清楚地标明贵中心号码、

课程代码和组件代码。使用 CD/DVD 记号笔（而不是标签）将此类信息写在 CD 和 DVD 上。对于 U 盘，

可以使用标签或细记号笔。  

请附上按照录音顺序排列的考生名单。这名单应包括： 

中心号码 

课程代码和组件代码 

包括在内的考生的考号和姓名 

请小心包装这些物品，以免在运输途中损坏。  

提交的书面课程作业应采用较薄的素封面，而非笨重的圆环活页夹。请确保任何以线绳系绑的书面

课程作业均牢固捆扎。  

请避免寄送贵重材料或大件、笨重或易碎物品。  

包装和寄发答卷  

我们在剑桥考前材料中提供了您寄回样本所需的大多数材料。  

1 请将各个组件的样本装入单独的答卷包裹。  

2 在每个包裹前面贴上正确的条形码标签，标签上应显示贵中心的号码、课程编号和组件编号。  

3 将包裹放在安全的外包装中，以确保样品在运输途中不会损坏。我们不提供外包装。您可以

将各组件的多个包裹放入一个外包装中。必要时，您可以使用多个外包装。 

4 在此包装上贴上显示我们地址的课程作业地址标签。您可以从以下网址下载更多标签：

www.cie.org.uk/forms  

5 将样本寄至以下地址。样本必须在样本数据库(www.cie.org.uk/samples)中的截止日期前寄

达我处。请选用提供追踪工具的快递公司，并将快递单号记录下来。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s  

Cambridge Assessment DC10  

Hill Farm Road  

Whittlesford  

Cambridge CB22 4FZ  

United Kingdom  

6  每次向我们寄送一批样本时，您必须填写我们的答卷寄回表。此表格将使我们能够收集

您所寄包裹的跟踪信息，以便我们能够确保包裹能够不延误地寄回剑桥。我们将通过电子邮

件在《剑桥考官电子通讯》中向您发送表格的链接。  

重要信息 

• 在寄送作业之前，请检查您是否保管了第 3.6.4 条中列出的信息和材料。 

• 请仔细包装作业，确保它们寄达我处时完好无损。如果表格损坏，我们将需与您联系，这

样可能会延误审核流程和向考生发布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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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各中心需要保管什么材料？ 

您必须在考试成绩查询期结束之前保管以下材料和信息： 

• 所寄送作业的记录； 

• 所评分数的记录，例如，您的 CIE 直通内部分数报告打印稿； 

• 评分标准化方法总结（如适用）； 

• 在样本中寄送的课程作业的副本； 

• 在我们请求您进一步提供作业样本的情况下，样本中未包含的所有考生的全部已考评课程作业； 

• 参加了口试的所有考生的录音副本； 

• 每种表格的副本。这些表格是考评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作为我们可能会需要参考这些表

格，作为持续质量评审工作的一部分。  

您必须安全地保管这些材料。在考试成绩查询期结束之前，请勿将这些材料归还给考生。  

 

 

3.6.5 剑桥是否归还考生的作业？ 

正常情况下，我们会在成绩和证书颁布后将您提交供审核的内部考评课程作业样本归还给您。但是，

我们可能会留下部分课程作业，供研究、展览、存档或教育之用。收到我们归还的课程作业后，您

可以将它们归还给考生。 

 

额外指导 

为了帮助您正确提交样本，请观看我们的在线教程，网址为：

www.cie.org.uk/teacherassessment。 

重要日期 

您的内部考评估样本必须在以下日期前寄达我处：  

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语言口试组件  

• 6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6 月 7 日  

• 11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10 月 31 日  

其他所有内部考评组件  

• 6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4 月 30 日  

• 11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10 月 31 日 

 不要等到寄送排定考试的答卷时，才同时寄送考生的作业。 

条例 

我们对提交审核的课程作业之遗失或损坏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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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试录音 

您所提交的供审核的口试录音将不予归还。  

剑桥 IGCSE 艺术和设计 

剑桥 IGCSE 艺术和设计（0400/01 和 02）的作业归还将按组件收费，费用详情可参见 CIE 直通的

My Messages（我的消息）版面的收费一览表，或向相应的剑桥合作伙伴索取（如您在合作中心工

作）。收取归还费的依据是：通过快递归还物品，而且作业最大尺寸不超过 A2，如果超出这一最大

尺寸，则我们可能会收取额外费用。  

如欲申请归还剑桥 IGCSE 艺术和设计的作业，请在截止日期前填写并寄回“教师考评 – 表 5”。 

 

3.6.6 样本审核结束之后各中心会收到相关报告吗？ 

在寄送临时成绩资料时，我们将一并寄发每个内部考评组件的报告。报告将重点说明针对考生分数

所作调整。详见本手册第 6.1.3 条。 

管理表格 

可从 www.cie.org.uk/forms 下载的表格  

• 返还剑桥 IGCSE 艺术和设计作业：教师考评 – 表 5 

重要日期 

提交“教师考评 – 表 5”的截止日期如下： 

• 6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4 月 30 日 

• 11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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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提交剑桥全球视野作业 

课程 组件 组件类型 如何提交考生的

作业 
须使用哪一指南

来获取详细指导 

剑桥 IGCSE 全球

视野(0457) 
个人研究

(0457/01)  

小组课题

(0457/02) 

内部考评课程作

业 
请参见“提交剑

桥全球视野作业

的指南”和“剑

桥全球视野管理

指南”。这两本

指南都将于 2017

年初推出。 

 

 

提交剑桥全球视
野作业 

剑桥 Pre-U 全球

视野与研究

(9766)  

论文(9766/02)  

演示文稿

(9766/03)	

考试课程作业 

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全球视野和

研究(9239) 

论文(9239/02)  

团队课题

(9239/03) 

考试课程作业 剑桥全球视野管
理指南 

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全球视野和

研究(9239) 

研究报告

(9239/04) 
内部考评课程作

业 

纸质版 剑桥手册第 3.6.3

条和第 3.7.1 条 

剑桥 Pre-U 全球

视野与研究

(9766) 

独立研究报告

(9766/04) 
内部考评课程作

业 
剑桥手册第 3.6.3

条和第 3.7.2 条 

 

这两本指南都将于 2017 年初在 www.cie.org.uk/examsofficersguide 发布。 

 

 剑桥合作伙伴应根据需要，把这些指示转发给下属的合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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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全球视野和研究(9239/04)	
 

 考生的研究报告是内部考评的。这意味着他们由贵中心的教师评分和评注。然后，您向剑桥提

交纸质报告样本。对于样本中的每个考生，您必须提交： 

• 研究报告和研究日志 

• 考生个人记录卡 

• 监督表 

• 口头说明表 

您还必须提交课程作业考评汇总表，显示报考 9239/04 的所有考生的分数，而不仅仅是样本中考生

的分数。  

3.7.2 剑桥 Pre-U 全球视野和研究(9766/04) 

应提交纸质版的独立研究报告。请遵循第 3.6.3 条中的指示。您必须在样本中包括以下各项：  

• 显示为该组件所有报名考生提交的分数的报告。这可以是您的 CIE 直通的内部分数报告，也可

以是内部考评分数表（MS1）的第二联 

• 课程作业考评汇总表 

• 样本中每名考生的独立研究报告监督表  

• 样本中每名考生的封页  

这些表格可从样本数据库中下载(www.cie.org.uk/samples)。您无需提交考生个人记录卡。 

 

重要日期 

对于内部考评的课程作业，我们需要在以下日期前收到您的分数和样本： 

• 6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4 月 30 日  

• 11 月考试系列：10 月 31 日  

我们需在以下日期前收到考试课程作业： 

• 6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5 月 31 日 

• 11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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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试开始前 
 

4.1 预测等级 

我们要求您提供所有考生的预测等级。 

预测等级是教师预期考生在已报名的课程上将取得的等级，预测等级应是对考生的预计考试成绩的

切合实际的预测。它不是教师对考生课程作业质量的评估，也不是对考生所付出努力的评估。  

如果考生已经在之前的考生系列（如：剑桥国际 AS Level）中完成某门资格证书课程的部分考试，

则预测等级应着眼于整体资格证书课程考试，包括已考评的部分。 

我们使用预测等级来实现以下目标： 

• 为确定课程等级阈值提供依据； 

• 帮助我们在考试后对考生分数进行调整（如果您申请了特殊安排），以考虑任何不利情形，如

生病、丧亲或临时受伤； 

• 在我们发布成绩前实施检查。 

如未提交预测等级，您将使考生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没有预测等级，我们将无法应用这些质量保证

流程。 

4.1.1 如何提交预测等级  

提交预测等级有两种方法。您必须在相关截止日期前提交预测等级，我们建议您尽早提交。  

CIE 直通  

一旦报名被受理之后，即可通过 CIE 直通提交预测等级。 

1 访问 Administer Exams（实施考试）版面的 Dashboard（控制面板），然后点击相关考试系

列中的 Forecast grades（预测等级）。您将看到您需要为其提交预测等级的所有考生名单

（按课程分类）。 您也可以同时提交所有分数。请参见下一页上“额外指导”方框中的

指示。 

2 请使用单选按钮为每门课程和每名考生选择正确的预测等级。  

本部分内容 

4.1 预测等级   83 

4.2 寄送的考前材料和试卷 85 

4.3 接收寄发的试卷  89 

4.4 存放机密材料  91 

4.5 准备考场   93 

4.6 监考人员要求   95 

重要信息 

处于不活动状态 20 分钟后，您将自动从 CIE 直通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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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无法预测某名考生（如自修生）的等级，请选择“X”。  

4 在提交预测等级前，请先运行报告以检查已输入的所有等级。要访问报告，请点击 Forecast 

grades（预测等级）标签页中的 Download CSV（下载 CSV）。您务必要这么做，因为一旦提

交了等级之后，便无法通过 CIE 直通进行更改。  

5 如欲更改已提交的预测等级，请发送电子邮件至：info@cie.org.uk。  

 各合作中心应向剑桥合作伙伴提交预测等级。预测等级提交完毕后，合作中心应联系相应的剑桥

合作伙伴，通知其预测等级已输入系统，供其审批和提交给剑桥。  

 

预测等级表  

如无法在线提交预测等级，请使用预测等级表（FS1）代替。我们寄送的剑桥考前材料中有这些预先

印制的表格，  

1 按照表格背面的指示填写表格。  

2 如无法预测等级，请在“预测等级”一列填写“X”。  

3 留取数份表格副本供自行存档之用。 

4 使用剑桥考前材料中提供的信封寄回表格。我们将扫描这些表格，所以请勿以任何方式对其

进行折叠、装订或损坏。  

5 如果在表格打印之后进行报名或修改报名数据，请在表格底部添加考生的详细资料。如果表

格上空白处不够，或您没有为之逾期报名的课程的 FS1 表，请使用“考试开始前 - 表 1”。

每门课程均分开填表。 

 

 

额外指导 

您可以使用 CIE 直通观看与提交预测等级有关的在线教程和资料页，网址为：
www.cie.org.uk/beforetheexams 

管理表格 

可从 www.cie.org.uk/forms 下载的表格  

• 补充预测等级表(FS1)：考试开始前 – 表 1

重要日期 

提交预测等级的截止日期：  

• 6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4 月 30 日  

• 11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10 月 31 日  

 合作中心应在剑桥合作伙伴规定的较早截止日期前向剑桥合作伙伴提交预测等级。剑桥合作

伙伴应核实各合作中心是否已提交所有信息，然后再在相应的截止日期前将预测等级转交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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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寄送的考前材料和试卷  

我们将根据您的报名数据在考试前向您寄送以下材料，其中包括您实施我们的考试所需的所有材料。  

1 提前发放的剑桥试卷：特定组件的试卷和考试材料，如需要在主要考期前获取相关材料的实

践型考试组件、课题考试组件或口试组件。  

2 剑桥报名确认资料：对您的详细报名数据进行确认的文件。  

3 剑桥考前材料：考试文具、重要管理文件、包裹标签、答卷包裹和签到簿。  

4 剑桥试卷：机密性试卷和辅助材料，包括单项选择答题纸。  

5 剑桥条形码标签：这些标签用于标明您向我们寄回的每份答卷包裹的内容物。 

 我们把所有材料寄给剑桥合作伙伴。这些包裹上将分别贴有各个合作中心的标签，剑桥合作伙伴

应将根据商定的安排，将它们转交给合作中心。 

4.2.1 寄送日期与寄送内容物  

下表告诉您每次寄送的内容以及您何时可以收到。 
 
 

提前发放的剑桥试卷 

• 6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1 月、2 月和 3月 

• 11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7 月 

 第 4.3 和 4.4 条所述的规定也适用于提前发放的试卷。 

艺术和设计试卷 以下试卷可从 CIE 直通和教师支持网站的“My Messages

（我的消息）”版面下载： 

• 剑桥 IGCSE 艺术与设计(0400/01、02)  

• 剑桥 O Level 艺术与设计(6090/01、02、03)  

• 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艺术和设计（9704/01）  

请注意：只有已提交这些组件的预计报名后，您方可在  

CIE 直通上获得这些试卷。  

具体日期请参见 2017 年 1 月和 7 月的每月日历，该日历可

从 www.cie.org.uk/preparation 获取。 

实践型考试的考评表 适用 ICT、“时装和面料”、“食品和营养”以及“食品研

究”科目。 

剑桥全球视野课程的试卷 剑桥 Pre-U 全球视野和研究课程（9766/03）的试卷可从 CIE

直通的 My Messages（我的消息）版面下载。 

剑桥 IGCSE 企业（0454/01）的案例

研究 
我们将向各中心寄送这些案例研究，各中心收到后应立即发

放给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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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发放的剑桥口试试卷 

• 6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2 月和 3 月 

• 11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7 月 

 第 4.3 和 4.4 条所述的规定也适用于提前发放的试卷。 

剑桥 IGCSE 语言的口试卡 供教师在实施非课程作业口试时使用。 

剑桥 IGCSE 语言的口试教师须知 为负责实施非课程作业口试的教师提供的指示。 

您不需要以下试卷： 

• 剑桥 IGCSE 第一语言英语(0500/05) 

• 剑桥 IGCSE 第一语言西班牙语(0502/05)  

• 英语以外的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语言。 

为实施这些口试所需的所有材料均包含在 2017 年的课程教学计划小册子之中，包括：  

• 组件要求；  

• 评分方案；  

• 管理指导。  

请从样本数据库(www.cie.org.uk/samples)下载口试考官提名表（仅限 AS 和 A Level）和分数计算

表。 

 
 

机密指示 

根据您的最终报名，在考试前几周寄送 

 这些指示应按试卷的保管方式进行保管。请参见第 4.3 条和第 4.4 条。您还必须遵守第 5.7.1

条中详述的理科课程实践型考试的实施条例。 

理科课程实践型考试的机密指示 这些指示可使负责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在考试前做好适当

的准备。 

 
 

剑桥报名确认资料包 

• 6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2 月/3 月/4 月 

• 11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7 月/8 月/9 月 

考生准考证 每名考生一张准考证，上面显示了考生的详细资料、考

试课程和报名选项，以及考试日期。请将准考证发给考

生，并要求他们检查准考证上的信息是否正确。如有任

何详细资料不正确，请遵循本手册第 2.4 条中的指示。 

考生报名名单 按考生列出了所有报名数据。 

中心报名汇总 按课程和选项列出了所有报名数据。 

考生报名警告单 突出显示潜在的考试时间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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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考前材料 

• 6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3 月中旬 

• 11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9 月中旬 

在考前材料中，您将收到剑桥考前材料指南，该指南准确说明了各项物品的处理措施。我们也将在

《剑桥考官电子通讯》中发送该指南，您可以从 www.cie.org.uk/beforetheexams 下载该指南。 

考试文具 

灰色的塑料答卷包裹 寄回答卷或内部考评样本。有四种尺寸的包裹，以供寄送不同材

料。您还将收到尺寸为 A1 的包裹，用于寄送艺术和设计科目的

作业。 

坐标纸 用于具体组件。额外考试材料数据库

(www.cie.org.uk/database)中详述了每名考生所需的坐标

纸数量。 

公式与统计表 考生参加数学或统计考试的参考指南，包含重要的公式和表格。

针对某些特定的考试，我们将为每名考生提供一张表格。 

化学数据小册子（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供考生使用的参考，包含重要的公式和表格。针对某些特定的考

试，我们将为每名考生提供一份小册子。 

包裹标签与识别标签 

用于内部考评组件和未排定考试

时间的组件的条形码标签。 
条形码标签用于识别出每个包裹中的内容物，使包裹能够在评分

或审核过程的每个阶段都能被追踪到。先将答卷或样本放入灰色

的答卷包裹，然后在包裹的前面贴上相关条形码标签。 

回邮标签 向我们寄送答卷时，请在外包装上贴上这些标签。 

寄回内部考评样本时使用的标签 向我们寄送供审核的内部考评样本时，请在外包装上贴上这些标

签。 

识别标签 请将这些标签贴在寄送给我们供审核的各份内部考评作业上。 

剑桥 IGCSE 艺术和设计识别标签 请将这些标签贴在剑桥 IGCSE 艺术和设计（0400/01、02、03、

04）的各份作业上。 

管理表和其他材料 

考生须知和“考生注意”告示 这些告示概述了考生应遵守的各项考试规章制度。在考期开始

前，请务必在所有考场内外张贴上述两种告示。如需更多告示，

可从 www.cie.org.uk/examday 下载。 

预测等级表(FS1) 如果您不通过 CIE 直通提交预测等级，请将这些预先印制的表

格交予相关教师填写。表格背面有填表说明。 

内部考评分数表（MS1） 如果您不通过 CIE 直通提交内部考评分数，请将这些预先印制

的表格交予相关教师填写。表格背面有填表说明。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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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考前材料（续） 

• 6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3 月中旬 

• 11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9 月中旬 

在考前材料中，您将收到剑桥考前材料指南，该指南准确说明了各项物品的处理措施。我们也将在

《剑桥考官电子通讯》中发送该指南，您可以从 www.cie.org.uk/beforetheexams 下载该指南。 

管理表和其他材料（续） 

预测等级和内部考评分数的回邮

信封 
用于寄回预测等级表和内部考评分数表。	
 

未排定时间和已排定时间的考试

的签到簿 
用于记录考试开始时到场的每名考生。如果签到簿上的考生有所

遗漏，可在底部添加。将第一联装入答卷包裹里随答卷一起寄

回。将最后一联留作自行存档之用。 

 

剑桥试卷寄送 

• 6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4 月中旬 

• 11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9 月中旬 

 请安全保管所寄送的内容物，切勿启封试卷包裹。详细规定请参阅第 4.3 条和第 4.4 条。 

试卷与辅助材料，包括单项选择

答题纸 
每个考试组件的机密性试卷和辅助材料。 

 

剑桥条形码标签寄送 

• 6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4 月中旬 

• 11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9 月底 

用于已排定时间的组件的条形码

标签 
条形码标签用于识别出每个答卷包裹中的内容物，使包裹能够在

评分过程的每个阶段都能被追踪到。先将答卷放入灰色的答卷包

裹，然后在包裹的前面贴上相关条形码标签。 

 
请记住： 

• 寄送次数和内容物与您的报名数据相对应，所以您可能不会收到表格中所列的每样物品。  

• 如果您收到的主要包裹中没有针对逾期报名或修改报名提供的材料，请勿担心；这些材料晚点

将会寄达。 

4.2.2 额外考试材料数据库  

如果考生为参加考试需要一些额外材料，请使用我们的额外考试材料数据库

(www.cie.org.uk/database)来查明：  

• 您需要提供哪些额外的材料  

• 我们提供哪些考试材料  

• 考生是否应该在试卷、单项选择答题纸，或试卷中随附的答题册上直接答题。  

该数据库中还含有与考生在每门剑桥考试中所需词典和计算器及标准材料相关的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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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接收寄发的试卷  

(我们在考期开始前将试卷和考试材料寄给您。 我们把试卷寄给剑桥合作伙伴。合作中心按照当地

安排通过剑桥合作伙伴接收试卷和考试材料。 

本部分说明了您在接收机密材料时必须遵守的规定。 

 

 

 

Security of question papers

Cambridge is responsible 
for security of question papers 

Centre is responsible for 
security of question papers 

You make your 
entries.  

Question papers 
despatched by 

courier.  

We confirm your 
entries.

Question papers 
collated and packed 

for despatch.  

We send email with tracking 
inumber to confirm despatch.   

We send email with tracking 
number to confirm despatch.    

Question papers arrive at 
your Centre. 

With another member of staf f, 
immediately check you have 
all the boxes and question 
paper packets listed on the 

despatch note.

At the end of the exam, 
collect all question papers. 
Store securely for 24 hours 
after the end of the exam or 
the Key Time, whichever is 
later.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for despatching scripts in 
section 5.4 of this handbook.

Immediately before the 
exam, transfer the 

question paper packets 
securely to the exam 

room. Open packets in 
front of candidates.     

Store question paper 
packets under secure 

conditions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4.4 of this 

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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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心主任或剑桥合作伙伴负责人负责确保安排授权工作人员接收寄来的试卷，这可能包括在

贵中心工作时间以外安排保安人员。授权人员还必须在收到后尽快仔细检查寄到的试卷并安

全保管试卷。 

(b) 必须检查以下项目：  

 (i) 包裹的外包装上标有正确的中心号码和地址；  

 (ii) 收到的包裹箱数正确无误，并且包裹投递单上列出的材料均已收到；  

 (iii) 外包装完整，没有损坏或被动过手脚的迹象。试卷包裹在考试前必须保持密封状态。

现在，您需要检查确保已收到已报考的所有组件的试卷包裹，而不是检查试卷的数量。 

(c) 必须在另一名职员在场的情况下，由中心主任或考官在包裹寄到时进行检查；此工作人员需

要了解我们的试卷规定，但并不必是高级职员。中心主任或考官负责选择适合的工作人员来

完成这项任务。 

(d) 您必须采用下列任一方法来保存检查的记录：  

 (i) 直接在包裹投递单上所列材料旁边打勾；  

 (ii) 编制每次收到的所有材料的清单。  

(e) 该记录必须由中心主任或考官以及见证包裹检查的职员签名并注明日期；  

(f) 您必须在我们颁发证书之前保存好记录，而且必须随时供我们检查。  

g) 若有任何问题，您必须立即通知我们。例如：  

• 如果收到的材料和包裹投递单之间有任何不一致；  

• 如果收到的材料似乎不符合中心的要求； 

• 如果材料已在运送过程中损坏；  

• 如果试卷包裹封印不完整或有任何被动过手脚的迹象；  

• 如果试卷运送过程中似乎发生了太久的延误；  

• 如果试卷包裹在考试前被打开过； 

•  寄来的机密材料没有显示正确的中心号码和地址。如果是这种情况，请勿打开外包

装。 

 如果包裹已损坏或在运输途中被打开过或有任何被动过手脚的迹象，请拍照作为证据，然后

填写并寄回“考试前 – 表 3”。按照表格上的说明将照片作为证据与表格一起寄回。  

 如果未收到包裹投递单所列的任何试卷包裹，请填写并寄回“考试前 – 表 2”。  

(h)  剑桥合作伙伴必须代表合作中心检查寄到的试卷并报告问题。 

(i)  在进行这些检查期间，您必须保障机密材料的安全，直到它们转移到安全储藏室为止。

详见第 4.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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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存放机密资料 

本部分说明了有关存放机密材料的规定。 

(a) 您必须安全存放试卷并严格遵守我们的规定。 

(b) 请把未启封的试卷包裹保存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最好锁在坚固的保险箱里。 如果没

有保险箱，则使用一个非便携式、可上锁的强化固体金属柜或其他类似容器。若使用类似容

器，则容器必须用螺栓固定在地板或墙壁上并配有足够的锁条，能够防止门被撞开。将一根

外部锁条横跨在较高金属容器中间，可能不够。  

 将安全容器放在固定建筑物内安全上锁的房间内，并且建筑物的墙壁、天花板和地板结构坚

固。安全室的门必须坚固或加固，并且必须配有坚固的门铰。门上的任何玻璃板必须加固或

有栅栏。  

 放置安全容器的房间应没有内窗或外窗。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为窗户安装栅栏或在房间内

安装警报器（警报器必须始终打开）。此房间最好位于楼上。 

 

 

最少两名、最多三名授权人员必须持有钥匙，例如中心主任、考官和另一名工作人员。钥匙持有人

不必是高级职员，但应该清楚我们的试卷规定。中心主任或考官负责指定适合的工作人员为钥匙持

有人。只有配备钥匙者才能进入安全室，才能打开存放试卷和机密资料的安全容器。  

 必须将安全容器和安全室的钥匙和访问代码保存在安全的地方，使未授权人员无法获取。每名

钥匙持有人应该能够独立获取考试材料，以防其他钥匙持有人在考试当天不在场。  

(c) 如果试卷或机密材料的安全面临火灾、盗窃、丢失、损坏、未经授权的透露或任何其他危险，

请立即通知我们。 

(d) 请对照考试时间表检查试卷包裹，并按考试顺序整理试卷，以减少在错误的时间打开某个试

卷包裹的可能性。 

(e) 不得在相关考试指定时间前启封试卷包裹和其他机密考试材料，但下述情况除外。  

• 机密指示 – 某些机密材料，如实践型考试的机密指示必须在考试前启封。包裹正面的

说明将告诉您是否应该在考试前启封该包裹。如果您不确定是否应该启封包裹，请联系

我们的客户服务部或您的剑桥合作伙伴。在机密指示启封后请采取措施，保障其安全。

This room should be in a fixed building where the walls, ceiling and floor are 
of solid construction. 

A safe or non-portable, lockable, 
reinforced-metal cabinet. Fitted with 
a locking bar and bolted to the floor .

Solid door with 
strong hinges and 
a secure lock.

Internal windows must 
have bars. Alternatively, 
an alarm system should 
be fitted and activated.

Storing question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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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指示不得离开所在建筑。不用时，把机密指示放回安全储藏室并安全保管，如同其

他考试材料一样。 请勿复印机密指示。中心主任负责确保这些材料的机密性，任何相

关信息不能泄露给考生。在任何情况下，您都不得与任何其他中心讨论机密指示。若您

对机密指示有任何疑问，请与我们联系。 

• 文学试卷包裹 – 对于某些纯文本或开卷考试的文学试卷包裹，您可以在考试开始前一

小时启封，以检查特定课本版本的页码索引。在中心主任或其副手在场的情况下，由系

主任或相关教师启封并检查。  

• 预先录制的材料 – 若机密材料预先录制在 CD 或其他媒介上，您必须根据我们在第

5.7.3 和 5.7.7 条中的指示，在考试开始前安排对这类材料进行检测。  

• 勘误表 – 您必须在收到勘误表后就立即打开，除非信封上另有说明。看过勘误表之后，

必须将勘误表放在安全储藏室内，直到考试排定的日期和时间为止。  

(f) 如果您提交了特定组件的报名，并随后撤消该组件的所有报名，您可能仍会收到该组件的试

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安全存放试卷包裹，不得启封，直到相关考试系列的考试成绩颁

布后为止。  

(g) 如果作为调查安全漏洞的一部分，我们要求您寄回未启封的机密材料，您必须采用安全可追

溯的方式寄回，如使用快递。  

(h) 您必须安全地保管考试文具、考试材料和从 CIE 直通下载的安全材料，直到需要使用时为止。

如果您把下载的材料打印出来，则必须把它们和其他试卷及机密材料安全保管在一起。  

(i) 如果您在寄出前不得不将答卷保留过夜，这些答卷必须密封并得到安全保管，如同试卷包裹

和其他机密考试材料一样。  

(j) 如果工作人员参与实施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人员（完整定义见第 2.1.5 条）参加的考试，中

心主任必须确保他们不会单独接触考试材料，无论是考试前（如接触试卷和试卷包裹），或

是考试后（如接触答卷）。如果该工作人员是考官，有关此人考试的所有考务管理都必须有

另一人在场。与参加考试并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人员相关的任何文件（例如无障碍通道表

格），均必须得到该考官以外的一名中心工作人员的批准。该工作人员还必须填写“报名 – 

表 1”。详见第 2.1.5 条。 

	  

额外指导 

从我们的网站获取以下支持：www.cie.org.uk/beforetheexams 

• 我们的“接收和存放试卷”视频说明了试卷寄达时您需要做什么。 

• 我们的“安全储藏室”视频显示了存储设施的例子，以便您可以检查自己的安全容器和安全

室是否符合我们的规定。 

• 我们的“处理机密材料”告示说明了每种类型组件的安全规定。 本告示上的信息可能未反

映剑桥合作伙伴和合作中心之间达成的当地安排。 

如需有关安全安排的建议，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cie.org.uk 联系合规团队。 合作中心应联

系相关剑桥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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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准备考场  

本部分说明了您在准备考场时必须遵守的规定。 

4.5.1 考试场地 

所有考生都必须在中心参加考试，除非您获得了我们的事先批准，允许考生在别处参加考试。如果

您需要您的部分或全部考生在不是您的注册中心的一处场所参加考试，请遵守第 2.6 条的指示。 

4.5.2 考场  

(a) 考场都必须向考生提供适当的条件。请重视进出通道、供暖、通风、照明和外部噪音水平。  

(b) 您必须在适当条件下进行实践型考试，使所有考生有机会完成其任务，并展示他们在相关科

目上达到的真正水平。  

(c) 您必须向所有考生清楚地显示：  

• 中心号码  

• 每场考试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 每场考试的课程和组件代码。  

(d) 您必须在每个考场放置本手册第 4 和第 5 部分的一份副本，并在主考场放置一本完整的手册。 

4.5.2.1 时钟  

考场内必须有所有考生一眼就能看见的一个准时的时钟。 

4.5.2.2 陈列材料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将可能对考生有用或分散其注意力的任何陈列材料（如地图、图表、挂

图）放置在考场内看得见的地方。您必须特别注意在实验室或图书馆进行的考试。  

4.5.2.3 考生须知和“考生注意”告示  

 您必须在所有考试的考场内外展示“考生须知”和“考生注意”告示，包括口语与听力考试。

您将在寄来的考前资料中收到印好的多份告示，也可以从我们的网站下载：

www.cie.org.uk/examday 

 

 

4.5.3 座位安排  

4.5.3.1 考生之间的间隔距离 

(a) 座位安排必须能够防止考生偷看其他考生的试卷，不论是否故意。两名考生座椅中心点之间

各个方向的距离必须至少为 1.25 米（如下图）。 

 

重要信息 

本部分中的规定也适用于所有艺术与设计实践型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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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单项选择题考试时，课桌之间即使有 1.25 米的距离，考生仍可能看到其他考生的试卷，不论

是否故意。在这种情况下，考官必须使用其他方式，防止考生看到其他考生的试卷。可以采

用下列方法： 

• 增加考生课桌之间的间隔距离  

• 使参加不同考试的考生间隔就坐  

• 使用额外的监考人员  

(c) 必要时，请联系我们或剑桥合作伙伴，获得有关其他方法的建议。我们保留批准或质疑考官

为防止考生看到其他考生试卷所采取的措施的权利。 

4.5.3.2 笔试 

(a) 所有考生都必须面朝同一方向  

(b)  考生必须按考号顺序落座，桌上贴明考号或索引号码。  

(c) 每位考生必须有一张单独的桌子，其大小足够容纳试卷、地图、实践型考试的设备和材料以

及答题册/答题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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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我们建议，尽可能不要在考试中使用带书架的课桌。考生可能使用这些书架来存放笔记或其

他未经批准的物品。如果没有其他课桌可用，监考人员必须在考试开始之前检查书架，并且

在考试期间必须特别注意以确保书架上没有放任何东西。您可以任命额外的监考人员来监督

此事。  

(e) 在画架上或其他非水平面上的画板上工作的考生应尽可能围成一个面朝内的圆圈，或其他相

似的安排。  

(f) 若考生在语言实验室内参加考试，则两名考生座椅中心点之间各个方向的距离必须至少为

1.25 米。如果您无满足这一要求，则必须使用小隔间。  

(g) 考生在计算机实验室参加考试时，两台显示器外边缘之间的距离应至少为 1.25 米。如果您不

能满足这一要求，各考生之间必须间隔一台显示器或坐在互不影响的小隔间里  

(h) 您可以在考场内同时进行其他考试，前提是不能造成相互干扰。  

4.5.3.3 患有传染性疾病的考生 

(a)  如果考生患有传染性疾病，您应考虑该考生是否适合参加考试。如果考生参加了考试，

他们必须在您可以落实行所有考试规定的单独房间里参加考试。  

(b) 考试结束后，您必须复印考生的答卷并将复印件与其他考生的答卷一起正常寄回。将原件用

透明文件夹密封，并附上清楚可见的情况说明便条。 安全存放答卷原件，然后与剑桥联

系以获取进一步指导。 

 

 

 4.6 监考人员要求 

本部分列出了我们对监考人员的规定。 

(a) 监考人员是在考场内负责某一考试进行的人员。 

(b) 中心主任必须确保监考工作由经过适当培训、经验丰富的成年人担任。中心主任可以决定适

合人选，但不能让与考生有利益关联的任何人员独自监考考试。如果中心主任决定使用考生

的父母/监护人/照顾者或亲戚，则必须请考生的父母/监护人/照顾者或亲戚填写“报名 – 

表 1”后方可监考考试。中心主任必须确保监考人员在进行监考工作之前充分了解情况并获得

培训。 

(c) 监考人员必须全神贯注于考试的顺利实施，不得在考场内执行任何其他任务（例如评分）。

监考人员必须在整个考试期间在场、四处走动且全神贯注。  

(d) 监考人员人数 

 (i) 每 30 名考生必须至少配置一名监考人员。您必须做好安排，使监考人员任何时候都可以

看到考场内的每一位考生。  

 (ii) 实践型考试中，每 15 名考生必须配置一名监考人员。一名该科教师也应该在考场内。

对于以下课程的实践型考试，请参见第 5.7.5 条： 

• 剑桥 IGCSE ICT (0417) 

• 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应用 ICT（9713） 

额外指导 

使用“考试日检查单”的第一部分来确保您为即将举行的考试做好了准备，并且您的准备工作符

合我们的规定。可从 www.cie.org.uk/examday 下载此检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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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信息技术（9626） 

 (iii) 当只有一名监考人员在场时，他/她必须能够轻易求助，而无需离开考场，并且不会干

扰考生。考试过程中可以调换监考人员，但前提是考场内监考人员数量不得少于规定人数。  

 (iv) 如果同时有男女考生，您必须确保同时配备有男性和女性监考人员，可在必要时陪同考

生去卫生间。在只有一名监考人员的情况下，您必须确保该监考人员能够联系上男性和女性

工作人员，而无需离开考场，也不会干扰考生。  

 (v) 考生该科考试的指导教师不得在任何时候担任唯一监考人员。  

 (vi) 听力考试中，最好有一名会说所考语言的工作人员在场，以处理可能出现的任何技术问

题。  

 (vii) 如果考试中需要向考生宣读考题或段落，除宣读人以外，必须有一名监考人员在场。  

(e) 监考人员必须熟悉本手册第 4 和第 5 部分的规定和“考生须知”的内容，以及与所考科目相

关的任何特定规定。您必须在每个考场放置本手册第 4和第 5 部分的一份副本，并在主考场

放置一本完整的手册。  

(f) 除了用一部设备来请求援助外，监考人员在考场中时不得使用任何其他外部通讯形式。  

(g)  您必须保存考试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以及监考时间的签名记录。我们可能在颁发证书之

前，随时要求查看此类记录。 

 

 

4.6.1 特殊时段 

我们是与全球 160 个国家的 1 万多所学校合作的国际颁证机构。为了维护我们考试的安全和信誉，

我们做出了若干安排，其中包括特殊时段。  

特殊时段旨在确保在相似时区中的各国考生同时参加考试或处于监管之下，从而保障试卷内容的安

全。特殊时段仅适用于已排定时间的考试。参加我们考试的每个中心都根据所在国家和所在位置得

到一个特定的时间，所有考生在此时间必须进行排定时间的考试或处于全面中心监管之下。  

若特殊时段是在考试开始前，从特殊时段到考试开始这段时间内，考生必须由监考人员监管。如果

考生已经完成考试，则可以离开考场，但前提是考生从离开考场时到特殊时段已过去为止，必须始

终处于全面中心监管之下。  

上午或下午考试时段的特殊时段可参见 www.cie.org.uk/keytime。  

我们针对管理区 4 和 5中的各中心推出了晚上考试时段和特殊时段。晚上特殊时段是指下午特殊时

段后四个小时。  

 您必须保存全面中心监管下考生监管安排的签名记录。我们可能在颁发证书之前，随时要求查

看此类记录。如果您未能安排必要的全面中心监管时间，我们可能把这种行为视为违反特殊时段规

定的行为。 

 

额外指导 

您应在考试前对监考人员进行培训，即使他们已有相关经验。可从

www.cie.org.uk/beforetheexams 下载我们的 PowerPoint 演示文稿“剑桥考试监考”。您可以加

以修改后用来培训监考人员，或只是用来提醒自己。 

额外指导 

观看我们的视频，了解如何使用“特殊时段”来制定考试时间表。网址如下：

www.cie.org.uk/timetablingex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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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全面中心监管  

全面中心监管是对考生进行监管的一种特定类型。对于已排定时间表的考试，如果考生在特殊时段

未参加考试，他们必须处于全面中心监管之下，直到特殊时段已过去或考试开始为止。  

在全面中心监管期间，考生不得： 

• 与其他人员共处一室，但监考人员和参加同一考试的考生除外； 

• 使用电话、手机、有或无互联网接入的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或任何其他电子设备； 

• 使用任何其他与受监管人员以外的人员通讯的手段； 

• 被允许与该中心未处于全面中心监管下的任何人沟通交流。 

全面中心监管下的每 30 名考生必须至少配备一名主管。 

在受监管时，考生可以查阅书本和笔记，并且可以相互交谈，前提是他们不能干扰正在考试的考生。 

如果受监管的一组考生中有的考生应该参加了其他考生将要参加的考试，例如 ICT 实践型测试，则

必须把这两类考生分开。如需有关剑桥 ICT 实践型考试监管安排的详情，请参阅第 5.7.5 条。  

如果考生因任何原因需要在全面中心监管期间离开考场，必须由主管陪同。在只有一名主管的情况

下，您必须确保该主管有办法获得援助，而无需离开考场，也不会干扰考生。您还必须确保同时配

备有男性和女性主管，可在必要时陪同考生去卫生间。  

如果考生在考试前后未能接受全面中心监管，我们可能把这种行为视为违规行为。如出现这种情况，

请立即联系我们。 

如果全面中心监管的期间超过 4 小时，您将需要申请时间表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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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考试日 

 

 5.1 考试开始阶段 

您必须确保考生在正确的排定考试时段参加剑桥考试。您可在考试时段内的任何时候开考，但必须

确保遵守我们的特殊时段和全面中心监管规定。详见第 4.6.1 条和第 4.6.2 条。 

如果您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则必须申请考试时间表变更。请参见本手册第 1.2.3 条。 

您负责把考试时间通知考生。 

 

5.1.1 确定考生身份  

中心主任必须确保有相关程序能使监考人员彻底核实所有考生的身份。对于中心不了解的自修生，

他/她必须出示身份证明（如带照片的身份证或护照）。在他/她每次参加考试时，您必须核查他/她

是否与报考人是同一人。  

5.1.2 考号  

您必须在考试开始前，将考号通知所有考生。  

5.1.3 签到簿  

签到簿是所有考生登记参加每门考试的正式记录。我们将在考试开始前把预先印制的签到簿寄给您。

请用签到簿来记录上面所列的考生是否到场参加考试。请遵循第 5.4.1 条中有关寄回签到簿的指示。

如果您有考生在与主考场不同的考场参加考试，无论是贵中心的一间单独考场还是一处考试场

地替代地点，都不要为他们提交单独的签到簿。在主要签到簿上将他们标为“参考”，并将其答卷

放在与参加考试的其他考生相同的答卷包裹内。  

本部分内容 

5.1 考试开始阶段   99 

5.2 考试期间    107 

5.3 考试结束时    108 

5.4 包装和寄送答卷   110 

5.5 特殊安排    114 

5.6 违规行为和管理失职   119 

5.7 特定考试的特别指示  124

额外指导 

我们有许多额外指导材料，可在考试前和考试期间为考官提供支持，其中包括在线视频教程、

监考人员培训材料以及“如何做”指南。这些材料可在以下网址下载：  

• www.cie.org.uk/beforetheexams  

• www.cie.org.uk/examday  

我们还专门为剑桥学生制作了一段视频，帮助他们了解考试日的方方面面。可在以下网站

的“父母和学生”版面观看此视频：www.cie.org.uk/parentsand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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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正确填写签到簿，可能使考生考试成绩发布出现问题和延误。 

 

5.1.4 座位表  

您必须为每门考试制作座位表。座位表是一个描绘考场布置的图表。座位表标出考场中课桌和座椅

的位置，说明哪一考生坐在哪里，同时还应标出监考人员桌子的位置和考生面朝的方向。 

 

 

您必须保存每次考试座位表的签名记录。我们可能在颁发证书之前，随时要求查看座位表。  

5.1.5 未经批准的报名  

如果考生前来参加自己未报考的考试，您可以允许他们考试，前提是： 

Candidate 
name &  
number

AbsentCandidate 
name &  
number

Chair

Candidate 
name &  
number

Candidate 
name &  
number

Candidate 
name &  
number

Candidate 
name &  
number

Absent Candidate 
name &  
number

Candidate 
name &  
number

Candidate 
name &  
number

Candidate 
name &  
number

Candidate 
name &  
number

Candidate 
name &  
number

Absent

Desk

Stage

Example seating plan
Show the direction candidates are facing by including position of chair . 
Show where candidates are sitting by marking names and candidate numbers on each desk.

Show any particular features of the room that might be relevant, for example, 
where some desks might be on a raised area such as a stage. 

Invigilator 
desk

C
an

d
id

a
te

s 
fa

ci
n

g 
th

is
 w

a
y

额外指导 

观看我们的视频，了解如何填写签到簿。可在以下网址观看此视频：www.cie.org.uk/exam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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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够参加他们希望报考的课程选项要求的所有组件的考试。这意味着您必须有足够的备用

试卷，以便考生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参加该课程选项规定的所有组件的考试，而不只是特定的一

门考试。  

• 您应把他们添加到他们之前未报考但现在参加的每一组件考试的签到簿中。在他们完成报考要

求的所有组件考试后，请填写“考试日 – 表 12”并寄回给我们或剑桥合作伙伴，不得延误。  

然后，我们将对考生的答卷进行评分，并把他们纳入报名选项并发布该课程的等级。对于任何未经

批准的报名，我们将向您收取逾期报名费。 

如果您没有每个相关组件的足够备用试卷，请立即发送电子邮件到 info@cie.org.uk，我们也许能

够给您寄来额外的试卷。 我们将对每次申请进行具体考虑。如果我们无法将额外的试卷及时寄

给您，我们保留拒绝逾期报名截止日期后收到的任何申请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告诉考生

他们无法参加考试，因为他们没有报名。您不得复印试卷。  

对于任何未经批准的报名或我们寄给您的额外试卷，我们将向您收取逾期报名费。详见 CIE 直通的

My Messages（我的消息）版面上的收费一览表。我们可能无法在公布其他成绩的同时，公布未经批

准的报名的成绩。 

评分后，如果我们发现有任何考生未事先报考课程但获得足够的分数，可以作为有效的报名选项，

我们将代您为该考生报名并开出发票收取逾期报名费，如前所述。  

如果因任何原因，考生未参加足够的课程组件考试而不能构成有效的报名选项，我们将不为他们报

考该课程。然而，我们将给您寄来发票，收取行政管理费和评分费。 

 

5.1.6 文具、材料和其他设备  

在每个考试系列前，我们会更新额外考试材料数据库。对于考生需要额外材料的组件，请使用我们

的数据库(www.cie.org.uk/database)来核实： 

• 您需要提供哪些额外的材料  

• 我们提供哪些考试材料  

• 考生是否应该在试卷、单项选择答题纸，或试卷中随附的答题册上直接答题。  

 对于考生在答题册上答题的考试，如果答题纸不够用，向考生发放附加答题册。附加答题册随

考前材料寄送。如果您用完了附加答题册，向考生发放 A4 大小的横格纸。对于考生在试卷上答题的

考试，如果试卷不够用，向考生发放 A4 大小的横格纸。 

监考人员必须确保只向考生发放规定的物品。  

对于单项选择题考试，将向每名考生提供预先印好的专用答题纸。监考人员必须确保每份答题纸发

给对应的考生，且答题纸与该科目以及相关考试组件相关。  

考生必须： 

• 自备钢笔、铅笔、墨水、绘图仪、尺子和橡皮擦。 

• 用黑色或深蓝色的墨水清晰地书写答案。 

• 在单项选择题考试中，必须使用软铅笔（建议使用 B 型或 HB 型）。 

• 只有在试卷上有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在图表和地图绘制中使用其他颜色的铅笔或钢笔。  

考生在考试中不得使用： 

管理表格 

可从 www.cie.org.uk/forms 下载的表格  

• 报告未经批准的报告：考试日 – 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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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或绿色墨水 

• 涂改液或涂改带 

• 不得在答题纸、答题册或合二为一的试题和答题册的答题部分使用荧光笔。 

考生可以在试卷上或合二为一的试题和答题册的试题部分使用荧光笔， 

 5.1.6.1 理科试卷  

(a) 必须向参加所有理科试卷考试的考生提供下述材料：  

• 尺子（300 毫米）  

• 量角器  

我们不在理科试卷上列出这些材料。  

(b) 如果考生要求，您可以向他们提供坐标纸。 

(c) 考生在所有理科考试中可以使用计算器。  

5.1.6.2 计算器 

考生在考试时可以使用计算器，除非相关课程教学计划和试卷前面的说明注明禁止使用计算器。如

果课程教学计划和试卷前面的说明未禁止也未注明计算器，则考生如果愿意，就可以使用计算器。  

监考人员应在考试开始前检查考生计算器的样品，以确保其符合下面的规定。  

 我们可能在与相关剑桥合作伙伴协商后，就使用电子计算器发布特定的本地规定。在这种情况下，

本地规定将取代下述规定。  

如果考试中允许使用计算器，您必须告诉考生以下事项：  

(a) 计算器大小必须适合在考试中使用；  

(b) 计算器是否有电应由考生自行负责，电源必须是计算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考生可带透明包

装的备用电池进入考场；  

(c) 计算器工作状态是否良好应由考生自行负责；  

(d) 计算器必须保持静音，只有视觉显示；  

(e) 若计算器出现故障，我们并不考虑为给予考生特殊安排的正当理由；  

(f) 考生不得藏有计算器盒（除非盒子无法取下）、散页说明或印刷在计算器盖子上的说明和公

式或类似材料。考生无法取下的盖子或盒子必须安全地遮盖；  

(g) 考试过程中，考生不得因任何原因向其他考生借用计算器，但监考人员可向考生提供代用计

算器（如果中心有计算器的话）；  

(h) 考生必须在考前和考后清除存储在计算器内存中的信息和/或程序。考试期间检索预先准备好

的信息和/或程序，或将试卷内容转移出考场外都属于违规行为。  

(i) 考生可以使用可编程计算器。但禁止使用具有下列任何功能的计算器，除非课程教学计划另

有规定：  

• 图形显示  

• 数据库  

• 词典  

• 语言翻译  

• 文字或公式的检索或操作  

• 标准键盘  

• 内置的符号代数操作（必须是数字而不是代数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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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微分或积分（必须是数字而不是代数输出）  

• 远程通讯的功能  

我们将使用此类计算器的行为视为违规行为。我们不推荐使用任何特定品牌的计算器。  

5.1.6.3 词典，  

任何考试中均不允许使用电子词典，包括平板电脑和电子阅读器。  

剑桥 O Level、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以及剑桥 Pre-U 

不允许在这些考试中使用词典，但课程教学计划明确允许时除外。  

剑桥国际 IGCSE 高中基础学历课程  

除语言考试或课程教学计划明文禁止外，剑桥 IGCSE 考试允许使用简易翻译词典。“简易翻译词典”

指只翻译单词，但不提供其含义或定义翻译的词典。  

剑桥国际小学水平考试和剑桥国际初中水平考试  

在理科和数学考试中允许使用简易翻译词典，但在英语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考试中不允许使用。  

5.1.6.4 数学用表  

考生只能使用课程教学计划明确允许或已列入试卷上的额外材料清单中的数学用表和统计表。您必

须在考试期间提供这些数学用表。  

5.1.7 批准材料和未经批准的材料  

您务必确保考生不会把任何未经批准的材料带入考场。 

5.1.7.1 批准材料 

考生只能把试卷说明、额外考试材料数据库或课程教学计划小册子中明确允许的物品、仪器或材料

带入考场。  

中心主任可决定是否允许考生将食物和饮料带入考场。如果中心主任决定允许这样做，他们必须确

保我们有关包装和标签的规定（见下文）得到遵守，并且不会干扰其他考生。 

5.1.7.2 未经批准的材料 

未经批准的材料是指可能使考生在考场内隐藏或获取信息的材料。考生在考试期间持有未经批准的

材料属于违规行为，可能会导致取消考试等级。您和您的监考人员必须留意试图把未经批准的材料

带入考场的考生并把所有情况报告给我们。  

未经批准的材料可能包括：  

• 提包  

• 计算器盒  

• 散页说明  

• 不透明的铅笔盒  

• 上面有图片或文字的任何包装（考生应把食物、饮料、电池或任何其他设备放在透明简单的包

装中）  

• 任何类型的电脑  

• 任何录音设备  

• 电子设备或无线电通讯设备  

• 电子阅读器  

• 手机  

• 平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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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相机 

• 蓝牙耳机 

• 能够进行外部通讯或数据存储和检索的任何其他电子设备，包括智能手表 

以上并非包括一切可视为“未经批准的”物品的详尽清单。对于此清单上未列出的任何物品，您应

该问自己该物品是否可能使考生在考场内隐藏或获取信息，自行加以判断。  

电子设备，如手机和蓝牙设备，必须关机并留在考场外。其他类型的未经批准的材料必须留在考场

外或在考试开始之前交给监考人员。 交给监考人员的材料必须放在考生接触不到也看不到的地

方。  

 

5.1.8 开始考试  

考试从考生进入考场即开始进行，直到所有答卷都已收齐为止。  

• 当考生就座后，两名工作人员必须检查试卷包裹正确无误，然后再打开包裹并把试卷发给考生。  

• 如果您有一个以上的考场或考生数量较多时，这时更轻松的做法是在考生进入考场之前，将试

卷面朝上放在课桌上。如果这样做，试卷在任何时候都不得无人看管。 您必须确保考生在

监考人员发出指示后才能打开试卷。 

• 为了确保所有剑桥考生拥有相同的考试体验，您必须大声宣读一组特定指示，然后再允许考生

开始答题。这些指示见我们的“对参加考试的考生应该说些什么”文件，此文件可从

www.cie.org.uk/examday 下载。如果您希望使用自己的措辞，您必须确保将我们文件的内容包

括在内并传达给考生，使考生准确了解对他们的要求。  

• 指示考生在他们希望上交的任何作业上写下自己的姓名、考号和中心号码。  

 

 

 

重要信息 

监考人员若有理由怀疑试卷或考试实施的安全性，应负责向中心主任报告。中心主任或剑桥合作

伙伴负责人必须立即将此事通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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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1 误启封试卷包裹  

如果您误启封试卷包裹，不要把试卷发给考生。立即填写并寄回“考试日 – 表 11”。在此表格上，

您必须解释： 

• 为什么误启封试卷包裹 

• 谁启封的，何时启封的 

• 试卷包裹启封后，有哪些人曾接触过试卷包裹 

在中心主任在场的情况下执行以下步骤：  

• 对已启封包裹进行拍照；  

• 安全地重新密封试卷；  

• 在封印上签名以表明你们两人均见证了试卷的重新密封过程；  

• 在签名上贴上透明胶带，保护签名；  

• 对签名和新封印进行拍照；  

• 把重新密封的试卷包裹放回安全储藏室。 

 

 

 

 

 

管理表格 

可从 www.cie.org.uk/forms 下载的表格  

• 误启封试卷包裹：考试日 – 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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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考生迟到 

(a) 您可允许迟到但在特殊时段前到达的考生进入考场参加考试。您不需要通知我们。  

(b) 您可允许在特殊时段后但考试结束前到达的考生进入考场并参加考试。您应提醒考生，我们

可能不接受他们的答卷。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填写“考试日 – 表 3”来通知我们。  

(c) 对于在特殊时段后到达的任何考生，下列规则适用：  

• 将答卷以正常方式寄送；  

• 对于正式考试结束时间后完成的任何作业，在答卷上注明；  

• 中心主任必须填写“考试日 – 表 3”并尽快寄回。	
各合作中心应通过剑桥合作伙伴提交表格。  

•  

(d) 在确定是否接受迟到考生完成的作业时，我们将认真考虑考试的安全是否得到维持，尤其是

与考生进入考场的时间相关的安全。  

(e) 您可自行决定是否允许迟到考生用考试规定的全部时间进行考试。  

(f) 本部分中的规定也适用于已排定时间的听力组件。如果考生迟到，您可以通过遵循以下

其中一种安排，允许他们参加考试：  

• 监管迟到的考生，直到其他考生完成了考试并离开考场。然后，您可以为迟到的考生从头播放

CD。 

• 如果您有备用 CD，那么考生可以在单独的考场内参加考试，并由一位单独的监考人员监考。 

 

5.1.9.1 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迟到理由 

如果考生迟到有正当理由并且我们确信迟到未违反考试安全的规定（例如您可以保证特殊时段的监

管），则我们将接受在整个考试过程中完成的作业，包括在弥补迟到的额外时间内完成的任何作业。

可以接受的理由如下：突然生病、超出考生控制能力的交通问题。  

5.1.9.2 无法接受的迟到理由  

如果考生因疏忽大意而迟到，并且我们确信迟到未违反考试的安全规定（例如您可以保证特殊时段

的监管），我们将接受正常考试时间内完成的作业。但是，我们不接受在额外时间内完成的任何作

业。不接受的迟到原因如下：睡过头和看错考试时间表。  

5.1.9.3 全面中心监管期的迟到  

(a) 如果考生在考试开始前的全面中心监管期迟到，但是已经超过特殊时段，该考生只有在没有

和那些已处于全面中心监管之下的考生进行接触或交流的条件下，才能进入全面中心监管。  

(b) 在确定是否接受在全面中心监管期迟到的考生完成的作业时，我们将认真考虑考试的安全是

否得到保障，尤其是否遵守了特殊时段。  

重要信息 

如果考生在考试开始时未到场，您可能希望与考生的父母/监护人/照顾者联系，看考生能否前来

参加考试。如果考生能够前来参加考试，要求考生的父母/监护人/照顾者在将考生交给中心工作

人员之前，始终使考生处于监管之下并且不得使用任何外部通讯形式。考生的父母/监护人/照顾

者以及考生应填写“准备 – 表 7”来签署一份声明，确认监管措施已到位。我们将考虑考生的

父母/监护人/照顾者、考生以及中心的此类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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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无论何时，考生迟到后允许进入全面中心监管时，下列规则适用：  

• 您必须将答卷以正常方式寄给我们；  

• 中心主任必须填写“考试日 – 表 3”并尽快寄回。 

5.1.9.4 在考试已结束后到达  

在其他考生已离开考场后才到达的考生，必须作为“缺考”对待，您不应允许缺考生参加考试。您

必须告诉该考生，我们可能会对受影响的课程颁布“无成绩”。  

 

5.1.9.5 不服有关迟到的决定而提起上诉 

我们将以书面方式把对所报告的迟到情况的处理决定通知您。  

 如不服处理决定而提出上诉，请参阅本手册的“剑桥上诉条例和指导”部分。 

 5.2 考试期间  

5.2.1 监管考生 

监考人员必须在整个考试期间内监管考生，并需始终全神贯注地履行这个职责。他们不得阅读任何

试卷。如需有关监考人员要求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本手册第 4.6 条。 

5.2.2 实践型考试 

实践型考试期间，考生适当走动及给予口头指示可能是必要的。但是监考人员必须确保这是考试所

需的，不得危及考试的安全。  

5.2.3 五分钟警告 

在考试时间只剩下五分钟时，您必须告诉考生。监考人员必须大声宣读我们的文件“对参加考试的
考生应该说些什么”中的“五分钟警告”部分。此文件可从 www.cie.org.uk/examday 下载。  

 在听力考试中，如果不会干扰考生的话，您应该给出五分钟警告。 

5.2.4 考试期间离开考场  

暂离考场的考生必须有工作人员陪同。申请特殊安排的情况下（如生病），您可以允许这类考生获

得额外时间，以弥补其暂时离开考场的时间。 如果在已排定时间的听力组件中发生这种情况，

您可以允许这类考生在其他考生离开后听他们错过的材料。考生听材料的次数只能与其他考生所听

的次数相同。 

如果考生提前完成考试并希望离开考场后不再返回，则以下规定适用：  

• 在特殊时段之前：考生可以离开考场但必须处于全面中心监管之下，直到特殊时段为止。  

• 在特殊时段之后：考生可以离开考场且不需要处于全面中心监管之下。  

如果您愿意，您可让考生留在考场内直到考试结束为止，但他们必须始终处于考试条件下。如需有

关在考试结束时离开考场的信息，请参见第 5.3.4 条。 

管理表格 

可从 www.cie.org.uk/forms 下载的表格  

• 迟到：考试日 –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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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不正当行为  

(a) 只要有可能，监考人员在发现考场内的考生藏有任何未经批准的材料时必须拿走并扣留。 

(b) 中心主任负责确保尽快向我们报告所有考试中的不正当行为。中心主任可从考场驱逐考生，

但他们只能在觉得必要的情况下、或觉得该考生留在考场会干扰其他考生时采取此类行动。  

(c) 任何不正当行为或违规行为可能导致该考生被取消考试资格。取消考生考试资格的决定由我

们做出。  

5.2.6 紧急情况  

在紧急情况下，考生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监考人员应采取下列措施来确保考试安全

（如果这样做是安全、可行的话）：  

• 组织考生撤离考场；  

• 确保严密地监督离开考场的考生，确保他们没有串通舞弊或与外部交流；  

• 确保所有试卷和答卷均留在考场内，并且考场有安全保障；  

• 考生返回考场后，在恢复考试之前，尽可能在考生的作业上注明中断之处；  

• 注明考试中断起始时间和持续时间；  

• 允许考生用全部考试时间进行考试；  

• 如果只涉及少数考生，应考虑是否有可能让考生带上试卷和答卷到另一考场完成考试；  

• 就事件和所采取的行动写出详细报告并立即提交给我们。  

 

 5.3 考试结束时  

考试结束时，为了确保所有剑桥考生拥有相同的考试体验，监考人员应大声宣读我们的文件“对参

加考试的考生应该说些什么”中的“结束考试”部分，此文件可从 www.cie.org.uk/examday 下载。  

如果您希望使用自己的措辞，您必须确保将我们文件的内容包括在内并传达给考生，使考生准确了

解对他们的要求。  

若监考人员允许迟到的考生用完整的考试时间完成考试（见第 5.1.9 条），监考人员应在允许的额

外时间用完后告诉考生停止书写。 

5.3.1 收集答卷  

(a) 必须在允许考生离开考场之前，收集并统计所有试卷和答卷。  

(b) 考生希望上交以供评分的任何纸张应使用装订绳或细绳系在一起，不得使用纸夹或订书钉。  

(c) 监考人员必须： 

• 按签到薄（考生号码顺序）上的顺序整理答卷 

• 检查确定所有的答卷都已收集，且考生写上了正确的中心号码和考号 

• 整理后，监考人员必须立即将答卷交给负责寄发的人员，寄发人员必须在考场内立即把

答卷放在答卷包裹里并封好封套。  

(d) 如果同一门考试在不同的考场进行，较小考场的监考人员应把答卷放在一个信封里（不需要

密封），然后将它们与其他考场的答卷整理在一起。或者，一名指定监考人员可以去不同的

考场收集答卷，放在一个信封里（不需要密封），然后将它们与其他考场的答卷整理在一起。  

(e) 答卷在寄给剑桥前必须得到安全保管。  

(f) 答卷属于考生和剑桥的机密。寄发之前任何人不得阅读或复印，除非我们要求这样做。  

(g) 考生或其他未经授权的人员不得将答卷从考场带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您必须发送电子邮

件到 info@cie.org.uk 告知我们。应警告考生，我们可能不接受此类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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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试卷收集和 24 小时安全规则  

(a) 您必须安全地存放所有空的试卷包裹，直到该考试系列的考试成绩颁布为止。我们可能需要

空包裹来调查涉嫌的违规行为。  

(b) 在考生离开之前，您必须在考试结束时核查试卷的数量，并核实此数量是否与考试开始时发

出的份数相同。  

(c) 只有中心指定负责收集试卷的工作人员才可以从考场带走试卷。 

所有资格证书考试（以下所列的实践型考试除外）  

您必须在考试结束时收集所有试卷，并安全存放到考试结束之后或特别时段过了至少 24 小时为止，

以较晚的时间为准。过了 24 小时之后，您可自行决定把试卷退还给考生/中心工作人员。  

剑桥 IGCSE ICT(0417)和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应用 ICT(9713)的实践型考试 

在 ICT 实践型考试中，考生已经用过的试卷必须与考生作业一起返回。任何未用的试卷必须安全保

管到我们寄给您的《剑桥考官电子通讯》中的指示所规定的日期为止。请参见本手册第 5.7.5.2 条。  

 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信息技术（9626）的实践型考试 

您必须在考试结束时收集所有试卷，并安全保管到我们寄给您的《剑桥考官电子通讯》中的指示所

规定的日期为止。 

5.3.3 未使用的文具  

您必须收集考场内未使用的所有文具，检查是否有考生遗落的散页并交回安全储藏室。  

5.3.4 离开考场  

(a) 考生必须始终处于考试条件下并留在考场内，直到监考人员发出另外的指示为止。  

(b) 您必须在考生离开考场之前，收集所有试卷和答卷。  

(c) 考生只能在特殊时段过去之后离开考场，除非您在特殊时段过去之前一直将考生置于全面中

心监管之下。  

(d) 如果考试在特殊时段前结束，只有在考生被要求前往另一地点接受全面中心监管直至特殊时

段过去的情况下，才能允许考生离开考场。如果考生在考试结束后未能接受全面中心监管，

我们可能把这种行为视为违规行为，您必须致函通知我们。  

(e) 不论考生是否提前离开考场，考生不能带走试卷或抄写的试卷内容。这包括在准考证上写下

试题、把试题内容插入计算器里等方式（此处举例并非是详尽的）。您必须执行试卷和试卷

内容 24 小时安全规则。请参见第 5.3.2 条。 

5.4 包装和寄发答卷  

您负责使用正确的条形码标签和包装材料来包装答卷。  

每门考试一结束即应将答卷寄给我们，如果做不到，也务请至少每周一次将您手中的所有答卷寄来。 

寄送答卷前请将其存放于安全的地方。请牢记：考生的答卷属于机密，在寄发之前任何人不得阅读

或复印。  

关于包装和寄送内部考评样本的规定，请参见第 3.6 条。如需提交剑桥全球视野作业的指示，请参

见第 3.7 条。 

5.4.1 包装答卷  

我们提供包装、标注和寄送答卷所需的材料：签到簿、答卷包裹、条形码标签和快递包裹标签。 

包装答卷时请遵守这些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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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监考人员需填写签到簿并在上面签名。如签到簿上考生的详细资料有所遗漏，可在底部添加。

如需要空白的签到簿，请使用“考试日 - 表 1”。  

2 请先按照签到簿检查每份答卷，确保每名签到考生的答卷均在。  

3 如果考生使用了抄写员、文字处理软件、行动助理或誊本，请用装订绳将相关封页附在答卷

正面，不得使用纸夹或订书钉。您可以从以下网址下载封页：www.cie.org.uk/forms。  

4 将答卷和相应的签到簿放入灰色的答卷包裹。仅将签到簿与答卷一起放入答卷包裹中。其他

任何文件（如特殊安排申请等）均应单独寄送给合规团队。 

5 将不同组件的答卷放入单独的包裹中，以便这些答卷与标签上所印的课程和组件号码相符。

将灰色的答卷包裹密封，并将条形码标签贴在每个包裹上。这些标签标明了每个答卷包裹的

内容物，它们按考试时间表上的日期排序，其中未排定时间的考试组件所用的标签最先印刷。 

 请记住： 

• 请牢固捆扎好答卷包裹。如果一个包裹不够装，可分为两个或更多包裹，但请记住在每

个包裹上显示考号区间。请将条形码标签贴在第一个包裹上，并为每个包裹编号（如：

1/4、2/4）。 

• 如果某门考试有很多考生报名，则您将收到多份标签。如果真是这样，包装答卷时应做

到与标签上的“考号区间”相对应，同时应将签到簿分成数份，以便与每个包裹中的答

卷相对应。  

• 如果某个考试组件的所有考生均缺考，您仍需填写签到簿并放入答卷包裹中，然后贴上

条形码标签。  

• 请勿使用之前考试系列的任何条形码标签。  

• 请勿在条形码标签上写任何内容，也勿在上面贴胶带、其他标签或将遮盖或损坏条形码

的任何东西。  

• 如果没有条形码标签，请在包裹上写明以下信息：中心号码、课程编号、组件号码、答

卷数量和考号区间。  

6 将答卷包裹放入外包装中， 

• 不同组件的答卷包裹可共用一个外包装，一起寄送。 

• 作为预防措施，请勿在同一个外包装中寄送相同课程所有组件的答卷。 

• 请确保外包装牢固，以免里面物品遗失或损坏。  

• 每个包裹重量不得超过 15 公斤。  

• 如果一起寄送不同组件的几个答卷包裹，请确保外包装内的这些包裹彼此分开，并且所有包裹

均贴有正确标签。答卷包裹不得捆在一起。  

7 在外包装上贴上剑桥考前材料中提供的地址标签。您可以从以下网址下载更多标签：

www.cie.org.uk/forms。如未收到标签并且也无法从我们的网站下载标签，请将所有物品寄

至以下地址：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s  

Cambridge Assessment DC10  

Hill Farm Road  

Whittlesford  

Cambridge CB22 4FZ  

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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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寄发答卷  

您应选用提供追踪工具的邮递方式来寄送答卷，并自行承担相关费用。您应对每批寄送的物品进行

记录。  

 每次向我们寄送一批答卷时，您必须填写我们的答卷寄回表。此表格将使我们能够收集您所寄

包裹的跟踪信息，以便我们能够确保包裹能够不延误地寄回剑桥。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在《剑桥考

官电子通讯》中向您发送表格的链接。 

仅在寄送的答卷数量极大时才使用空运。如采用空运，请联系客户服务部获取相关指示。 

 剑桥合作伙伴负责通过快递将相应合作中心的答卷寄送给我们。剑桥合作伙伴应与各合作中心做

好接收答卷的相关安排。 

管理表格 

可从 www.cie.org.uk/forms 下载的表格  

• 补充签到簿：考试日 – 表 1  

• 答卷寄送用标签：考试日 – 标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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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特殊安排  

特殊安排是由剑桥在考试后对考生分数进行的调整，以考虑任何不利情形，如生病、丧亲或临时受

伤。对那些考试表现受到情绪或身体上的众多潜在困难影响的考生，特殊安排仅能在某种程度上提

供协助。 

特殊安排无法消除考生所面临的困难。在考生不适合进行考评的情况下，您就不应为考生报名。我

们仅可对已经授予的分数进行微调，因为调整过大可能危及考评标准。 

所有考试测试的都是考生的知识与技能。最低要求如下所示。总体等级必须反映考试中所展示的能

力水平。如果考生的才能长时间受到较大影响，则总体等级不一定反映了考生的潜在能力水平。颁

布的等级不一定与考生的预测等级相符。  

我们将根据多种因素做出是否授予特殊安排的决定，这些因素可能随考生和考评的不同而不同。这

些因素可能包括情况的严重程度、考评日期以及考评性质。  

请在提出特定安排申请前仔细阅读此部分的内容。 

5.5.1 特殊安排的原则 

(a) 我们按照同一评分标准考评所有考生，以便等级和证书具有相同效力。  

(b) 我们考评的是所有考生的知识和能力，而不是在不同情形下他们可能取得的成就。  

(c) 特殊安排不得让该考生处于比其他考生更有利的地位。  

(d) 特殊安排不得影响考评的信誉，因此我们将在某些课程中限制使用特殊安排。  

5.5.2 剑桥国际小学水平考试和剑桥国际初中水平考试  

您不能为剑桥国际小学水平考试和剑桥国际初中水平考试的考生申请特殊安排。由于剑桥国际小学

考试和剑桥国际初中考试的考核性质，不可能为此类考生做出调整。  

5.5.3 参加考评但处于不利地位的考生  

(a) 我们通常给予特殊安排的方法是对某一考评方案中每个受影响的组件进行分数调剂。调剂分

数的多少取决于疾病或不幸事件的性质及程度。  

 (b) 我们将根据多种因素做出决定，这些因素随科目不同而不同，其中可能包括：  

• 情况的严重程度；  

• 与情况相关的考试日期； 

• 考评的性质（例如笔试试卷或课程作业是否受到影响，是否涉及口试或实践型考试）。  

5.5.4 考生因可接受原因缺考排定的组件 

(a) 如果考生因可接受原因而缺考某一排定考试项目，并可提供医疗证明表明其不宜参加考试，

则我们可对最后等级进行调整，但仅限于考生满足最低要求时。  

我们不能对考生是否适合参加考试给予建议。  

额外指导 

• 请在以下网址观看我们的“包装和寄送答卷”视频：www.cie.org.uk/scriptreturn。 

• 如果考生在考场内感觉不适或患有潜在传染性疾病，请访问以下网址：

www.cie.org.uk/help，然后在搜索框内输入 soiled scripts（污损答卷），以获取处理污

损答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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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工作人员应遵循内部程序处理考试当天身体不适的考生。  

若考生因受到某项罪名指控而出席法庭，我们将推迟做出所有相关决定，直至知悉所涉案件的判决

结果，并且您已经提交法院出具的相关文件。  

(b) 在可接受缺考情况下提高等级的最低要求是考生必须完成总考评的 50%，提高等级的方法是给

授予等级的考试系列中的组件分配不同权重。结转分数不得计入此最低要求。  

(c) 对于理科实践型考试，为确保对生病考生公平地计算考评等级，我们可能要求您提交考生在

整个课程中的实际能力的证据。该证明为所要求的医疗证明以外之补充证明。  

5.5.5 特殊安排的不可接受原因 

考生的考试准备、考试表现若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则没有获得特殊安排的资格：  

(a) 在课程学习过程中长期患病或其他困难影响了复习时间，除非疾病或相关情形是在考评时出

现的；  

(b) 在考评前 6 个月之前发生的丧亲，除非在考评时已经满一周年，或者有未消停的含义，如验

尸或法庭案件；  

(c) 考评时家里不方便，如搬家、设施缺乏、度假（包括学校参观/交流访问以及实地考察）；  

(d) 考生造成的较小的考试干扰，如不良行为和手机；  

(e) 犯罪或被指控犯罪的后果；  

(f) 喝酒或服用任何其他非处方药的后果；  

(g) 不遵守您的内部规定的后果；  

(h) 因任何原因而未能妥善让考生做好考试准备；  

(i) 工作人员不足、建筑施工或缺乏设施；  

(j) 误解试卷上的指示并答错题；  

(k) 个人安排（如婚礼或节假日安排）与考试时间表发生冲突；  

(l) 没有提交任何课程作业，除非课程作业要在有限时间内完成，而不是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完成；  

 

(m) 错过所有外部和内部考评组件；  

(n) 因中途加入而未能修完课程；  

(o) 终生残疾，除非疾病在考评时对考生产生影响；  

(p) 未能按时处理无障碍通道又无正当理由； 

(q)  看错考试时间表和/或未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 

5.5.6 课程作业不足额  

(a) 考生制作课程作业时，因为无法预见的疾病或其他不幸事件致使课程作业不足的，在一些科

目，有可能允许考生减少课程作业的数量，而不受到任何处罚。不可能对每个案件都给予这

一考虑，例如：如果考生未达到课程作业考评目标。为了在考生存在课程作业不足额的情况

下给予等级，该考生必须至少完成了总课程作业要求的 50%。  

(b) 如果考生没有完成任何课程作业，该课程将记为“无成绩”。  

(c) 您在申请时应说明考生总共完成了多少课程作业，并给出所有考评目标的各项分数。我们在

答复您之前，将考虑考生完成不足额课程作业可用的剩余时间。考生应始终努力完成要求的

课程作业。我们通常不会提前同意减少课程作业这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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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我们不会为了您能够单独安排教学而批准课程作业不足额。  

5.5.7 遗失或损坏的课程作业  

(a) 只要可能，考生不得因课程作业的无意遗失或损坏而受到处罚。您必须尽快将造成课程作业

遗失或损坏的情形告知我们。请参见第 5.5.11 条中有关提交申请的信息。您必须能够核实作

业已经完成，并且作业是在监督下完成的。  

(b) 若您已记录缺少的内部考评课程作业的分数，我们将允许您以正常方式提交分数。若作业在

评分之前遗失，您必须将受影响考生的任何现有课程作业，连同一份申请表随审核样本一起

寄给我们。若没有作业，您必须把一份申请表随审核样本一起提交。  

(c) 如果考生没有完成任何课程作业，该课程将记为“无成绩”。  

5.5.8 课程作业延期提交 

(a) 您可申请延长提交课程作业分数和样本的截止日期。在教师生病或个别考生由于长期生病而

无法在通常的时间内完成课程作业时，此规定适用。  

(b)  在相关课程作业的第一个截止日期之前，将申请提交至 info@cie.org.uk，同时提交相

关证据。  

5.5.9 可能考虑特殊安排的其他情况 

(a) 可能存在需要特殊安排的特别复杂的情况。我们可能必须将这类情况转交学科专家或高级考

官处理，以获得针对特定科目如何给予特殊安排的决定。这意味着考试成绩不会立即反映特

殊安排带来的分数增加。  

(b) 如果您给考生发错了试卷并在考试时知道发错了，您可以把正确的试卷发给考生，但仅限在

考生仍然处于监管条件下且能够继续考试时。如果您没有意识到错误，我们将在收到考生答

卷后告诉您。在这两种情况下，您应在意识到问题之后尽快将特殊安排申请提交给我们。  

(c) 在超出您合理预测及计划能力的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地震、战争或流行病，我们可自行

决定考虑接受其他形式的考生才能证明。我们就此类事宜作出决定时，将始终完全

遵守剑桥的工作守则。 

5.5.10 荣誉证书  

如果考生已报名但在完成要求的最少考评量之前死亡，或在报名后身患绝症而且无法完成最少考评

量，您可请求颁发荣誉证书。  

5.5.11 申请特殊安排  

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申请特殊安排。 

CIE 直通  

访问 https://direct.cie.org.uk，使用您的正常登录资料登录，并导航到“特殊安排”版面。  

您可以为以下考生提交申请： 

• 参加考试但是处于不利地位的考生  

• 缺考考生  

• 与课程作业相关的特殊安排  

表格 

您还可以使用相关表格来申请特殊安排，包括与课程作业相关的特殊安排。请参见下一页上方框中

的指示。请遵循表格中“指导”部分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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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合作中心应使用相关表格而非 CIE 直通来申请特殊安排。它们应该从 CIE 直通的“辅助材料”

版面下载相关表格，然后提交给相应的剑桥合作伙伴。剑桥合作伙伴应该检查相关表格并在受影响

课程的最后一门考试后七天内通过电子邮件将表格发送给我们。  

在为受疾病影响的考生（包括因病缺考的考生）寄送申请时，请随附医疗证明。如无医疗证明，我

们无法接受您的申请。  

请勿随考生答卷一起寄送申请或相关文件。  

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将申请结果告知您。如果拒绝了申请，我们将会说明拒绝的理由。我们可能会

决定是否将您的申请转交给剑桥高级考官团队，供其作进一步审核。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将会

通过电子邮件告知您。 

 

 

 

 

 

 

 

 

 

 

管理表格 

可从 CIE 直通的“辅助材料”版面下载的表格： 

• 特殊安排（课程作业不足额）：教师考评 – 表 2  

• 特殊安排（课程作业遗失）：教师考评 – 表 3 

• 特殊安排：考试日 – 表 7 

重要日期 

请在受影响课程的最后一门考试后七天内提交特殊安排申请。 

额外指导 

以下辅助材料将有助于您申请特殊安排： 

• “如何申请特殊安排”可从以下网址下载：www.cie.org.uk/examday  

• 可以从 CIE 直通“特殊安排”版面的“帮助”部分在线下载我们的特殊安排申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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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2 不服特殊安排申请结果提起投诉 

我们将以书面方式把特殊安排的申请结果通知您。  

 如不服特殊安排申请结果而提出上诉，请参阅本手册的“剑桥上诉条例和指导”部分。 

5.6 违规行为和管理失职 

违规行为指考生违反我们的条例并有可能危及剑桥考试及证书信誉的行为。  

管理失职行为是指中心违反我们的条例并有可能危及剑桥考试及证书信誉的行为。  

这两种行为均有可能发生在考试开始前、考试期间和考试结束后，以及在已排定时间的考试之外发

生，例如在口试期间。您有责任向校长/中心主任报告任何潜在的违规或管理失职行为。 

中心主任必须：  

•  立即向我们报告所有涉嫌违规和管理失职的行为，包括考生举报以及报告给监考人员的涉

嫌违规和管理失职行为； 

• 把这些准则中规定的相关责任告知考生以及中心工作人员； 

• 确保中心遵守这些规定并在中心违反规定时向我们报告。 

本部分：  

• 确定考试必须遵守的规定；  

• 定义考试情形下的违规行为；  

• 规定我们、中心工作人员以及考生的权利与责任；  

• 描述在有理由怀疑有人违反规定时您必须遵循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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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违规行为 

下面是考生违规的例子。下列清单并不详尽，我们可自行决定是否考虑其他违规行为：  

• 滥用考试材料；  

• 损害考试信誉的行为；  

• 考场内的干扰行为（包括使用无礼的语言）；  

• 将未经批准的材料带入考场（例如笔记、学习指南及个人备忘记事本、自带的空白纸、计算器

（禁止使用时）、词典（禁止使用时）、手机或其他电子装置）；  

• 将格式错误的笔记（允许使用笔记时）或上面有不正确注释的课本（在开卷考试中）带入考场；  

• 在考试结束前通过任何手段获取、接收、交换或传递可能与考试相关的信息（或有此企图）；  

• 假冒身份；冒充他人；让其他人代考；  

• 答卷或课程作业中出现不适当、冒犯性或淫秽内容；  

• 照抄其他考生的答案（包括滥用 ICT 技术进行照抄）；  

• 串通舞弊； 

• 抄袭；未能正确注明资料来源和/或把他人作业据为己有并提交；  

• 盗用其他人的作业；  

• 故意毁坏其他人的作业；  

• 篡改成绩文件，包括证书；  

• 未能遵守监考人员的指示； 

• 未遵守旨在维护考试安全的监管条件；  

• 在特殊时段过去之前或考试结束之前（以较晚的时间为准）企图拿走或在考场外泄露考试内容； 

•  在相关考试系列期间，在互联网（包括社交媒体）上试图发布或发布机密材料。  

5.6.1.1 您发现的涉嫌违规行为  

(a) 如果发现涉嫌的违规行为，您必须尽早填写并提交“考试日 – 表 9”。中心主任必须将涉嫌

的违规行为告知相关考生。  

(b) 如果考生的行为使其继续留在考场会干扰其他考生，您可把该考生逐出考场。所有干扰行为，

无论是否导致考生被逐出考场，您都必须告诉我们。  

(c) 您确定的笔试违规案件的报告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中心主任的声明。这应该是涉嫌违规有关情况的详细说明，例如干扰行为，必须包括该行为在给予

警告后是否持续的说明，以及您开展的任何调查的报告。此声明必须确认相关考生已被告知涉嫌的

违规行为； 

• 监考人员及其他相关工作人员的声明；  

• 相关考生的手写声明；  

• 发现考生私自藏有的任何未经批准的材料；  

• 座位表（如适合）；  

• 您向工作人员和考生通报我们有关考试实施规定所遵循的详细程序；  

• 您进行的调查的详细说明。  

5.6.1.2 我们发现的涉嫌违规行为  

(a) 如果我们知晓涉嫌的违规行为，将把被指称的违规行为详细报告发给您。 我们通常将要

求中心主任对被指称的违规行为展开全面调查，然后提交书面报告。中心主任必须将涉嫌的

违规行为告知相关考生。  

(b) 在对涉嫌违规行为案件进行调查后，中心主任提交的报告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 证实相关考生已得到通知并知道该报告内容的书面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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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进行的调查的详细说明；  

• 监考人员及其他相关工作人员的书面声明；  

• 相关考生的手写声明；  

• 座位表（如适合）；  

• 您向工作人员和考生通报我们有关考试实施规定所遵循的详细程序；  

5.6.1.3 在中心进行的考评违规行为  

(a) 如果在最后报名截止日期前发现在中心进行的考评（包括课程作业）存在违规情形，您应在

内部解决这一问题，并自行决定是否让相关考生报名。如果您随后让这类考生报考，则不得

给所提交的非考生本人的作业打分。请注意，教师必须验证所有的作业。  

(b)  如涉嫌违规行为是我们发现的，则将转交您进行调查，除非相关情形表明这样做不恰当。 

(c) 在中心进行的考评中的违规案件的报告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 证实相关考生已得到通知并知道该报告内容的书面声明；  

• 您进行的调查的详细说明；  

• 相关工作人员的书面声明  

• 相关考生的手写声明；  

• 座位表（如适合）；  

• 您向工作人员和考生通报我们有关考评制作规定所遵循的详细程序。  

 

5.6.2 涉嫌违规行为的处理和调查程序  

(a) 我们将尽力调查清楚任何指称的违规行为之全部事实及情形，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查个人在

其他考试中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例如考生对情况的描述与您的说法不一致时，我们可能

与考生或考生代表直接联系。  

(b) 我们将确认收到违规行为检举报告。在处理涉嫌违规行为时，我们将主要与中心主任或其指

定代表联系。我们希望中心主任亲自监督根据指称违规行为而进行的所有调查。如果您对所

有事件调查的请求均作出迅速而公开的反应，这是始终最有利于考生、中心工作人员以及监

考人员的。 合作中心必须通过剑桥合作伙伴举报涉嫌违规行为。我们然后通过剑桥合作伙

伴处理相关案件。  

(c) 我们保留在调查进行期间不发布调查结果的权利。取决于调查结果，我们可能会公布或永远

不发布考试成绩。这也适用于剑桥国际小学水平考试和剑桥国际初中水平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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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您必须在我们提出要求时指定的时间内将所要求的任何文件寄给我们。否则可能根据已

提交的证据对案件进行审查。  

(e) 审查后，我们将决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将根据所有已掌握的资料对每个案件进行具体

考虑。  

(f) 为了保护我们考评的有效性，我们可以采取以下行动： 

• 给予警告  

• 扣分，或某一组件不予评分；  

• 取消考生参加有违规行为的科目考试资格（在严重情况下，取消资格的范围可能会扩大

到考试系列中的全部科目）；  

• 禁止考生参加剑桥考试，最长可达五年；  

• 将此案详情及所采取的行动通知其他考试机构；  

• 若是涉及盗窃、假冒身份或伪造文件的严重案件，通知警方。  

 我们可采取其他惩罚方式，这由我们自行决定。  

(g) 即使您或考生是无意违反规定，我们可能会作出决定，判定这类情形下不可能授予准确等级。  

(h) 在作出决定后，我们将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中心主任。中心主任必须将结果通知有关个人。  

(i) 如果任何组件已确认存在违规行为，我们将不考虑相关的考试成绩查询请求。  

5.6.2.1 针对考生的制裁和惩罚  

(a) 我们可自行决定对违反规定的考生进行制裁和惩罚。 

(b) 中心主任保留在考生行为不正当时自行决定采取他们认为适当的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c) 我们将根据每个案件的特殊情形和从轻处理因素来实施惩罚。  

(d) 我们不对预计采取的行动作任何假设，而只根据所掌握的证据进行惩罚。  

(e) 所有惩罚的轻重必须正当合理且始终如一。  

(f) 惩罚只适用于发生违规行为的考试系列，也可能适用于未来的考试系列。（如果在违规行为

发生较长一段时间后才找到证据，我们仍可针对发生违规行为的考试系列以及后来的考试系

列进行惩罚。）  

5.6.3 管理失职  

下面是中心工作人员管理失职的例子。下列清单并不详尽，我们可自行决定是否考虑其他管理失职

行为：  

•  未通知我们也未获得许可，就改动固定考试的时间或日期；  

• 未能维持与剑桥 IGCSE、剑桥 O Level 及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考试特殊时段相关的全

面中心监管；  

• 未能在考试开始前保障试卷安全；  

• 在考试开始前，未经授权而接触考试材料；  

• 协助考生完成课程作业，超出条例允许的范围；  

• 允许考生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接触课程作业示范材料，无论是以前学生的作业还是我们

提供的材料；  

• 未能保障学习者计算机文件的安全；  

• 协助或提示考生完成答案；  

• 在考试前篡改或修改试卷。  

(a)  任何不遵守考试（包括口试）实施条例的行为，或任何工作人员违反我们规定的行为，

我们都将视为中心管理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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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若发现任何实际的或涉嫌的工作人员管理失职，您都必须立即报告。您还必须填写并提交

“考试日 – 表 9”。 

(c)  中心主任通常必须对指称的任何中心工作人员管理失职展开初步调查。我们将把我们要

求进行的任何后续调查，以及必须提交的报告的性质通知中心主任。  

(d)  根据我们的判断，我们可能会派遣代表到贵中心进行调查。 

(e) 您必须在第一时间使被指控有管理失职的任何工作人员完全知道（最好以书面形式）所指称

的管理失职的性质，以及确认管理失职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任何被指控管理失职的工作人员

都必须有机会对指控作出回应（最好以书面形式）。  

(f) 我们将在已收到的证据基础上考虑每个案件，并决定采取什么行动。  

(g) 我们可能会采取以下行动：  

• 对您或有关工作人员给予不得再次出现类似行为的警告；  

• 禁止工作人员在指定时间内参与剑桥考试的实施；  

• 禁止贵中心参加剑桥考试；  

• 将此案详情及所采取的行动通知其他颁证机构；  

• 通知警察和其他有关当局。  

(h) 我们将努力确保考生不会因为工作人员管理失职而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然而，可能有必要

暂不公布所有考生的成绩，直至我们完成案件审查为止。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可能无法发布

成绩。  

5.6.4 如何报告涉嫌违规和管理失职的行为 

中心主任必须使用“考试日 - 表 9”来报告任何已确定、涉嫌或指控的考生违规案件或工作人员管

理失职案件。在填写表格前，请先仔细阅读“指导”部分。 

 合作中心负责人应使用“考试日 - 表 9”，将任何涉嫌的违规和管理失职案件报告给相应的剑

桥合作伙伴。剑桥合作伙伴应对该表格进行审核，确保该表格填写正确，然后再寄送给我们。 

 

5.6.5 向工作人员和考生传达决定  

我们在作出决定后，将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中心主任。中心主任负责把决定传达给有关个人，并转

告有关警告（若有）。  

5.6.6 与其他颁证机构及当局交换信息 

绝大多数违规行为案件属于有关中心和剑桥之间的机密。然而，在发生严重违规行为的情况下，为

了维护考试的信誉，我们可能有必要与其他各方（如其他颁证机构）交换信息。 

5.6.7 上诉  

 如不服剑桥在违规和管理失职案件中做出的决定而要提出上诉，请参阅本手册的“剑桥上诉条

例和指导”部分。 

管理表格 

可从 www.cie.org.uk/forms 下载的表格  

• 违规行为：考试日 – 表 9 

额外指导 

从 www.cie.org.uk/examday 下载我们的《如何识别和预防违规行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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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特定考试的特别指示  

这一部分详述与特定科目或资格证书类型相关的规定。您还应该查看特定课程中的详细安排，了解

对规定的增补或取代之处。 

5.7.1 理科实践型考试 

5.7.1.1 机密指示  

实践型考试的要求列在具体课程的机密指示中。我们在考试开始前几周寄发这些指示。您必须将这

些指示视作机密信息，这类信息只能用来让负责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主管）在考前进行适当的准备

工作。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机密指示中的信息都不得透露给考生。您必须始终安全地保管机密指示，

中心主任负责确保其内容保密。在任何情况下，您都不得与任何其它中心讨论机密指示。  

对于任何与机密指示相关的询问，您应转交我们处理，而对于当地安排事宜的询问，应转交剑桥合

作伙伴处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在考试之前启封任何试卷包裹。  

5.7.1.2 材料  

除了本地提供的设备和材料，我们可能提供部分材料或按照与我们达成的特殊安排，您可从特定的

公司获得部分材料。我们提供的材料将贴上明确的标签，并且我们将在具体课程的机密指示里列出

分发指示。您收到我们提供的材料和样本后，必须尽快对照包裹投递单核对。若发现任何短缺，请

立即报告。  

在收到内有易腐标本的包裹后（如生物实验所用的酶），必须立即打开，并将它们放在冰箱内，不

允许由任何未授权人员接触。  

中心主任与主管共同负责所有材料在考试之前的安全保管和保密性。有关此类材料的任何信息不得

透露给考生。  

考试后，您必须将所有显微镜载玻片退还给我们，除非另有说明。在有的情况下，我们可允许您使

用材料随附的表格来保留材料和支付更换费用。除非在给主管机密指示里另有说明，否则我们可能

向您收取没有完好无损地退还的材料的费用。  

5.7.1.3 座位安排  

在实践型考试中，考生之间的间隔距离最好和笔试一样，即两名考生座椅中心点之间各个方向的距

离必须至少为 1.25 米。如果空间允许增加考生之间的间隔距离，则建议增大距离。不过，我们认识

到在有的科学实验室中，可能无法实现这一最小距离。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必须使考生之间有足够

的间隔，防止考生看到其他考生的作业，不论是否故意。  

5.7.1.4 考生人数过多  

如果实践型考试的报名考生人数大于同一时间能够容纳的人数，您可以在必要时将考生分成两组或

多组。两组考生都必须在同一天参加考试，并且应尽量缩短考试之间的间隔。您必须作出非常仔细

的安排，使各组分开，直到所有考生考完为止，并且必须始终维持考试的安全性。若做出此类安排，

您必须事先通知我们。  

您必须确保等待考试的考生不会事先获知考试的内容，无论是从其他考生、主管、监考人员、中心

的其他工作人员、其他中心已完成考试的考生那里获知的，或以其他手段获知。  

您必须在特殊时段监管所有考生。考生可能参加考试，也可能在考试前后处于全面中心监管之下。

如果您已经将考生分成两组，可以对考试的时间做出安排，使一组在特殊时段（或接近特殊时段）

完成考试，另一组在特殊时段（或接近特殊时段）开始考试。这将确保尽量缩短考生处于监管下的

时间。  

在一些国家，按照这种方式安排两组考生可能导致上午实践型考试与下午的考试时段重叠。在这种

情况下，您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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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好两组考生的考试时间，避免重叠；  

• 安排好实践型考试的时间，使两组之间的轮换时间早于特殊时段（您需要在第一组考生完成实

践型考试后，对他们进行监管）；  

• 延迟笔试的开始时间（前提是所有考生在特殊时段都处于全面中心监管之下）。  

监考人员在与主管协商后，可安排一些考生解答某个试题，而另外的考生解答另一试题，如果这样

做可方便器具和材料的使用的话。  

如果考生的人数较多，两组都安排不下，请尽早在考试前与我们联系，商量安排方式。  

5.7.1.5 监考 

在所有实践型考试中，监考人员必须注意防止考生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在考试安排需要考生不时地

在实验室或考场内走动时。  

每 15 名考生必须配有一名监考人员，在每个实验室进行的考试必须至少有两名监考人员。安排考试

的主管必须在考试开始时出现在考场，并且在整个实践型考试期间还应该随叫随到，处理可能出现

的技术问题（包括安全问题在内），并协助监考。监考人员之一最好应是所考科目的专家，可以是

负责准备实践型考试的主管。  

如果需要主管在考试期间进行试卷上的实验，则实验应在考生看不到的一个单独的房间进行。当主

管忙于实验时，您必须提供充分的监考。您还必须确保留下来监考考生的监考人员之一有资格处理

主管不在时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包括安全问题在内）。  

如果主管参与了任何考生的考试准备，则另一位监考人员必须始终在场。您必须按照本手册的规定

进行所有监考工作。  

 

如果实践型考试需要考生轮换使用两组仪器，主管必须在每次轮换时将设备复位到初始状态，除非

机密指示中另有指示。完成这一轮换所需的时间不计入考试时间。监考人员必须确保在轮换时考生

之间没有交流。  

主管和监考人员应查阅具体课程教学计划的指示，必须将我们要求的任何信息与答卷附在一起，例

如试卷或指示所附的报告表格。  

如果主管在实践型考试期间遇到任何对考生不利的问题，例如设备发生故障，则应该记录在主管报

告中，并和考官商量申请特殊安排。  

5.7.2 我们提供机密考试材料的非课程作业口试  

请参见本手册第 3.4.5 条中的指示。  

5.7.3 剑桥 IGCSE、剑桥 O Level 及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听力考试 

我们将提供听力考试的录音材料，考试后您可以保留。强烈建议您在最多容纳 30 名考生的房间进行

听力考试。如果您的设备功率特别大，可在一个房间内容纳更多考生而不需特别许可，但我们不会

考虑因听不见而提出的特殊安排申请。您可使用语言实验室，但您必须注意提供周密无误的监管。

以下组件要求考生备有个人听力设备，如带耳机的 CD 播放器：  

• 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音乐（9703/01） 

• 剑桥国际 AS Level 音乐（8663/01） 

5.7.3.1 检查录制材料  

(a)  收到光盘后，您必须尽快试听一小部分以检查音质。对于集中控制录音材料的听力考试，

必须以此方式对每张光盘进行检查。对于考生单独控制录音材料的听力考试，应该以此方式

随机对其中一些光盘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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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您必须在考前一个工作日，在考场用适合的音量检查考试材料的音响效果（即扬声器和音

质）。此检查不得影响考试的安全性。对于考生单独控制录音材料的听力考试，您不必进行

这项音响效果检查。 您不得完整地听完光盘的内容。 

(c) 在进行上述检查时，请勿完整地试听考试材料，也不得将其带出中心。每次检查后，您必须

把材料放回安全储藏室。  

5.7.3.2 实施 

听力考试中，最好应有一名会说所考语言的工作人员在场，以处理可能出现的任何技术问题。如果

此人是考生考试科目的指导教师，他/她不得是唯一的监考人员。  

光盘一旦开始播放，监考人员就不得停止，但严重的紧急情况除外。考场外的噪音不属于严重的紧

急情况。监考人员在考试前应就此提醒考生。  

如果考试因严重紧急情况停止，监考人员应在紧急情况得到处理后，在相同的地方重新开始考试。

监考人员必须在考生答卷中附上一份报告，说明考试中断之处、事件的性质和中断时间长短。如果

有充分理由怀疑所有考生是否都听到了某些题目，监考人员必须在报告中说明这些题目并给出怀疑

的理由。  

如果设备在考试期间发生故障，请与我们联系，以便做出其他安排进行听力考试。  

5.7.3.3 考生人数过多  

如果参加听力考试的考生人数超过同一时间能够容纳的人数，您可将考生分成两组。两组考生都必

须在同一天参加考试，并且应尽量缩短考试之间的间隔。您必须做出非常仔细的安排，使各组分开，

直到所有考生考完为止，并且必须始终维持考试的安全性。若做出此类安排，您必须事先通知我们。  

所有考生必须在特殊时段受到监管。考生可能参加考试，也可能在考试前后处于全面中心监管之下。

如果您已经将考生分成两组，您可以安排好考试的时间，使一组在特殊时段（或接近特殊时段）完

成考试，另一组在特殊时段（或接近特殊时段）开始考试。这将确保尽量缩短考生处于全面中心监

管下的时间。  

在一些国家，按照这种方式安排两组考生可能导致上午考试与下午的考试时段重叠。在这种情况下，

您可以采用一个或多个下述措施，以确保不出现考生需要在同一时间参加两场考试的情况：  

• 对两组考生进行安排，使还需要在下午参加考试的考生先参加听力考试；  

• 安排好考试的时间，使两组之间的轮换时间早于特殊时段（这要求您在第一组考生完成考试后，

对他们进行监管）；  

• 延迟下午考试的开始时间（前提是所有考生都在特殊时段处于全面中心监管之下）。  

在其它国家，按照这种方式安排两组考生可能导致下午的考试与上午的考试重叠。在这种情况下，

您可以采用一个或多个下述措施，以确保不出现考生需要在同一时间参加两场考试的情况：  

• 对两组考生进行安排，使还需要在上午参加考试的考生最后参加下午的考试；  

• 安排好考试的时间，使两组之间的轮换时间晚于特殊时段（这要求您在第二组考生考试前，对

他们进行监管）；  

• 将上午考试的开始时间提前（前提是所有考生在特殊时段都处于全面中心监管之下）。  

如果考生的人数较多，两组都安排不下，请尽早在考试前与我们联系，商量安排方式。 

5.7.4 剑桥 IGCSE“开卷”文学组件 

考生应在参加下列组件考试时将规定课本带入考场： 

• 剑桥 IGCSE 英语文学 0486 卷 3  

• 剑桥 IGCSE 西班牙语文学 0488 卷 1 

监考人员应检查确保考生使用的只是公开出版的课本原件，不是书的复印件，除非您获得我们合规

团队的同意。监考人员还必须确保考生的课本不得包含笔记、下划线、突出显示标记或考生所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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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其他注释或补充。监考人员必须向我们报告所有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注：剑桥 IGCSE 英语文

学卷 4 和卷 5是“闭卷”组件，不允许带课本进考场。） 

5.7.5 剑桥 ICT 和 IT 实践型考试 

本部分适用于以下课程的实践型考试： 

• 剑桥 IGCSE ICT (0417) 

• 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应用 ICT（9713） 

•  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信息技术（9626） 

5.7.5.1 考试时间表安排  

您将获得一天的时间来实施这类实践型考试。最终时间表规定了这一日期。  

若可能，考生应在同一时间参加考试。如果所有考生考完需要多个考试时段，同一天的各考试时段

之间应彼此衔接。您也可以按照本手册第 1.2.3 条中的指示申请时间表变更。  

考试时段分开的考生不得相互接触。完成第一考试时段的考生需要处于全面中心监管之下，直到下

一组学生开始考试。您的监管安排也必须遵循本手册第 1.2.5 条的规定，包括考生的过夜监管（如

适用）。  

您需要考虑建立系统所需的时间，并为应急规划留出余地。  

5.7.5.2 管理指示  

2 月和 9 月分别通过《剑桥考官电子通讯》发出 6月和 11 月考试系列的考试实施指示并上传到 CIE

直通。这些指示详述了您在考试前后和考试期间必须执行的管理任务。 

包括以下任务：  

• 考试准备  

• 提交考生作业以供评分  

• 处理考试期间出现的任何技术问题  

您务必阅读、理解并遵循这些指示。如果您没有收到管理指示，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cie.org.uk。 剑桥合作伙伴应把这些指示转发给相关的合作中心。 

5.7.5.3 主管  

一名有适合资格的主管（可以是考生的导师）负责实施实践型考试。主管负责准备考试的硬件和软

件。  

5.7.5.4 监考 

考试时必须至少有两名监考人员在场。这一要求并不取决于考生的数量。至关重要的是考场内要配

备适合资格的监考人员，最好是主管，以处理任何技术问题。如果主管参与了任何考生的考试准备，

则第三名监考人员必须始终在场。您可自行任命合适人选，但最好除监考人员以外再配备一名技术

员。您必须按照本手册所述的规定以及我们发给各中心的特定指示进行所有监考工作。  

 

5.7.5.5 考生在考试期间使用设备  

 考生必须使用中心的设备来完成考试。 

重要信息 

任何系统错误或系统问题都必须记录在主管报告文件夹 (SRF)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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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期间，必须确保考生无法查看自己的电子文件、个人笔记、预备模板或其他文件。考生不得查

看教科本或中心准备的手册。在实践型考试中，考生可使用英语或简易翻译词典、拼写检查程序、

软件包上的软件帮助工具和制造商手册。考生可使用原软件供应商提供的软件使用向导。考试期间，

主管/监考人员不能给予考生任何其他帮助，除非发生设备故障。若主管提供给个别考生的帮助超出

提供给该组考生的整体帮助，必须在报告中记录，并将该报告与考生的作业一起提交给我们。  

5.7.5.6 考试期间的交流  

考生不得以任何方式相互交流（包括使用电子邮件、通过互联网或内部网），并且您必须确保考生

文件的安全。不允许在中心的网络上使用共享文件夹来存储源文件。我们强烈建议您为每个实践型

考试中的每名考生使用有密码保护的单独文件夹。应在考试开始时把文件夹的访问权限授予每名考

生，在考试结束时取消。考生不得使用便携式存储媒体，如记忆棒。考试期间，监考员人必须时刻

保持警觉。考生必须处于本手册第 5.1 条和第 5.2 条详述的相同条件之下。 

5.7.5.7 安全问题  

您必须将所有考评材料视为机密文件，并且只在考试时分发。 对于 0417 和 9626 实践型考试，

考生不得在考试期间使用互联网和电子邮件。对于 9713 实践型考试，考生可以在考试期间使用互联

网和电子邮件。 

您必须保障网络上或硬盘上保存的所有作业的安全。  

您必须确保：  

• 除考试期间外，考生无法接触考试材料；  

• 在每次考试结束时，监考人员收集所有考评材料（包括考生注明日期的实践型试卷和考生完成

的作业）；  

• 您必须销毁所有未提交的草稿；  

• 多余的试卷必须安全保管到我们寄给您的《剑桥考官电子通讯》中的指示所规定的日期为止。 

•  对于 9626 实践型考试，考生的作业通过 Cambridge Secure Exchange 网站(MOVEit)提交。 

考生不得保留考试期间生成的任何打印稿，或组成考试一部分的任何电子文件或考试期间生成的任

何电子文件。在将试卷与其余作业一起提交之前，考生必须在试卷上注明日期。  

5.7.5.8 软件包  

这些课程的实践部分可使用任何软件包来完成，软件包应使考生能够展示各个课程教学计划相关部

分中列出的所有技能。  

5.7.6 剑桥 IGCSE、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艺术和设计 

《剑桥 IGCSE 艺术和设计（0400）实施指南》中有实施剑桥 IGCSE 艺术和设计考试（0400）的指导，

该指南可从我们网站的课程教学计划版面下载。  

有关实施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艺术和设计考试(9704)的指导请参见课程教学计划附录。  

5.7.7 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媒体研究  

(a) 在收到 DVD 影片片段后，您必须尽快进行抽查。  

(b) 您必须在考前一个工作日，在考场抽查考试材料的音质和画质。此检查不得影响考试的安全

性。  

(c) 在进行上述检查时，请勿完整地观看考试材料，也不得将其带出中心。每次检查后，您必须

把材料放回安全储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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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考试成绩和证书 

 

6.1 临时成绩 

请阅读此部分，以便为发布成绩做好准备。本部分列出了您需要了解的各项内容，旨在确保考生能

收到成绩，同时您可以回答他们的疑问。 

我们将通过 CIE 直通在线发布成绩，在此之后将寄送临时成绩资料。  

在线提供成绩或您收到成绩单时，您即可向考生发布成绩。 

在线公布的成绩与硬拷贝格式的成绩均为临时成绩，必要时我们可对其进行修改。稍后，我们将以

颁发证书的形式对最终成绩进行确认。  

 剑桥合作伙伴负责将考试成绩、成绩单和其他相关材料转交给相应的合作中心。 

 

6.1.1 在线考试成绩 

您可以在 CIE 直通主页和 Administer Exams（实施考试）控制面板获取考试成绩。在线考试成绩

通过以下格式公布： 

• 包含每名考生成绩单的 PDF 文档； 

• 包含整个中心考生成绩的宽幅纸格式 PDF 文档； 

• 包含整个中心考生成绩的宽幅纸格式 Microsoft Excel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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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考生成绩服务 

 

使用该服务时，考生将可通过安全网站直接查看其成绩。哪些考生有权访问该网站以及他们可以通

过 CIE 直通上的“实施考试”页面查看哪些内容，这些均可由您控制。以下网址提供了关于如何授

予考生权限以查看成绩的指导：www.cie.org.uk/results  

6.1.3 寄送临时成绩资料 

除非另有指示，否则我们将通过快递向您寄送临时成绩资料。我们不会以电子邮件或传真形式向您

或其他任何人提供考试成绩。 合作中心将按照当地安排接收成绩资料。  

当您收到成绩资料时，请检查您是否收到以下所有文件，特别是所有考生（包括自修生）的成绩单。 

成绩单：供考生用 

您将收到每名考生的成绩单。成绩单上分别列出了各考生所报考的全部课程以及各课程的成绩。分

组证书考生的成绩单上还将显示他们在分组证书考试中获得的成绩。  

成绩单采用全彩色水印纸印制。每份成绩单上均附有所示资格和课程成绩的解释。  

自修生的成绩单上将不显示中心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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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表格 

可从 www.cie.org.uk/forms 下载的表格  

• 成绩单换发/证书换证申请：考试成绩和证书 – 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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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课程、选项和组件分类的成绩单：供教师用  

该文件显示了按课程、选项和组件分类的所有成绩和组件等级。我们将以保密形式向教学人员提供

各组件等级，从而使教学人员能够在一门考试的不同部分之间对考生标准进行比较。这些组件成绩

并非总与课程的整体成绩完全对应。将此类信息与考生分享可能是一项有益之举，因为这有助于作

出是否查询成绩或补考某一课程的决定。如决定将此类信息告知考生，请让考生明白您是私下分享

此类信息，不应公诸于众。如果某所大学要求提供组件成绩，可以保密形式提供。  

宽幅纸格式成绩单：供教师用  

宽幅纸格式成绩单是考生全部成绩的汇总。它以网格形式列出了考生成绩，网格左侧列出了所有考

生的姓名，而网格最上面列出了各门课程的名称。  

审核调整摘要报告：供教师用 

我们为每个内部考评组件提供审核调整摘要报告，该摘要报告将显示我们对科目教师所授予的内部

考评分数的调整，这是针对中心提交的分数而不是加权分数作出的调整。“NO ADJUSTMENT”（无调

整）表明我们认可中心的分数。此类信息按课程组件编号顺序排列，而对分数范围的调整则按降序

显示。我们的审核程序不允许将分数减至零分以下，也不允许提高分数使之超出组件的最高分。  

审核报告：供教师用 

审核报告指针对每个内部考评组件的审核出具的报告，该报告中还陈述了无法进行调整时审核员对

课程作业重新评分的一些情况。  

6.1.4 额外的成绩单  

如您需要额外的成绩单，请向我们提出书面申请，应采用印有中心名称并有中心主任签名的信纸。

如您在合作中心就职，请通过相关剑桥合作伙伴提交申请。  

对于提供的成绩单副本，我们将收取一定费用。您可以在 CIE 直通的 My Messages（我的消息）版

面中的收费一览表中查看此项服务的费用。可提供以下几种选择：  

• 整个中心的成绩单；  

• 仅宽幅纸格式成绩单；  

• 课程组件成绩报告。 

 

重要日期 

如果在以下日期后请求修改证书上的中心和考生详细资料，我们将收取费用： 

• 6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9 月 15 日  

• 11 月考试系列：2018 年 2 月 14 日 

您可以在 CIE 直通的 My Messages（我的消息）版面中的收费一览表中查看这

些费用。	

重要日期 

我们需要在以下日期前收到对额外成绩单的申请： 

• 6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7 月 26 日  

• 11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12 月 20 日



2017 年剑桥手册（国际） 考试开始前 126 

6.1.5 向第三方寄送成绩单 

考生可以向我们申请将优先成绩单或成绩证明寄送给第三方，如用人单位或大学。详见第 6.4 条和

第 6.5 条。 

6.1.6 临时成绩文件上的课程等级 

我们在后面几页表格中所列的临时成绩文件上报告各门课程等级。考生所取得的课程最终等级是通

过该考生的分数合计计算出来的，并非直接根据所有组件等级得出。所以，组件等级相同的考生不

一定会取得相同的课程等级。  

“NO RESULT”（无成绩）或“X”指以下任一情形：  

• 我们得到通知，考生缺考课程的一个或数个组件或撤销报名，因而考生无资格取得成绩。  

• 我们未曾得到考生缺考或撤销报名的通知，但考生在课程的一个或数个组件上无分数记录，因

而考生无资格取得成绩。  

• 我们取消了考生取得成绩的资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单独联系中心，说明这么做的理由。  

“PENDING”（待定）或“Q”指目前不能给予成绩，但将在适当时候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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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证书 成绩报告 

剑桥国际 IGCSE 高中基础学

历课程 
• A*(a*)、A(a)、B(b)、C(c)、D(d)、E(e)、F(f)或 G(g)。A*(a*)

为最高等级，G(g)为最低等级。  

• “Ungraded”（未评级）表明考生未达到 G(g)等所要求的标准。 

• 对于某些剑桥 ICGSE 课程，成绩会显示为“TO BE ISSUED”（待

发布）或“Y”，这表明成绩将在后续考试系列中给出。 

剑桥 IGCSE 语言课程 • 对于某些语言课程，我们会按 1（一）至 5（五）等发布单独的口

语认可等级，其中 1（一）等为最高等级，5（五）等为最低等

级。  

• 如果考生未达到 5（五）等所要求的标准，则其成绩单上将无成

绩。 

剑桥 ICE 分组证书 • 剑桥 ICE 成绩单的发布对象为报名参加剑桥 ICE 分组证书考试的

考生。  

• 满足剑桥 ICE 要求的考生将相应获得优秀、良好和及格的成绩。 

• 成绩单上将显示剑桥 ICE 考试结果，以及剑桥 IGCSE 及剑桥 O 

Level 各门课程的成绩。  

• 成绩单上仅会显示最终考试系列的各门课程成绩，因此，如果考

生参加了多个考试系列中的剑桥 ICE 考试，其成绩单上并不会出

现用于确定剑桥 ICE 成绩的所有计分课程的成绩。  

• 有关剑桥 ICE 分组证书颁发的详细规定，请参见《剑桥报名指

南》。 

剑桥 O Level（成绩单上称

为“GCE O Level”） 
• A*(a*)、A(a)、B(b)、C(c)、D(d)或 E(e)。A*(a*)为最高等级，

E(e)为最低等级。  

• “Ungraded”（未评级）表明考生未达到 E(e)等所要求的标准。 

英语以外的剑桥 O Level 语

言课程 
• 考生在口试（必考或选考）中的表现将在成绩单上课程等级下方

显示为：“with Pass in Oral”（口试成绩及格）。  

• 如果考生在口试中未取得“及格”成绩或未参加口试，则其成绩

单或证书上将无口试成绩。 

剑桥国际 AS Level（成绩

单上称为“GCE AS 

Level”） 

• a(a)、b(b)、c(c)、d(d)或 e(e)，其中：a(a)是最高等级，e(e)

为最低等级。  

• “Ungraded”（未评级）表明考生未达到 e(e)等所要求的标准。 

剑桥国际 A Level（成绩单

上称为“GCE A Level”） 
• A*(a*)、A(a)、B(b)、C(c)、D(d)或 E(e)。A*(a*)为最高等级，

E(e)为最低等级。  

• “Ungraded”（未评级）表明考生未达到 E(e)等所要求的标准。 

• 就某些 Advanced Level（高级水准）课程而言，如果考生在课程

中的总体表现未达到 E(e)等要求的标准，但在构成 Advanced 

Subsidiary Level（高级附属水准）的组件上表现足够优秀，则

将取得 AS（高级附属）Level 的 a(a)、b(b)、c(c)、d(d)或 e(e)

等。 

英语以外的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语言课程 
• 考生在口试（必考或选考）中的表现将在成绩单上课程等级下方

显示为：“With Distinction in Speaking”（口试成绩优秀）

或“With Merit in Speaking”（口试成绩良好）或“With Pass 

in Speaking”（口试成绩及格）。如果考生在口试中未取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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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成绩或未参加口试，则其成绩单或证书上将无口试成绩。 

剑桥 AICE 文凭分组证书 • 剑桥 ICE 文凭成绩单的发布对象为报名参加剑桥 AICE 文凭分组证

书考试的考生。  

• 满足剑桥 AICE 文凭要求的考生将相应获得优秀、良好或及格的成

绩。此外，成绩单上还将显示所有得分的合计。  

• 为确定是否应颁发证书，我们按将考生取得的等级为每门潜在的

计分课程分配分数。  

• 如果考生的计分课程数量多于规定数量，用于确定剑桥 AICE 文凭

成绩的课程将标有星号(*)。  

• 成绩单上仅会显示最终考试系列的各门课程成绩，因此，如果考

生参加了多个考试系列中的剑桥 AICE 文凭考试，其成绩单上并不

会出现用于确定剑桥 AICE 文凭成绩的所有计分课程的成绩。  

• “No Award”（无证书）表明考生未达到剑桥 AICE 文凭所要求的

标准。成绩单上不显示所有得分的合计。  

• 有关剑桥 AICE 文凭颁发的详细规定，请参见《剑桥报名指南》。

剑桥 Pre-U Level 3 全球视

野与研究（GPR） 
• 优秀甲等(D1)、优秀乙等(D2)、优秀丙等(D3)、良好甲等(M1)、

良好乙等(M2)、良好丙等(M3)、及格甲等(P1)、及格乙等(P2)或

及格丙等(P3)。优秀甲等(D1)为最高等级，及格丙等(P3)为最低

等级。  

• 报名剑桥 Pre-U GPR 选项 B 的考生成绩将显示为 W(w)等，这表明

了组件 1、2和 3 的考试已完成，但目前尚无法发布成绩证明，除

非考生在未来的考试系列中完成组件 4 的考试。  

• “Ungraded”（未评级）表明考生未达到及格丙等(P3)所要求的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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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考试成绩查询  

在成绩发布之前，我们会进行全面质量检查。尽管如此，如果您希望我们检查某些考生的成绩，仍

可提交成绩查询。  

根据您希望我们进行的检查类型，我们可提供多种成绩查询服务。  

针对每项查询，我们将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凡查询导致课程等级发生变动的，我们不会收取任何费

用。  

6.2.1 考试成绩查询服务  

下表详细说明了我们提供的各项服务。 

 

服务项目 服务详情 是否提供服务 

文书复查：服务 1 对为发布成绩而采取的所有程序进行

复查。在该服务中，我们将检查答卷

的所有部分是否均已评分；分数合计

是否正确；以及分数记录是否正确。 

针对外部考评组件提供。 

文书复查，并提供答卷

副本：服务 1S 
与“服务 1”相同，但您还将收到一份

答卷副本。 
针对外部考评组件提供。  

艺术和设计课程未提供。 

审查评分：服务 2 对原来的评分进行审查，以检查商定

的评分方案是否得到了正确运用。也

包括服务 1 中详述的复查。 

针对外部考评组件提供。  

未针对单项选择试卷提供。 

审查评分，并提供答卷

副本：服务 2S 
与“服务 2”相同，但您还将收到一份

答卷副本。 
针对外部考评组件提供。  

未针对单项选择试卷和艺术与

设计课程提供。 

重新审核课程作业，并

提供报告：服务 5 
重新审核中心的某一组件课程作业，

并提供一份考生课程作业考评报告。

如果您已为一组考生中的任何考生提

交了不同的查询请求，我们将在出具

报告前先处理该查询请求。 

针对内部考评组件提供。 

未针对考生个人提供。 

仅可用于全体考生。  

 

关于一组考生作业的报

告：服务 9 
针对某门考试，为人数不少于 5 名、

不多于 15 的一组考生的作业出具报

告。此报告仅供教师参考之用，并不

涉及任何评分审查。此报告的目的是

让教师更好地了解考生在特定组件中

的表现。由于出具报告的日期原因，

此报告不能用来帮助做出是否进行补

考报名的决定。 

一旦您订购了该服务，便无法为该组

中的任何考生申请组件的其他任何服

务。成绩查询截止日期过后，我们即

开始按照接收顺序来处理这些报告。

如果您已为一组考生中的任何考生提

交了不同的查询请求，我们将在出具

报告前先处理该查询请求。我们将在

针对外部考评组件提供。  

未针对单项选择试卷提供。  

针对剑桥 IGCSE、剑桥 O 

Level、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及剑桥 Pre-U 课程提供。 



2017 年剑桥手册（国际） 考试开始前 130 

处理完与该组考生相关的其他任何查

询后 28 天内将报告上传到 CIE 直

通。 

 

分组证书 

重新计算剑桥 ICE 或剑

桥 AICE 文凭成绩 
重新计算以确保剑桥 ICE 或剑桥 AICE 文凭的成绩正确无误。该服务必须

通过电子邮件(info@cie.org.uk)而非通过 CIE 直通申请。 

 

无成绩（X 等）或待定（Q等） 

 

6.2.2 如何提交成绩查询请求  

通过 CIE 直通在线提交成绩查询请求。如需详细指示，请阅读我们的分步指南并观看我们的视频教

程，网址为：www.cie.org.uk/ear 

如要提交关于“NO RESULT”（无成绩）或“PENDING”（待定）的查询请求，请访问 CIE 直通的

Administer exams（实施考试）版面，然后点击 Enquiries about results（查询成绩）标签页。

点击“无成绩（X等）/待定（Q 等）”标签页，再遵循与提交成绩查询请求相同的流程。如有进一

步信息，我们将向您发送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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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中心可以通过 CIE 直通向其剑桥合作伙伴提交成绩查询请求。剑桥合作伙伴可以批准查询

请求并发送给我们，也可以拒绝查询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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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处理成绩查询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将按照接收的先后次序处理查询。我们将在收到查询请求后 30 天内告知查询结果。 

我们将按照接收的先后次序处理服务 9 请求，从考试成绩查询的截止日期过了后就开始处理。我们

不能保证服务 9 报告完成的日期。因此，这不能被用作决定补考的依据。  

对于希望在下一个考试系列中补考的考生，我们无法保证将及时发布成绩查询结果以通知考生为补

考作好准备。 

6.2.4 考试成绩查询的结果 

一旦收到成绩查询请求后，我们将上传一封确认信到 CIE 直通。该确认信可供查看时，我们将发电

子邮件通知您。如果您在提交查询请求后 48 小时内无法查看该确认信，请致电我们的客户部。  

我们会将成绩查询结果、答卷副本和报告上传到 CIE 直通的 Enquiries about results（查询成绩）

版面。可供查看时，我们将发电子邮件通知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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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1 使用答卷复印件  

对于服务 1S 和 2S，我们会将答卷副本上传到 CIE 直通的 Enquiries about results（查询成绩）

版面。 

6.2.5 费用 

(a) 我们将对考试成绩查询服务收费。您可以在 CIE 直通的 My Messages（我的消息）版面中的

收费一览表中查看每项服务的费用。我们将就成绩查询费向中任中心开具发票。您将会在截

止日期后的下一个月份中收到发票。  

(b) 凡查询导致课程等级发生变动的，我们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c) 如果查询导致课程等级变动，我们将免收服务 5 的全部或部分费用。  

(d) 我们无偿提供对“无成绩”和“待定”这两项成绩的解释。 

6.2.6 上诉  

条例 

只有贵中心的教师才可获得我们寄回的答卷复印件，教师可自行决定是否把这些答卷复印件退

还给相关考生。答卷始终归剑桥所有。如果教师希望将答卷用作其他学生的样卷，必须征求考

生的允许。如果无法做到这点，应在向其他学生展示该答卷前将考生的姓名从答卷上去除，并

确保该考生的身份不会被识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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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服成绩查询的结果而提出上诉，请参阅本手册的“剑桥上诉条例和指导”部分。 

 

6.3 证书  

剑桥证书记录并确认考生的最终成绩。  

证书的颁发时间为成绩查询截止日期过后，旨在确保所有中心有时间提出与临时成绩相关的疑问。  

我们通过快递向各中心寄送证书。 我们会将合作中心的证书发放给相应的剑桥合作伙伴。 

自修生的证书上将不显示中心名称。 
 

 

	  

重要日期 

您将在以下日期前收到证书，如未收到请联系我们：  

• 6 月考试系列：2017 年 10 月末  

• 11 月考试系列：2018 年 3 月末  

 如果在我们寄送证书时成绩查询结果仍未出来，相关考生将在查询结束后收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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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我们在证书上报告哪些内容？ 

我们采用后面几页表格中所列等级来报告考生各门科目的成绩。 

考生在课程中取得的等级将以大写字母后面跟带括号的对应的小写字母表示，如：B(b)。这是一种

安全功能，可防止等级被篡改。  

但是，剑桥国际 AS Level 证书是个例外，该证书上的等级以小写字母后面跟带括号的同样小写字母

表示，如：b(b)。这么做是为了将剑桥国际 AS Level 的等级与剑桥国际 A Level 的等级区分开来。 

 

资格证书 证书上所示等级 

剑桥国际 IGCSE 高中基础学历课程 A*(a*)、A(a)、B(b)、C(c)、D(d)、E(e)、F(f)

或 G(g)。  

A*(a*)为最高等级，G(g)为最低等级。  

证书上不报告低于 G(g)等的成绩。  

如果考生获得 A*(a*)、A(a)、B(b)、C(c)、

D(d)、E(e)、F(f)或 G(g)等，则表明考生已达到

至少与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中的相同

等级相当的标准。如果考生获得 A*(a*)、A(a)、

B(b)、C(c)、D(d)或 E(e)等，表明考生已达到至

少与剑桥 O Level 证书中的相同等级相当的标

准。 

剑桥 IGCSE 语言课程 对于某些语言课程，我们会按 1（一）至 5

（五）等发布单独的口语认可等级，其中 1

（一）等为最高等级，5（五）等为最低等级。 

剑桥国际教育证书(Cambridge ICE) 如果考生在五门课程中获得 A(a)等或更高等级，

并在两门其他课程中获得 C(c)等或更高等级，则

该考生的成绩为“优秀”；  

如果考生在五门课程中获得 C(c)等或更高等级，

并在两门其他课程中获得 F(f)等或更高等级，则

该考生的成绩为“良好”；  

如果考生在七门课程中取得 G(g)等或更高等级，

则该考生的成绩为“及格”。  

如果考生未取得剑桥 ICE 证书，但是在一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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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至少取得了 G(g)等，我们将向其颁发剑桥

IGCSE 证书。  

如果考生在一个考试系列中取得剑桥 ICE 证书，

他们将分别收到剑桥 IGCSE 和剑桥 ICE 证书。  

如果考生在两个考试系列中取得剑桥 ICE 证书，

他们将在第一个考试系列结束时收到针对每门课

程颁发的证书，并在第二个考试系列结束时分别

收到剑桥 IGCSE 和剑桥 ICE 证书。 

剑桥 O Level（证书上称为“GCE O Level”） A*(a*)、A(a)、B(b)、C(c)、D(d)或 E(e)。  

A*(a*)为最高等级，E(e)为最低等级。  

证书上不报告低于 E(e)等的成绩。  

所授等级前的“Ordinary Level”（普通水准）

字样表明了该科目等级所处的水准。  

我们将分别颁发剑桥 O Level、剑桥国际 AS 

Level 和剑桥国际 A Level 证书。 

剑桥国际 AS Level（证书上称为“GCE AS 

Level”） 
a(a)、b(b)、c(c)、d(d)或 e(e)。  

a(a)为最高等级，e(e)为最低等级。  

证书上不报告低于 e(e)等的成绩。 

所授等级前的“Advanced Subsidiary”（高级

附属水准）字样表明了该课程等级所处的水准。 

我们将分别颁发剑桥 O Level、剑桥国际 AS 

Level 和剑桥国际 A Level 证书。 

剑桥国际 A Level（证书上称为“GCE A 

Level”） 
A*(a*)、A(a)、B(b)、C(c)、D(d)或 E(e)。  

A*(a*)为最高等级，E(e)为最低等级。  

证书上不报告低于 E(e)等的成绩。  

所授等级前的“Advanced Level”（高级水准）

字样显示了该课程等级所处的水准。  

我们将分别颁发剑桥 O Level、剑桥国际 AS 

Level 和剑桥国际 A Level 证书。 

剑桥 AICE 文凭 如果考生的得分在 320 分和 360 分之间，其成绩

为“优秀”；  

如果考生的得分在 220 分和 319 分之间，其成绩

为“良好”；  

如果考生的得分在 120 分和 219 分之间，其成绩

为“及格”。  

此外，考生还将获得一份证书，证书上将显示其

在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各门课程中取得的等

级。 

剑桥 Pre-U Level 3 全球视野与研究（GPR） 我们将为取得剑桥 Pre-U Level 3 GPR 资格的考

生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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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甲等(D1)、优秀乙等(D2)、优秀丙等(D3)、

良好甲等(M1)、良好乙等(M2)、良好丙等(M3)、

及格甲等(P1)、及格乙等(P2)、及格丙等(P3)。

优秀甲等为最高等级，及格丙等为最低等级。  

证书上不报告低于及格丙等(P3)等的成绩。 

 

6.3.2 证书上的详细资料不正确 

 您必须仔细检查准考证和成绩单上中心和考生的详细资料，包括姓名拼写和出生日期。若在颁

发证书之前发现任何不准确之处，您必须立即告诉我们。收到证书时，仔细检查中心和考生的详细

资料，包括姓名拼写和出生日期。如要提交修改请求，请填写“考试成绩和证书 - 表 12”，然后

将此表与表格上所列文件连同出错的证书一起寄回给我们。我们只能对证书进行小改动，例如更改

考生姓名、出生日期或中心详细资料。 

 合作中心应该把证书上的任何错误告知剑桥合作伙伴。 

 

 

 

 

6.3.3 姓名变更 

证书是考生所取得成就的永久性记录。我们颁发的证书上的姓名以在授予证书时您输入的姓名为准。

我们不会因以下原因而提供换证： 

• 考生考完试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因结婚或沿用父或母的姓名而改名。 

•  将以前未输入的姓名的一部分包括在内。  

6.3.4 在一份证书上汇总所有考试等级  

我们针对每个考试系列单独颁发一份证书；我们不会在一份证书上集中反映考生在不同考试系列或

不同中心取得的等级。如果考生在两个不同的中心参加考评，他们将获得两份证书，分别列出他们

在各个中心获得的等级。  

 
 

 
 

管理表格 

可从 www.cie.org.uk/forms 下载的表格  

• 成绩单换发/证书换证申请：考试成绩和证书 – 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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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删除证书上的任何等级或课程。  

6.3.5 证书遗失 

所有证书遗失不补。如果考生遗失了证书，可以申请成绩证明（见第 6.4 条）。在证书原件发放之

后，他们可随时申请成绩证明。  

6.3.6 证书损坏 

如果考生证书损坏，我们可自行决定是否补发，前提是我们收到了可接受的考生身份证明。请参见

第 6.3.2 条中的指示和截止日期来申请补发证书。在我们补发证书之前，请务必先退还受损证书。

我们将收取每份证书的工本费以及快递费。 

 6.3.7 剑桥更改 

上诉后或完成内部质量保证程序后，我们可能需要颁发更改后的成绩单或证书。虽然成绩单和证书

的更改只属于例外的情况，但我们保留在任何时候更改的权利，无须对您或考生承担任何责任。  

 

6.4 成绩证明 

成绩证明属于剑桥颁发的正式文件，表明考生在某一考试系列中所取得的等级。它显示的是证书上

的等级，而不是成绩单上的等级。 

成绩证明由剑桥大学副校长签署。教育机构和用人单位认可成绩证明，将之视为无可非议的成绩记

录。  

在某一考试系列的证书发放之后，我们才能寄发该考试系列的成绩证明。成绩证明显示所有等级，

但“未评级”、“无成绩”、“待定”或“待发布”成绩除外。 

我们为每个考试系列和每门资格证书课程出具一份成绩证明。如果您需要为在同一考试系列中参加

不同剑桥资格证书考试的考生申请成绩证明，您需要为每门资格证书课程申请单独的成绩证明。如

果您需要为在不同考试系列中参加同一剑桥资格证书考试的考生申请成绩证明，您需要为每个考试

系列申请单独的成绩证明。 

我们也可将成绩证明作为申请者的考试成绩证明发给教育机构或雇主。 

为安全起见，我们不能通过传真或电话沟通成绩事宜。  

6.4.1 申请成绩证明  

考生可以随时直接申请成绩证明，或由中心代为申请。您可以一次申请数份成绩证明。  

有两种申请方法。 

• 如果您使用信用卡或借记卡付款，您可以在 www.cie.org.uk/certstat 在线申请 

• 如果您通过支票或发票付款，请使用“考试成绩和证书 – 表 7”来申请，您可以从

www.cie.org.uk/certstat 下载该表格。 

如果申请填写正确，我们将在收到申请后四周内处理。  

6.4.2 费用 

我们将收取颁发成绩证明的以下费用： 

• 每份成绩证明的检索费。 

• 额外的成绩证明的费用，例如，如果您希望我们将同一成绩证明发送到多个地址。您可一次申

请额外几份成绩证明，这样收费更低。 

• 每个地址的寄送费，如果成绩证明通过快递寄送或专人递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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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 CIE 直通的 My Messages（我的消息）版面中的收费一览表中查看这些费用。 

请在提交申请时支付费用。信用卡付款将收取 2%的手续费。用美国运通卡付款将收取 3%的手续费。 

即使无法查到某一考生和考试系列的成绩，我们亦无法退还检索费，但是我们将退还寄送费用以及

任何额外副本的费用。 

 

6.5 优先成绩信息 

我们知道，很多学生向世界各地的教育机构提交成绩时均有截止日期，并且这些日期通常与我们的

成绩公布日期非常接近。考生可以向我们申请在成绩公布当天将优先临时成绩单直接寄往自己选定

的教育机构。这些临时成绩将在成绩公布当天或成绩公布后不久寄达。 

对于英国大学申请，我们会及时将所有成绩寄往大学院校招生服务中心(UCAS)，以免错过大学的截

止日期。因此，如考生申请入读英国大学，则不必申请优先成绩信息。  

6.5.1 申请优先成绩信息 

如要申请，考生或考生参加考试所在的中心必须填写“考试成绩和证书 – 表 9”并在反面所示的

日期前寄回。  

请随表格一起寄来金额正确的款项和适当的身份证明。您可以在 CIE 直通的 My Messages（我的消

息）版面中的收费一览表中查看这些费用。 

 

 

 

6.6 成绩核实 

第三方（如用人单位或教育机构）可以随时请求我们核实某一考生的成绩。为此，它们需要填写

“考试成绩和证书 – 表 8”并随它们希望核实的证书一起寄回给我们。 

我们的证书有额外的防伪标记，例如复制的剑桥徽标，可以用紫外光进行检验。如果您或机构对证

书的真实性有疑虑，请立即联系我们。我们能够免费提供有关初步鉴别证书真伪的建议。 

我们按证书和考生收取成绩核实费。您可以在 CIE 直通的 My Messages（我的消息）版面中的收费

一览表中查看这项费用。 

管理表格 

可从 www.cie.org.uk/forms 下载的表格  

• 优先成绩信息：考试成绩和证书 – 表 9 

管理表格 

可从 www.cie.org.uk/forms 下载的表格  

• 第三方成绩核实申请：考试成绩和证书 – 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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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大学入学 

大学和其他机构发布适用于剑桥大学入学考试的详细条件。 

入学咨询必须提交给有关机构而不是我们。 

有关大学和其他机构对剑桥考试的认可详情，请浏览 www.cie.org.uk/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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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上诉条例和指导 

1 简介 

1.1 宗旨 

本指导规定了如不服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简称“剑桥”）就其普通资格证书（如已颁发）所做决

定而提起上诉的程序。此类证书包括剑桥 IGCSE、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剑桥 O Level 和剑桥

Pre-U 等资格证书。 

本指导供剑桥中心和剑桥合作伙伴使用。剑桥合作伙伴负责代表其合作中心提交上诉。自修生仅可

通过其注册的剑桥中心或剑桥合作伙伴提起上诉。 

1.2 范围 

剑桥受理针对五类决定所提起的上诉： 

1 成绩查询结果 （见本指导第 2 条） 

2 违规行为决定 （见本指导第 3 条） 

3 无障碍通道决定 （见本指导第 4 条） 

4 特殊安排决定 （见本指导第 4 条）  

5 迟到决定 （见本指导第 4条） 

此类事项仅可通过上诉流程处理。此类事项不可通过其他任何流程处理，包括我们的投诉流程。 

如有涉及其他事项的疑问，请联系客户服务部(info@cie.org.uk)。 

在本指导中，违规行为应理解为包含管理失职。 

1.3 关于上诉流程 

作为我们提供的服务的一部分，各中心可在第 1.2 条所述的五种情形下提起上诉。此类上诉并非司

法或准司法程序。 

1.4 更多信息 

您可在本手册中了解有关以下方面的更多信息： 

• 无障碍通道（见本手册第 1.3 条） 

• 迟到（见本手册第 5.1.9 条） 

• 特殊安排（见本手册第 5.5 条） 

• 违规行为和管理失职（见本手册第 5.6 条） 

• 成绩和成绩查询 （见本手册第 6.1 和 6.2 条） 

剑桥流程可能不同于其他考试委员会的流程。请仔细阅读本材料，以确保您正确提起上诉。 

如有任何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cie.org.uk，或致电+44 1223 553554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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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服考试成绩查询结果提起上诉 

如果您收到成绩查询结果，并且希望提起上诉，您必须遵守本部分所列的程序。上诉流程分为两个

阶段。 

如果不遵守此类程序，您可能失去上诉机会。 

上诉流程并非就考生或考生作业征求他人意见。如果您认为我们未能遵守程序，上诉是质疑剑桥的

一种方式。 

 

2.1 不服成绩查询结果提起第一阶段上诉 

2.1.1 谁可提起第一阶段上诉 

所有上诉必须由考生注册所在的中心或剑桥合作伙伴提起；我们不受理父母/监护人或考生直接提交

的上诉。 

第一阶段上诉必须由中心以书面形式提出，并由中心主任签名并予以支持。 

您仅可代表已收到成绩查询结果的考生提起第一阶段上诉。您不得代表已收到答卷副本、但尚未收

到成绩查询结果的考生提起上诉。 

 

管理表格 

可从 CIE 直通的“辅助材料”版面下载的表格： 

• 上诉申请：无障碍安排、违规行为、特殊安排和迟到：上诉 – 表 1  

• 成绩查询结束后的上诉申请：上诉 – 表 2 

例 1：您为两名考生提交了成绩查询请求，其中一人已经收到结果。您可代表已收到结果的考生

提起上诉。您必须等待第二名考生收到结果，方可提起第一阶段上诉。如果第二名考生到上诉截

止日期未收到结果，并且您希望为第一名考生提起上诉，则您必须分别提起两次上诉，以免错过

每名考生的截止日期。 
 
 

例 2：您的中心代表报考某个课程组件的一部分（并非全部）考生提交了成绩查询请求。您仅可

针对您已为其提交过成绩查询请求的考生的查询结果提起上诉，而不得包含其他考生。除非中心

全体考生都是成绩查询的对象，否则您不得代表全体考生提起上诉，而仅可代表您已为其提交过

成绩查询请求的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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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如何提起第一阶段上诉 

如要提起第一阶段上诉，您必须证明自己有上诉的理由。我们将考虑的理由包括： 

1 我们未使用与我们的工作守则相一致的程序；或 

2 我们在达成判决结果时未正确且公正地运用我们的内部程序。 

我们不会考虑其他理由。例如，以下各项都并非充分理由： 

1 不同意评分人和考官最初或在成绩查询中给出的评分或审核判决。 

2 不同意我们对某个组件或课程等级阈值的判决。 

3 考生的成绩与其在其他考评中的成绩之间存在差异。 

如要提起第一阶段上诉，请完整且准确地填写“上诉 – 表 2”。此表可从 CIE 直通的“辅助材料”

版面下载。您必须完整说明上诉理由，否则将被拒绝。 

在本指导第 2.1.3 条规定的期限内，通过 CIE 直通提交此表。如果您无法通过 CIE 直通提交此表，

可在本指导第 2.1.3 条规定的期限内，通过电子邮件将其发送至 info@cie.org.uk，并在主题行注

明 Stage 1 Appeal – EAR（第一阶段上诉 – EAR）。一旦您提交了上诉，所有与该案件有关的通

讯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我们不会与涉及上诉的考生或父母/监护人进行任何通讯沟通。 

2.1.3 何时提起第一阶段上诉 

您必须在成绩查询结果通知函上传到 CIE 直通之日起的 28 天内提交“上诉 – 表 2”，从而提起

第一阶段上诉。如果成绩查询包括请求答卷副本，上诉必须在成绩查询结果通知函上传到 CIE 直通

或答卷副本上传（以较晚者为准）之日起的 28 天内提交。我们不受理逾期提交的上诉。 

只要与本指导第 2.1.1 条中的要求相一致，并且所有考生的上诉涉及相同的课程和组件，您就可以

代表多名考生提起第一阶段上诉。上诉必须在每名考生的 28 天截止日期内提起。因此，您无须代表

所有考生一次性提交上诉。 

 

	  

例 1：您收到一名考生的成绩查询结果，该结果于 1月 1 日上传到 CIE 直通。您可在 1月 29 日

前，按照本指导第 2.1.2 条中的指示提起第一阶段上诉。 

例 2：您代表五名考生针对相同的课程和组件提交了成绩查询请求，并且返回了答卷副本。答卷

副本在 1月 1、2、3、4和 5 日分别上传。如果您希望代表全部五名考生一次性提交第一阶段上

诉，则您需要在 1 月 29 日前提交上诉——这是最早收到的查询结果的上诉截止日期。如果您决定

分别提交上诉，则您必须分别遵守每次上诉的 28 天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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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第一阶段上诉考虑 

我们将在收到上诉的 3个工作日内给您发送电子邮件，确认已收到上诉。如果您届时未收到电子邮

件，请联系我们，确认我们已收到您的上诉。 

一名剑桥高级职员将审查您的上诉请求和任何相关的书面证据，并将考虑我们是否： 

1 使用了与我们的工作守则相一致的程序；及 

2 在达成判决结果时正确且公正地运用了我们的内部程序。 

无论上诉是完全成功、部分成功或不成功，我们都将在收到上诉后的 21 天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您。 

您必须在收到上诉结果后尽快通知考生及其父母/监护人。 

2.2 不服考试成绩查询结果提起第二阶段上诉 

如果上诉在第一阶段未完全成功，您可选择进入第二阶段。 

2.2.1 谁可提起第二阶段上诉 

只要考生已收到成绩查询结果和第一阶段上诉结果，任何中心均可代表其考生提起第二阶段上诉。

所有上诉必须由考生注册所在的中心或剑桥合作伙伴提起；我们不受理父母/监护人或考生直接提交

的上诉。 

第二阶段上诉必须由中心以书面形式提出。您的第二阶段上诉由中心主任签名并予以支持。 

 

2.2.2 如何提起第二阶段上诉 

如要提起第二阶段上诉，请完整且准确地填写“上诉 – 表 2”。此表可从 CIE 直通的“辅助材料”

版面下载。上诉理由与第一阶段相同。与此类理由无关的上诉将被拒绝。 

在请求中，您必须包含您的所有论点以及您希望提供的所有证据。您可提交在第一阶段未提交过的

证据。如需有关第二阶段上诉流程的更多信息，参见本指导第 5条。 

在本指导第 2.2.3 条规定的期限内，通过电子邮件将“上诉 – 表 2”发送至 info@cie.org.uk，在

主题行注明 Stage 2 Appeal（第二阶段上诉），并且抄送给 CIEStage2Appeals@cie.org.uk。 

2.2.3 何时提起第二阶段上诉 

您必须在收到第一阶段上诉结果通知函之日起的 14 天内提起第二阶段上诉。我们不受理逾期提交的

上诉。 

只要满足本指导第 2.2.1 和 2.2.2 条中的要求，您就能代表多名考生提起第二阶段上诉。您必须在

收到每份第一阶段上诉结果通知函之日起的 14 天内提起第二阶段上诉。 

 

示例：您针对考生 A 的成绩查询结果提起了第一阶段上诉，并收到了结果。考生 B提交过成绩

查询请求，但您未代表其提起第一阶段上诉。您可代表考生 A 提起第二阶段上诉，但不可代表

考生 B 提起。 

例 1：您收到了一名考生的第一阶段上诉结果，其日期为 1 月 1日。您可在 1月 15 日前提起第二

阶段上诉。 

例 2：您代表两组考生，针对相同的课程和组件提交了第一阶段上诉。第一阶段上诉结果通知函

的日期为 1月 1 日和 1月 5 日。如果您希望代表两组考生同时提交第二阶段上诉，则您需要在 1

月 15 日前提交上诉，即最早收到结果的上诉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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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有关第二阶段上诉的更多信息 

请阅读本指导第 5 条中的第二阶段上诉流程，了解更多信息。 

2.3 费用 

我们对每次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上诉收费。该费用按每次上诉而非每名考生来收取。详见 CIE 直

通的 My Messages（我的消息）版面上的收费一览表。 

3 不服违规行为决定提起的上诉 

3.1 不服违规行为决定提起第一阶段上诉 

3.1.1 谁可提起第一阶段上诉 

第一阶段上诉必须由中心以书面形式提出，并由中心主任签名并予以支持。 

所有上诉必须由考生注册所在的中心提起；我们不受理父母/监护人或考生直接提交的上诉。关于上

诉的所有通信将以书面形式在剑桥与中心/剑桥合作伙伴之间进行。 

3.1.2 如何提起第一阶段上诉 

如要提起第一阶段上诉，您必须完整且准确地填写“上诉 – 表 1”。此表可从 CIE 直通的“辅助

材料”版面下载。提起上诉时，您必须说明不服决定提起上诉的理由，尤其是要提供您希望得到考

虑的任何额外信息或证据。下列理由若单独提出，则不可视为上诉成功的理由： 

1 该个人并未打算作弊。 

2 该个人的学习成绩很好。 

3 该个人可能会丧失入读大学的机会。 

4 该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在本指导第 3.1.3 条规定的期限内，通过电子邮件将“上诉 – 表 1”发送至 info@cie.org.uk，在

主题行注明 Stage 1 Appeal – MALPRACTICE（第一阶段上诉 – 违规行为）。 

一旦您提交了上诉，所有与上诉流程有关的通讯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我们不会与涉及上诉的考生

或父母/监护人进行任何通讯沟通。 

3.1.3 何时提起第一阶段上诉 

您必须在收到告知您违规行为调查结果的通知函之日起的 28 天内提起第一阶段上诉。我们不受理逾

期提交的上诉。 

 

3.1.4 第一阶段上诉考虑 

未参与最初决定的三名剑桥高级职员将审查您的上诉请求以及所有证据，并将考虑我们是否： 

1 使用了与我们的工作守则相一致的程序；及 

2 在达成判决结果时正确且公正地运用了我们的内部程序。 

无论上诉是完全成功、部分成功或不成功，我们都将在收到上诉后的 28 天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您。 

示例：您收到了日期为 1月 1 日的结果通知函，告知您我们对某个违规行为案件的决定。您可在

1月 29 日前，按照本指导第 3.1.2 条中的指示提起第一阶段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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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须在收到上诉结果后尽快通知考生及其父母/监护人。 

3.2 不服违规行为决定提起第二阶段上诉 

如果上诉在第一阶段未完全成功，您可选择进入第二阶段。 

3.2.1 谁可提起第二阶段上诉 

第二阶段上诉必须由中心以书面形式提起，并由中心主任签名并予以支持。 

所有上诉必须由考生注册所在的中心或剑桥合作伙伴提起；我们不受理父母/监护人或考生直接提交

的上诉。关于上诉的所有通信将以书面形式在剑桥与中心之间进行。 

3.2.2 如何提起第二阶段上诉 

如要提起第二阶段上诉，您必须完整且准确地填写“上诉 – 表 1”。此表可从 CIE 直通的“辅助

材料”版面下载。您尤其必须说明继续提起上诉的理由，以及反对该决定的论点。您还必须提供希

望审裁小组考虑的任何额外信息或证据。 

在本指导第 3.2.3 条规定的期限内，通过电子邮件将“上诉 – 表 1”发送至 info@cie.org.uk，在

主题行注明 Stage 2 Appeal（第二阶段上诉），并且抄送给 CIEStage2Appeals@cie.org.uk。 

3.2.3 何时提起第二阶段上诉 

您必须在收到第一阶段上诉结果通知函之日起的 14 天内提起第二阶段上诉。我们不受理逾期提交的

上诉。 

3.2.4 有关第二阶段上诉的更多信息 

请阅读本指导第 5 条中的第二阶段上诉流程，了解更多信息。 

4 不服无障碍通道、特殊安排和迟到决定提起的上诉 

如果您对某一无障碍通道申请、特殊安排请求或迟到决定的结果不满意，中心主任可提起上诉。上

诉流程分为两个阶段。 

4.1 不服无障碍通道、特殊安排或迟到决定提起第一阶段上诉 

4.1.1 谁可提起第一阶段上诉 

第一阶段上诉必须由中心以书面形式提出，并由中心主任签名并予以支持。所有上诉必须由考生注

册所在的中心提起；我们不受理父母/监护人或考生直接提交的上诉。关于上诉的所有通信将在剑桥

与中心/剑桥合作伙伴之间进行。 

4.1.2 如何提起第一阶段上诉 

如要提起第一阶段上诉，您必须完整且准确地填写“上诉 – 表 1”。此表可从 CIE 直通的“辅助

材料”版面下载。提起上诉时，您必须说明不服决定提起上诉的理由，并提供您希望得到考虑的所

有详情和证据。 

在本指导第 4.1.3 条规定的期限内，通过电子邮件将“上诉 – 表 1”发送至 info@cie.org.uk，在

主题行注明 Stage 1 Appeal – COMPLIANCE（第一阶段上诉 – 合规）。一旦您提交了上诉，所有

与该案件有关的通讯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我们不会与涉及上诉的考生或父母/监护人进行任何通讯

沟通。 

4.1.3 何时提起第一阶段上诉 

您必须在我们把决定通知您之日起的 28 天内提起第一阶段上诉。我们不受理逾期提交的上诉。 

 

示例：您收到了日期为 1月 1 日的结果通知函，告知您我们对一名考生迟到的决定，或者针对您

的无障碍通道或特殊安排申请做出的决定。您可在 1月 29 日前，按照本指导第 4.1.2 条中的指示

提起第一阶段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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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第一阶段上诉考虑 

未参与最初决定的三名剑桥高级职员将审查您的上诉请求和证据（包括您提交的任何新证据或从轻

处理情形），并将考虑我们是否： 

1 使用了与我们的工作守则相一致的程序；及 

2 在达成判决结果时正确且公正地运用了我们的内部程序。 

无论上诉是否得到支持，我们都将在收到上诉后 28 天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您。 

您必须在收到上诉结果后尽快通知考生及其父母/监护人。 

4.2 不服无障碍通道、特殊安排或迟到决定提起第二阶段上诉 

如果上诉在第一阶段未完全成功，您可选择进入第二阶段。 

4.2.1 谁可提起第二阶段上诉 

第二阶段上诉必须由中心以书面形式提起，并由中心主任签名并予以支持。所有上诉必须由考生注

册所在的中心或剑桥合作伙伴提起；我们不受理父母/监护人或考生直接提交的上诉。关于上诉的所

有通信将以书面形式在剑桥与中心之间进行。 

4.2.2 如何提起第二阶段上诉 

如要提起第二阶段上诉，您必须完整且准确地填写“上诉 – 表 1”。此表可从 CIE 直通的“辅助

材料”版面下载。您尤其必须说明不服决定提起上诉的理由，并且除第一阶段提交的信息和证据之

外，提供您希望审裁小组考虑的任何额外信息或证据。 

在本指导第 4.2.3 条规定的期限内，通过电子邮件将“上诉 – 表 1”发送至 info@cie.org.uk，在

主题行注明 Stage 2 Appeal（第二阶段上诉），并且抄送给 CIEStage2Appeals@cie.org.uk。 

4.2.3 何时提起第二阶段上诉 

您必须在收到第一阶段上诉结果通知函之日起的 14 天内提起第二阶段上诉。我们不受理逾期提交的

上诉。 

4.2.4 有关第二阶段上诉的更多信息 

请阅读本指导第 5 条中的第二阶段上诉流程，了解更多信息。 

5 第二阶段上诉 
如果您对第一阶段上诉的结果不满意，则可以提起第二阶段上诉。相关指示（包括截止日期在内）

可参见： 

• 第 2.2 条，不服考试成绩查询结果提起上诉 

• 第 3.2 条，不服违规行为决定提起的上诉 

• 第 4.2 条，不服无障碍通道、特殊安排和迟到决定提起的上诉 

根据您想要对其提起上诉的决定种类，指示有所不同，因此务必参考相应的部分。 

每次第二阶段上诉将由独立小组负责审查，并决定结果。 

第二阶段上诉的安排由剑桥公司事务部的一个团队负责管理。 

与第二阶段上诉有关的所有通信应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info@cie.org.uk，在主题行注明 Stage 2 

Appeal（第二阶段上诉），并抄送至 CIEStage2Appeals@cie.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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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第二阶段上诉会议前 

5.1.1 安排会议 

当您提交第二阶段上诉时，我们将在 3 个工作日内确认收悉。我们通常会在 14 天内确认会议日期和

时间。 

所有的第二阶段上诉会议将在剑桥举行，地点为我们的办公室或附近场所。 

当您提交第二阶段上诉时，如果您表示希望出席会议，我们还将要求您确认，您在所提交的上诉中

指定的中心代表也将出席。 

为了公平对待所有提起上诉的中心，我们将不会重新安排会议，以满足中心代表的需求。根据本指

导第 5.2.3 条，如果最初指定的代表无法出席会议，希望派遣代表出席会议的中心可另行指派代表。 

5.1.2 提交可供考虑的材料 

如果您希望在第二阶段上诉中依赖此前未提交过的证据或论点，您必须在提交第二阶段上诉时以书

面形式包含此类证据或论点。任何证据或论点通常必须以电子形式提交。 

如果有证据或论点在提交第二阶段上诉时合理可用，在提交之日后审裁小组将不接受此类证据或论

点。 

如果您希望包含在您提交第二阶段上诉时可能无法合理知晓的证据或论点，您可要求主席允许您这

样做。在此情况下，您必须在所安排会议前至少 5个工作日向剑桥公司事务部提交任何材料，以供

委员会主席考虑。您还必须说明此材料在您提起第二阶段申诉时无法合理可用的原因。 

我们强烈建议通过电子形式提交所有材料，因为这种方式最为安全可靠。如果您提交的是纸质材料，

您必须在提交第二阶段上诉时也提交纸质材料，并且您必须提供以下格式的 6份副本： 

1 A4 尺寸。 

2 无订书钉、螺旋装订环或其他永久性装订件（可接受有装订绳或快劳夹的打孔纸）。 

3 采用连续编号。 

如果您希望提交不易复制的材料（如原创艺术作品），请联系我们，以便恰当安排。 

5.1.3 上诉资料包 

我们将在会议前至少 5个工作日向所有与会者（见本指导第 5.2 条）发送“上诉资料包”，通常采

用电子邮件发送。资料包将包含： 

1 所有相关结果/决定通知函和第一阶段上诉结果通知函。 

2 所有上诉表格。 

3 如涉及违规行为、特殊安排、迟到和无障碍通道，则包含在最初考虑此事项的过程中，中心

在第一阶段上诉中作为证据提交的所有相关材料。 

4 中心在提起第二阶段上诉时作为证据提交的所有材料。 

5 剑桥提供的所有证据材料。  

剑桥可能在会议中向审裁小组提供某些敏感材料，但此类材料不得分发。此类材料将在“上诉资料

包”的封页上明确注明。 

5.2 第二阶段上诉会议与会者 

5.2.1 剑桥上诉委员会审裁小组  

在第二阶段上诉会议中，剑桥上诉委员会审裁小组将对上诉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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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裁小组将由一名独立主席和两名小组成员（其中至少一名为独立成员）组成。独立成员在接受任

命前的五年内任何时候都不是而且也不曾是剑桥董事会或委员会的成员，也不是剑桥的雇员或考官。

审裁小组主席或成员（无论是否为独立成员）在上诉所针对的决定中均无任何个人利益关联。 

一名剑桥员工将被任命为代表审裁小组的服务事务员。此服务事务员将做会议记录，传达会议结果

并编制会议摘要记录（见本指导第 5.4.2 条）。此服务事务员将出席审裁小组在会议后的商议，但

不会参与其中。此服务事务员是审裁小组的代表，而非剑桥的代表。 

5.2.2 剑桥代表 

剑桥将由合规团队（在违规行为、无障碍通道、特殊安排或迟到案件中）或考评标准及质量团队

（在不服成绩查询结果提起的上诉案件中）的一名成员担任代表。其他科目、考评教职员或专家也

可能担任剑桥的代表。可能最多总共有 3名剑桥代表。 

5.2.3 中心代表 

剑桥是与全球 160 个国家的 1 万多所学校合作的国际颁证机构。中心无法始终能派出代表出席第二

阶段上诉会议，因此无论中心代表出席与否，会议都将确保一样公平。 

您可出席第二阶段上诉会议，但并非必须出席，因为审裁小组将考虑您提交的书面材料。在大多数

情况下，中心会选择不出席会议。如果您希望出席第二阶段上诉会议，您必须在表格中勾选相应的

选项，在提交上诉时告知我们。 

您可派出最多 3 名工作人员担任中心的代表。考生及其父母/监护人通常不得作为代表出席。 

由于第二阶段上诉并非司法或准司法程序，因此无论是中心或剑桥的法定代理人，在任何情况下均

不允许出席或观察。 

5.2.4 观察员 

经与服务事务员磋商后，审裁小组可自行决定是否允许观察员到场。任何观察员必须： 

1 年满 18 岁。 

2 不得以法定代理人或法律顾问的身份到场。 

观察员将计入剑桥和中心的 3 名代表人数限制之中。 

观察员不得试图以任何方式参与会议。如果观察员试图参与，主席将将给予警告。受到警告后，如

果观察员试图再次参与，主席可要求其离场。 

5.2.5 与会者行为 

与会的所有代表和观察员应礼貌对待审裁小组、服务事务员，以及其他所有与会者和观察员。审裁

小组绝不容忍粗鲁、大喊大叫、企图恐吓或其他不当行为。主席可要求任何有此类行为的与会者或

观察员离场。在此类情况下，主席的决定是最终的决定。在有人被驱逐离场后，会议将继续进行。

剑桥还可能采取必要的进一步措施，确保审裁小组、工作人员和中心工作人员的安全。如果与会者

或观察员行为不当，剑桥保留拒绝其再次进入剑桥经营场所的权利。 

5.3 会议 

5.3.1 中心未出席 

当中心代表未出席会议时，会议将采取如下顺序。 

5.3.1.1 介绍 

剑桥代表将被邀请进入审裁小组所在的会议室。主席将介绍审裁小组成员，并要求所有人进行自我

介绍。主席随后将说明后续程序。 

5.3.1.2 中心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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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将根据中心书面的提交材料，概述中心的立场。 

5.3.1.3 剑桥的陈述 

剑桥代表将被要求提出其论点。 

审裁小组将有机会向剑桥代表提问。 

5.3.1.4 最终概述 

主席然后将邀请剑桥代表概述其论点。 

5.3.1.5 商议 

剑桥代表将被要求离场，同时审裁小组将考虑是否要询问其他任何问题。经主席自行决定，也可能

要求观察员离场。如果审裁小组有其他问题要问，剑桥代表将被要求返回会议室，以便审裁小组提

问。如果审裁小组没有其他问题要问，代表将可以离开。 

审裁小组将进行秘密商议。在任何情况下，审裁小组都将考虑： 

1 剑桥的程序是否与工作守则相一致； 

2 在达成此类判决结果时，剑桥是否正确且公正地运用了此类程序。 

经过商议，审裁小组可能： 

(i) 判定上诉完全或部分成功 

(ii) 判定上诉不成功；或 

(iii) 要求剑桥根据审裁小组的指示，进一步开展工作。 

5.3.2 中心出席 

当中心代表出席会议时，会议将采取如下顺序。 

5.3.2.1 介绍 

中心和剑桥代表将被邀请进入审裁小组所在的会议室。主席将介绍审裁小组成员，并要求所有人进

行自我介绍。主席随后将说明后续程序。 

5.3.2.2 中心的陈述 

中心代表将被要求在剑桥代表在场的情况下，提出其论点。 

主席将邀请剑桥代表向中心代表提问。 

审裁小组将有机会向中心代表提问。 

5.3.2.3 剑桥的陈述 

剑桥代表将被要求在中心代表在场的情况下，提出其论点。 

主席将邀请中心代表向剑桥代表提问。 

审裁小组将有机会向剑桥代表提问。 

5.3.2.4 最终概述 

剑桥和中心的代表将有最后的机会对陈述和问题提出任何进一步的意见。 

主席随后将首先邀请剑桥代表概述其论点，然后邀请中心代表概述其论点。为了确保公平对待所有

与会者，概述应仅包含会议中已讨论的事项，不得引入任何新的材料或论点。主席将指示审裁小组

不考虑第二阶段上诉申请表中未包含或根据本指导第 5.1.2 条未得到主席许可的任何无关论点或证

据。 

5.3.2.5 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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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和中心的代表将被要求离场，同时审裁小组将考虑是否要询问其他任何问题。经主席自行决定，

也可能要求观察员离场。如果审裁小组有其他问题要问，剑桥和中心的代表都将被要求返回会议室，

以便审裁小组提问。如果审裁小组没有其他问题要问，代表将可以离开。 

审裁小组将进行秘密商议。在任何情况下，审裁小组都将考虑： 

1 剑桥的程序是否与工作守则相一致； 

2 在达成此类判决结果时，剑桥是否正确且公正地运用了此类程序。 

经过商议，审裁小组可能： 

(i) 判定上诉完全或部分成功 

(ii) 判定上诉不成功；或 

(iii) 要求剑桥根据审裁小组的指示，进一步开展工作。 

5.3.3 会议时长 

主席可自行决定，对会议或会议的特定环节（如陈述）设定时间限制。主席对时间限制的决定是最

终的决定。 

在进行陈述时，剑桥和中心的代表都应假定审裁小组已充分审阅了“上诉资料包”，并且专注于解

释其主要论点。中心不应引入先前在第二阶段上诉中未提供的任何论点或证据，除非根据本指导第

5.1.2 条允许提供额外的证据。主席可指示审裁小组不考虑任何额外的证据。主席对于应考虑哪些

内容的决定是最终的决定。 

5.4 会议后 

5.4.1 结果 

审裁小组商议确定结果后，公司事务部将向中心告知审裁小组的决定。通常在第二阶段上诉会议后

2 个工作日内告知，但在任何情况下，结果都将在剑桥收到第二阶段上诉后 28 天内告知。 

当结果向中心告知后，将成为最终结果。剑桥上诉委员会或任何剑桥工作人员不得与中心、考生或

中心或考生的任何代表讨论上诉或上诉相关问题。 

您必须在收到上诉结果后尽快通知考生及其父母/监护人。您还必须告知考生及其父母/监护人，这

一结果被视为最终决定。 

5.4.2 会议摘要记录 

会议后，服务事务员将编制会议摘要记录。此摘要并非会议的逐字记录。此摘要意在概括会议中提

出的要点，并重申结果。主席批准会议记录草稿后，如果中心出席了会议，中心将有机会建议对其

认为存在错误的任何内容进行更改。您通常将在会议结束后 6 周内收到一封含有最终摘要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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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术语汇总 

无障碍通道 无障碍通道是代表有特殊需要的考生做出的考试前安排。例如，使

用抄写员、修改试卷或增加考试时间。 

ADIP  高级国际教育证书文凭考试的报名代码。 

管理区 管理区是指世界上时钟显示时间相似的一个地区。我们有六个管理

区，并根据每个学校所在的国家和位置把学校划入一个管理区。我

们为每个管理区每个考试系列颁布不同版本的时间表和《剑桥报名
指南》。通过使用特殊时段和管理区，我们确保在相似时区中的各

国考生同时参加考试或处于监管之下，从而保障试卷内容的安全。

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查看自己所属的管理区和特殊时段：

www.cie.org.uk/preparation 

协议  指剑桥与中心或剑桥合作伙伴之间的协议，用于提供课程和资

格证书。本剑桥手册也是协议的一部分。 

  上诉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提供一个正式流程，用于请求对我们的决定进

行审查。这个流程称为“上诉”。剑桥受理针对五类决定所提起的

上诉： 

1 考试成绩查询的结果  

2 违规行为决定  

3 无障碍通道决定  

4 特殊安排决定  

5 迟到决定 

如需有关上诉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手册的“剑桥上诉条例和指

导”部分。 

考评 评估考生表现所采用的方法，如笔试或课程作业。 

    合作伙伴协议 指剑桥和剑桥合作伙伴之间的协议，其中列明了剑桥合作伙伴对合

作中心所负的法律责任。 

合作中心  指隶属于剑桥合作伙伴的机构，其经营场所已经过检查和批

准，剑桥合作伙伴根据协议对其负责。 

签到簿 考场内用来记录每名考生到场或缺考的表格。 

BST 英国夏时制时间 – 在英国将时间调快一小时的时期(GMT+1)。 

剑桥 AICE 文凭 高级国际教育证书（AICE）文凭； 

剑桥合作伙伴  指一个机构，如某个部委、考试委员会、分销商、教育部门或

其他机构，它通过与剑桥签署的合作伙伴协议对合作中心负责。 

剑桥报名指南 我们在每个考试系列前向您发送《剑桥报名指南》，其中包括报名

选项代码和提交报名的指示。此指南也可从 CIE 直通的“辅助材

料”版面下载。报名选项代码是每个考试系列特定的，因此请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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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正确的指南。 

剑桥手册 剑桥手册规定了实施剑桥考评的条例，并就剑桥考官在每个考试系

列期间需开展的行政管理工作提供了指导。详述了各中心和剑桥合

作伙伴的责任，并且构成剑桥与中心/剑桥合作伙伴之间具有法律效

力的合同的一部分。我们制定条例的目的是确保世界各地的剑桥考

生享有相同的考试体验，并且受到平等和公正的对待。 

剑桥 ICE 剑桥国际教育证书 

剑桥国际 IGCSE 高中基础学

历课程 
剑桥国际普通中等教育证书 GCSE 的国际版——GCSE 是英国国内的

资格证书课程，授课对象通常为年龄约 16 周岁的英国学生。 

剑桥国际 A Level 高中高级

学历课程 
AS/A Level 的国际版。AS/A Level 是英国国内的资格证书课程，授

课对象通常为 16 至 18 周岁的英国学生。  

如需有关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 考评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5.2 条。 

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 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隶属于剑桥考试集团。剑桥考试院(Cambridge 

Assessment)是剑桥大学地方考试联合会(UCLES)的品牌名称。 

剑桥 O Level GCE 普通水准。剑桥 O Level 是受国际认可的资格证书，等同于英

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 

剑桥 Pre-U 面向 16 岁以上学生的资格证书，旨在使学生具备成功完成大学学业

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考生 已经报名参加考评的人员。 

考生数据  考生数据是指与考生有关的个人数据，在某些情况下指敏感的

个人数据，其定义见《1998 年数据保护法案》。 

考生成绩服务 允许考生通过安全网站直接查看其成绩的一项服务。哪些考生有权

访问网站以及他们可以通过 CIE 直通上的“实施考试”页面查看哪

些内容，这些均可由各中心控制。 

中心 经剑桥批准并注册、目的是为考生报名参加剑桥课程和资格证书考

试并实施相关考评的学校、机构或组织。 

中心名称 中心、剑桥合作伙伴或合作中心的名称。 

中心号码； 分配给中心、剑桥合作伙伴或合作中心的五个字符代码。 

中心资格 中心资格指学校、机构或组织经过剑桥批准和注册后获得的资格。

剑桥可以根据本手册规定的条件和中心与剑桥签署的协议来收回这

一资格。 

成绩证明 剑桥出具的正式文件，显示考生在特定考试系列中取得的等级。在

证书原件已颁发的情况下，剑桥可随时将成绩证明寄往任何地址

（包括教育机构）。考生本人可以申请成绩证明，或由中心代为申

请。 

CIE 直通 CIE 直通是一个安全的外部网站，用于在各中心和剑桥之间进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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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和其他信息的直接提交和传输。由剑桥考官用于管理考试报名、

下载成绩和执行其他重要管理任务。https://direct.cie.org.uk 

CIE 直通在线报名 报名和修改报名，然后提交报名的一个安全、快速和易用的系统。 

组件 组件是科目考试的一部分，一门课程通常有数个组件。组件有时也

称试卷。 

组件号码 分配给课程各个组件的号码。 

课程作业 指剑桥课程教学计划指定的任何组件，在中心考评，然后由剑桥负

责审核。 

课程作业考评汇总表 

口试汇总表  

分数计算表 

在考评考生的课程作业和口试组件时应使用这些表格。根据组件，

您需要填写课程作业考评汇总表、分数计算表或口试汇总表。表格

上必须显示报名参加该组件的所有考生的分数，并且必须随样本一

起寄送。对于一些组件，您还需要为每名考生填写考生个人记录

卡。 

请访问样本数据库（www.cie.org.uk/samples）以检查特定组件需

要使用哪些表格，并访问交互式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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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成绩查询 在颁布临时考试成绩之后，向希望考生答卷得到复查或考生课程作

业得到重新审核的中心提供的服务。详见第 6.2 条。 

报名 中心为之报名某一考试系列中的剑桥资格证书考试的考生。 

预计报名 中心将为之报名参加考评的考生的大致数量。 

考官 由中心主任委任并代表中心行事、具体负责实施剑桥考试的人员。

中心主任也可能是考官。 

 费用 中心或剑桥合作伙伴应付给剑桥的总额，其金额在相关收费一览表

中规定，包括在合作伙伴协议中规定的任何费用。 

  收费一览表 由剑桥不时（通常为每年一次）公布的正式收费一览表，详细说明

其收取的费用。 

预测等级 教师预期考生在某门课程上将取得的等级。 

全面中心监管 对考生进行监督的一种特定类型。完整定义见第 4.6.2 条。 

GMT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不随季节变化的绝对时间参考。 

分组证书 授予考生的一种证书，考生须学习和通过规定数量的课程领域中的

一些科目考评。举例来说，此类证书有：剑桥 ICE（剑桥 IGCSE 的

分组证书）和剑桥 AICE 文凭（剑桥国际 A Level 的分组证书）。 

中心主任 中心主任是指“负责人”任命的中心负责人或校长。 

 知识产权 全球范围内在相关权利期限内的所有知识产权，无论是否注册以及

是否可注册，包括版权、数据库权利、专利、发明权、专有技术和

技术信息、设计权、设计专利、注册外观设计、商标（包括经营名

称和品牌名称、域名，设备和标志）以及在世界任何地方申请上述

任何权利的权利。 

 内部考评分数表（MS1） 用于记录内部考评分数并向剑桥提交的表格。如果您不通过 CIE

直通提交分数，就使用此表。我们寄送的剑桥考前资料中有此

表格。 

内部考评分数 中心对内部考评课程作业或口试组件的评分。 

监考人员 由中心主任任命、负责按照剑桥的条例妥善实施具体考试的人员，

有时也称主管。监考人员与考官密切合作并通常为考官的下属。 

特殊时段 由剑桥指定的、按中心所在位置和国家定义的一个时间，所有考生

在此时间必须进行排好时间的考试或处于全面中心监管之下。特殊

时段应始终表述为 GMT/UTC（格林威治时间/世界协调时间）。特殊

时段可参见以下网址：www.cie.org.uk/keytime。 

管理失职 指中心或其工作人员违反剑桥条例并有可能危及剑桥考试信誉的行

为。 

违规行为 指考生违反剑桥条例并有可能危及剑桥考试信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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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考官给予的总分或各门考试的分数。 

审核 在所有参与的剑桥中心使内部考评组件的评分达到商定标准的一种

流程。 

单项选择答题纸(MS4) 考生用来填写单项选择题答案的表格。 

选项代码 表明考生将报考的组件组合的一种代码。选项代码是每门课程、每

个考试系列和每个管理区特定的。选项代码见《剑桥报名指

南》。 

 经营场所 提供给中心、剑桥合作伙伴或合作中心使用并用于实施考试的地

方。 

 自修生 参加剑桥考试但不是贵中心注册学生的考生。 

资格证书 剑桥向学生颁发的、用于证明其学业成就的证书。 

负责人 负责人是指对一所机构提供剑桥考评和考试负有法律责任的人士。

他们负责根据协议和本手册来履行其职责，无论此类职责是否已委

派给中心主任或其他任何人。 

答卷 考生对整个试卷或组件的回答。 

考试系列 同一范围内的一组考试，例如，报名截止日期和时间表期间相同的

剑桥 IGCSE、剑桥国际 AS 和 A Level。用月份和年份标识的考试系

列，例如 2017 年 6 月。 

考试时段 一天中可能进行考试的一段时间，为上午、下午功晚上。晚上考试

时段仅适用于管理区 4和 5中的各中心。 

特殊安排 由剑桥在考试后对考生分数进行的调整，以考虑任何不利情形，如

生病、丧亲或临时受伤。 

准考证 显示了考生的详细资料和报名选项的一种文件。 

成绩单 显示了考生的详细资料和取得的课程等级的一种文件。 

课程 对某一资格证书的内容、考评安排和表现要求的完整描述。可取得

某一证书的课程以科目教学计划为基础。 

课程编号 分配给每个课程的四位数号码。 

教师支持协调员 在中心负责创建和维护教师支持网站用户的指定人员。他们还负责

批准中心教师的培训预约。 

时间表变更 中心主任为解决任何时间表冲突而提议的安排。 

UCAS 大学院校招生服务中心的简称。 

UCLES 剑桥大学地方考试联合会，是剑桥大学的一个部门。剑桥考试院

(Cambridge Assessment)是 UCLES 的品牌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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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C 协调世界时，即全世界调整时钟和时间的主要时间标准。 

考试场地 考评进行的地点。 

核实成绩 剑桥在第三方（如用人单位或大学）希望核实剑桥颁布的成绩时提

供的一项服务。第三方或考生可填写“考试成绩和证书 – 表 8”

来申请此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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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管理表格	

我们的大部分管理表格均可在剑桥网站：www.cie.org.uk/forms 的 Exams Officers（考官）版面下

载。从表格的名称即可看出该表格与剑桥考试周期的哪一阶段相关。 

您可以从 CIE 直通的 Support Materials（辅助材料）版面访问特殊安排表格。需要与课程作业和

口试样本一起寄送的表格可在样本数据库(www.cie.org.uk/samples)下载。 

下表列出了相关表格并注明其用途。 

 

名称 用途 

准备 
 

无障碍通道：准备 – 表 1 申请未授权给中心的无障碍通道。 

时间表变更和附加考试时间：准备 – 表 2 申请时间表变更或把额外的考试时间通知剑桥。 

修改试卷：准备 – 表 3 为无法使用标准版本试卷的考生订购修改试卷并

要求修改语言或修改印刷字。 

中心授权的无障碍通道：准备 – 表 4 在有考生使用授权的无障碍通道时通知剑桥。 

其他资格类别：准备 – 表 5 申请对贵中心有资格提供的课程进行更改。 

中心详细资料：准备 – 表 6 (仅可在 CIE 直

通下载) 
在贵中心的联系资料有变动时通知剑桥。 

考生监管声明：准备 – 表 7 把在中心外监管考生的安排通知剑桥。 

 使用您的个人信息 在剑桥需要处理考生数据，与第三方共享考生数

据，以及将考生数据传输到欧洲经济区以外时，

您还必须获得考生或其父母/监护人（视情而

定）明确的事先书面同意并保存相关证据。详见

本手册第 C6 条。为了帮助您获得此同意，您可

以使用此空白表格。您不需要将填妥的表格寄给

我们，但您必须保留这些表格的副本作存档之

用。 

报名 
 

利益申报：报名 – 表 1 在您是剑桥中心工作人员并且和参加剑桥考试的

人员有利益关联，或者您本人正参加剑桥考试时

通知剑桥。如果您是剑桥中心教师和剑桥考官，

您也必须填写此表格。请参见第 2.1.5 条中的指

导。 

剑桥国际小学水平考试和剑桥国际初中水平考试

教学小组：报名 – 表 2 
提交您的剑桥国际小学水平考试和/或剑桥国际

初中水平考试教学小组的名称。 

考生转校请求：报名 – 表 3 将考生转至另一个剑桥注册中心。 



2017 年剑桥手册（国际） 考试成绩和证书 159 

考生转校确认：报名 – 表 4 接受从另一个剑桥注册中心转来的考生。 

使用考试场地替代地点报名 – 表 5 为您的部分或全部考生申请在不是您的注册中心

的一处场所参加考试。 

教师考评 
 

特殊安排（课程作业不足额）：教师考评 – 表

2 （仅可在 CIE 直通下载） 
为由于超出考生控制范围的情形而存在课程作业

短缺的考生申请特殊安排。 

特殊安排（课程作业遗失）：教师考评 – 表 3 

（仅可在 CIE 直通下载） 
为无意中遗失或损坏课程作业的考生申请特殊安

排。 

补充内部考评分数表（MS1）：教师考评 – 表 4 如果有额外的考生未列在您预先印好的内部考评

分数表上。为每个组件填写一份新表。 

返还剑桥 IGCSE 艺术和设计作业：教师考评 – 

表 5 
申请返还剑桥 IGCSE 艺术与设计作业。 

考试开始前 
 

补充预测等级表(FS1)：考试开始前 – 表 1 如果有额外的考生未列在您预先印好的预测等级

表上。为每个课程填写一份新表。 

缺失试卷包裹：考试开始前 – 表 2 报告缺失的试卷包裹。 

损坏或启封的试卷包裹：考试开始前 – 表 3 报告损坏或启封的试卷包裹。 

考试日 
 

补充签到簿：考试日 – 表 1	 如果有额外的考生未列在您预先印好的签到薄

上。为每门考试填写一份新表。 

补充单项选择答题纸：考试日 – 表 2 如果有额外的考生未得到预先印好的单项选择答

题纸。 

迟到：考试日 – 表 3 把考试迟到的考生通知剑桥。 

抄写员封页：考试日 – 表4 附在使用了抄写员的考生的每份答卷前面。 

文字处理软件封页：考试日 – 表5 附在使用了文字处理软件的考生的每份答卷前

面。 

誊本封页：考试日 – 表6 附在誊写的每份答卷前面。 

特殊安排：教师考评 – 表 7 （仅可在 CIE 直

通下载） 
针对课程作业遗失或课程作业不足额以外原因而

提出的特殊安排申请。 

考试意见：考试日 – 表 8 把对我们任何考试的意见发给剑桥。  

违规行为：考试日 – 表 9 报告任何涉嫌的违规或管理失职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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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助理封页：考试日 – 表 10 附在使用了行动助理的考生的每份答卷前面。 

误启封试卷包裹：考试日 – 表 11 报告误启封的任何试卷包裹。 

报告未经批准的报告：考试日 – 表 12 报告未报名却参加考试的考生。 

考试成绩和证书 
 

成绩证明申请：考试成绩和证书 – 表 7 申请以前考试系列的成绩证明。如果您通过支票

或发票付款，请使用此表格。如果您使用信用卡

或借记卡付款，请在 www.cie.org.uk/certstat

在线申请 

第三方成绩核实申请：考试成绩和证书 – 表 8 用于为第三方（如用人单位或大学）核实考试成

绩。 

优先成绩信息：考试成绩和证书 – 表 9 申请将临时成绩单在成绩公布当天直接寄送给选

定的教育机构。 

成绩单换发/证书换证申请：考试成绩和证书 – 

表 12 
在本手册第 6.3.2 条所列截止日期前申请补发成

绩证明和/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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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A  
无障碍通道       1.3 

 上诉        1.3.9 和第 129 页 

 批准标准       1.3.3 

 中心授予的       1.3.6 

 定义        1.3.1 

 紧急情况       1.3.8 

 修改试卷       1.3.7 

 非授权的       1.3.5 

 类型        1.3.2 

额外考试材料数据库      4.2.2 和 5.1.6 

管理表格        第 144 页 

管理区        1.2 

考试场地替代地点      1.3.5.1 和 2.6  

答卷（见答卷） 

上诉条例和指导       第 129 页 

艺术与设计考试       5.7.6 

签到簿        5.1.3 和 5.4.1 

批准材料        5.1.7.1 

B 
背景音乐        1.3.6.1 

条形码标签        4.2 和 5.4.1 

C 
计算器        5.1.6.2 

剑桥考试周期       第 5 页 

考生         C 和 2.1 

 缺考（口试）      3.4.9 

 关于考生的通讯沟通     2.1.4 

 传染性疾病       4.5.3.3 

 数据        C6 

 利益申报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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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疾或障碍       1.3.4 

 取消考生资格      5.2.5 

 资格        2.1.1 

 确定考生身份      5.1.1 

 编号        2.3.2 和 5.1.2 

 自修生       2.1.2 

 监管        1.2.5 和 5.2.1 

 转校生       2.1.3 

 撤销        2.4.1 

考生成绩服务       6.1.2 

中心的责任        A 

证书         6.3 

 剑桥的修改       6.3.7 

 汇总考试等级      6.3.4 

 损坏的证书       6.3.6 

 等级        6.3.1 

 荣誉证书       5.5.10 

 不正确的详细资料     6.3.2 

 遗失       6.3.5 

 姓名变更       6.3.3 

 换证        6.3.2 

成绩证明        6.4 

更改联系资料       A11 

剑桥国际小学水平考试和剑桥国际初中水平考试 1.1.9 

 特殊安排       5.5.2 

CIE 直通        1.1.5 

颜色命名        1.3.6.2 

彩色透明覆盖膜       1.3.6.3 

与剑桥的通讯沟通      H 和 I 

沟通工具包        1.1.7 

电脑的使用        1.3.6.13 

版权  

 考生的作业       M 

 考试材料       L 

课程作业 

 验证        3.2.1 和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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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坏的      5.5.7 

 考试课程作业      3.3 

 额外课程作业      3.2.7 

 未能完成       3.2.6 

 不完整的课程作业     3.2.7 

 内部考评       3.2 

 遗失的      5.5.7 

 违规行为       3.2.9 

 评分        3.2.4 

 要保管的材料      3.6.4 

 呈现方式       3.2.3 

 在后续考试系列中重新提交课程作业   3.2.12 

 返还        3.6.5 和 N 

 重新使用考试课程作业     3.3.4 

 选择样本       3.6.1 

 特殊安排       3.2.8、5.5.6、5.5.7 和 5.5.8 

 中心内评分标准化     3.2.5 

 提交        3.6 

 为一门以上课程提交课程作业    3.2.11 和 3.3.3 

 监管        3.2.2 和 3.3.2 

 不合要求的做法      3.2.10 

D 
考生数据        C6 

剑桥寄送的材料 

 日期与内容物      4.2.1 

 报名确认       2.3.2.1 

 考前材料      4.2 

 临时成绩       6.1.3 

 试卷        4.2 

寄发答卷        5.4.2 

词典         5.1.6.3 

 简易翻译词典      1.3.6.9 

考试期间        5.2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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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情况        5.2.6 

考试成绩查询       6.2 

 上诉        6.2.6 和第 129 页 

 费用        6.2.5 

 结果        6.2.4 

 服务        6.2.1 

 提交        6.2.2 

报名 

 更改        2.4 

 确认        2.3.2 

 截止日期       第 48 页 

 预计        2.2 和 3.4.2 

 费用        2.4 

 最终        2.3 

 分组证书       2.5.1 

 逾期        2.4 

 补考        2.4 

 阶段性考评       2.5.2 

 未经批准的      5.1.5 

机会平等        S 

文学考试的电子文本      1.3.5.3 

考试日 

 考试开始阶段      5.1 

 考试期间       5.2 

 考试结束时      5.3 

考场 

 时钟        4.5.2.1 

 陈列材料       4.5.2.2 

 考生须知和“考生注意”告示    4.5.2.3 

 准备       4.5 

 座位安排       4.5.3 

 考试场地       4.5.1 

考官 

 电子通讯       1.1.3 

 指南        1.1.2 

免试         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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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型考试和听力考试的额外考试时段   1.2.4 

额外时间 

 超过 25%       1.3.5.4 

 多达 25%       1.3.6.4 

F 
费用        U 

五分钟警告        5.2.3 

预测等级        4.1 

全面中心监管       4.6.2 

G 
全球视野        3.7 

考试等级 

 预测        4.1 

 证书上的       6.3.1 

 成绩单上的       6.1.6 

分组证书        2.5.1 

I 
ICT 和 IT 实践型考试      5.7.5 

身份  

剑桥         P 和 R 

考生         5.1.1 

中心资格        Q 

检查         B 和 F 

内部考评分数（见分数） 

监考  

 ICT 和 IT 实践型考试     5.7.5.4 

 要求        4.6 

 理科实践型考试      5.7.1.5 

 单独        1.3.6.8 

发票         U 

不正当行为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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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特殊时段       4.6.1 

L 
迟到         5.1.9 

 上诉        5.1.9.5 和第 129 页 

考试期间        5.3.4 

 离开考场       5.2.4 

听力考试        5.7.3 

现场说话人        1.3.6.5 

徽标（剑桥）  P 和 Q 

M 
管理失职        5.6.3 

 上诉        5.6.7 和第 129 页 

 报告        5.6.4 

违规行为        5.6.1 

 上诉        5.6.7 和第 129 页 

 在中心进行的考评     5.6.1.3 

 程序        5.6.2 

 报告        5.6.4 

 我们发现的       5.6.1.2 

 您发现的       5.6.1.1 

评分  

 课程作业       3.2.4 

 非课程作业口试      3.4.6 

 中心内评分标准化     3.2.5 和 3.4.7 

分数（内部考评） 

 结转        2.5.3 

 提交        3.5.1 

材料 

 批准材料       5.1.7.1 

 未经批准的材料      5.1.7.2 

媒体研究考试       5.7.7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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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3.6.6 and 6.1.3 

 选择样本       3.6.1 

 提交样本       3.6.3 

修改试卷        1.3.7 

N 
无成绩        6.1.6 和 6.2.1 

非课程作业口试（见非课程作业口试）	
 

考生须知和“考生注意”告示    4.5.2.3 

O 
“开卷”文学组件      5.7.4 

概要提议表        3.1 

P 
包装答卷        5.4.1 

“待定”考试成绩      6.1.6 和 6.2.1 

行动助理        1.3.5.5 

实践型考试        5.2.2 

 ICT 和 IT       5.7.5 

 理科        5.7.1 

优先成绩信息       6.5 

自修生        2.1.2 

提醒者        1.3.5.2 和 1.3.6.6 

临时考试成绩       6.1 

Q 
试卷 

 24 小时安全规则      5.3.2 

 收集        5.3.2 

 寄发        4.2 

 所有权       K 

 接收        4.3 

 存放        4.4 

误启封试卷包裹       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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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朗读助考员        1.3.5.6 

 电脑        1.3.5.6 (s) 

大声朗读        1.3.6.7 

点读笔        1.3.5.6 (t) 

责任 

 合作中心的责任      G 

 剑桥合作伙伴的责任     E 

 中心的责任       A 

中途休息时间       1.3.6.10 

成绩 

 考生成绩服务      6.1.2 

 向第三方寄送成绩单     6.1.5 

 成绩查询       6.2 

 额外的成绩单      6.1.4 

 无成绩        6.1.6 和 6.2.1 

 在线        6.1.1 

 “待定”       6.1.6 和 6.2.1 

 优先        6.5 

 临时        6.1 

 核实        6.6 

S 
样本 

 填写表格       3.6.2 

 寄回        3.6.5 

 选择        3.6.1 

 提交        3.6.3 

理科实践型考试       5.7.1 

抄写员        1.3.5.7 

答卷 

 收集        5.3.1 

 寄发        5.4.2 

 包装        5.4.1 

座位表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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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 

 24 小时安全规则      5.3.2 

 试卷        4.3 和 4.4 

软件         J 

非课程作业口试       3.4 

 缺考考生       3.4.9 

 预计报名       3.4.2 

 违规行为       3.4.11 

 评分        3.4.6 

 要保管的材料      3.6.4 

 录音        3.4.8 

 寄回        3.6.5 

 特殊安排       3.4.10 

 特别指示       3.4.5 

 中心内评分标准化  

中心         3.4.7 

 提交分数       3.5.1 

 提交录音       3.6.3 

 教师/考官       3.4.3 和 3.4.4 

 时间安排       3.4.1 

 不合要求的做法      3.4.12 

特殊安排        5.5 

 上诉        5.5.12 和第 129 页 

 申请        5.5.11 

 剑桥国际小学水平考试和剑桥国际初中水平考试  5.5.2 

 考生缺考       5.5.4 

 考生参考       5.5.3 

 课程作业延期提交     5.5.8 

 遗失或损坏的课程作业     5.5.7 

 非课程作业口试      3.4.10 

 原则        5.5.1 

 课程作业不足额      5.5.6 

 不能接受的理由      5.5.5 

特定考试的特别指示      5.7 

 艺术和设计       5.7.6 

 ICT 和 IT 实践型考试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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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力考试       5.7.3 

 媒体研究       5.7.7 

 非课程作业口试      3.4.5 

 “开卷”文学组件     5.7.4 

 理科实践型考试      5.7.1 

阶段性考评        2.5.2 

中心内评分标准化 

 课程作业       3.2.5 

 口试        3.4.7 

开始考试        5.1.8 

准考证        2.3.2.2 

成绩单        6.1.3 

文具、材料和其他设备      5.1.6 

 额外考试材料数据库    4.2.2 和 5.1.6 

 理科考试       5.1.6.1 

 未使用的       5.3.3 

存放机密材料       4.4 

提交  

 剑桥全球视野作业     3.7 

 课程作业       3.6 

 内部考评课程作业分数     3.5  

 非课程作业口试分数     3.5 

 口试        3.6 

监管安排        1.2.5 和 5.2.1 

剑桥提供的支持       1.1 

课程  

 考试等级       6.1.6 和 6.3.1 

 更新        1.1.8 

T 

教师/考官  

 任命        3.4.3 

 支持        3.4.4 

教师支持        1.1.6 

课程表 

 变更        1.2.3 

 最终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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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1.2 

 临时        1.2.1 

誊本         1.3.6.11 

转校生        2.1.3 

24 小时安全规则       5.3.2 

U 
未经批准的报名       5.1.5 

未经批准的材料      5.1.7.2 

大学入学       6.7 

V 
核实成绩        6.6 

视觉辅助工具       1.3.6.12 

声控软件        1.3.5.8 

 

W 
撤销考生报名       2.4.1 

文字处理软件       1.3.6.13 

 

 


